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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摘要  
 

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民 俗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

遊 意 願 之 差 異 與 相 關 情 形。本 研 究 以 2 0 0 9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活 動

之 參 與 遊 客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採 便 利 抽 樣 法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， 共 發 出

5 0 0 份 問 卷 ，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4 5 5 份 ， 回 收 率 達 9 1％ ， 根 據 實 際

調 查 所 得 的 資 料 ，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（ 次 數 分 配 百 分 比 、 平 均 數 、

標 準 差 ）、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、 雪 費 （ S c h e f f e） 事 後 比

較 、 徑 路 分 析 、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， 經 過

分 析 結 果 獲 得 以 下 結 論 ：  

一 、 不 同 年 齡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、 收 入 之 參 與 者 在 動 機 方 面 有

顯 著 差 異 。  

二 、 不 同 年 齡 、 職 業 、 收 入 之 參 與 者 在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三 、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之 參 與 者 在 再 遊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四 、 動 機 對 滿 意 度 具 有 正 向 之 影 響 ； 動 機 對 再 遊 意 願 具 有 正 向

之 影 響 ； 滿 意 度 對 再 遊 意 願 具 有 正 向 之 影 響 。  

五 、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間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。  

 

 

關 鍵 字 ： 運 動 觀 光 、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、 再 遊 意 願 、 龍 舟 競 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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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
 

The  purpose  of  the  s tudy  was  to  inves t iga te  the  d i f fe rences  and  
re la t ionsh ips  among the  Folk  Spor t  Event  Par t ic ipants ’ mot iva t ion ,  
sa t i s fac t ion  and  rev is i t  in ten t ion .  This  s tudy  se lec ted  the  par t ic ipa t ing  
v is i to rs  of  the  2009 Dragon Boat  Fes t iva l  o f  Chiay i  County.  The  da ta  
ana lyzed  in  th i s  research  were  acqui red  by  ques t ionnai res .  Out  of  the  
500  ques t ionnai res  d i s t r ibu ted ,  455  va l id  copies  were  co l lec ted ,  
reaching  to  the  ra te  of  91%.  Descr ip t ive  s ta t i s t i cs  inc luding  f requency  
d is t r ibu t ion  percentage ,  mean and  s tandard  devia t ion ,  one-way 
MANOVA,  scheffe ’s  methods ,  pa th  ana lys i s  and  canonica l  cor re la t ion  
were  u t i l i zed  to  ana lyze  the  da ta .  The  resu l t s  were  as  fo l lows .  
1 .  There  were  s ign i f ican t  d i ffe rences  in  par t ic ipants ’ mot iva t ion  of  

the  d i ffe ren t  age ,  educa t ion ,  job ,  income.  
2 .  There  were  s ign i f ican t  d i ffe rences  in  par t ic ipants ’ sa t i s fac t ion  of  

the  d i ffe ren t  age ,  job ,  income.  
3 .  There  were  s ign i f ican t  d i ffe rences  in  par t ic ipants ’ rev is i t  in ten t ion  

of  the  d i ffe ren t  educa t ion ,  job .  
4 .  Mot iva t ion  has  pos i t ive  e ffec t  on  sa t i s fac t ion ,  mot iva t ion  has  

pos i t ive  e ffec t  on  rev is i t  in ten t ion ,  sa t i s fac t ion  has  pos i t ive  e ffec t  
on  rev is i t  in ten t ion .  

5 .  There  were  canonica l  cor re la t ion  in  mot iva t ion ,  sa t i s fac t ion  and  
rev is i t  in ten t ion .  

 
 
Keywords :  Spor t  Tour i sm,  mot iva t ion ,  sa t i s fac t ion ,  rev is i t  in ten t ion ,  

the  Dragon Boat  Fes t iva l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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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緒論 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

 

一 、 研 究 背 景  

近 年 「 運 動 」 與 「 觀 光 」 在 全 球 分 別 形 成 新 興 產 業 ， 同

時 「 運 動 觀 光 」 亦 逐 步 形 成 一 股 新 經 濟 體 。 國 際 觀 光 環 境 快

速 發 展 ， 活 動 日 趨 熱 絡 ， 各 國 無 不 積 極 投 入 加 強 觀 光 資 源 的

開 發 與 行 銷，以 期 增 加 更 多 遊 客 與 外 匯 收 入（ 李 昱 叡，2 0 0 3），

台 灣 受 到 世 界 潮 流 之 影 響 ， 也 努 力 積 極 拓 展 觀 光 旅 遊 市 場 ，

因 此 ， 促 進 運 動 觀 光 儼 然 成 為 全 球 風 靡 的 時 尚 潮 流 。  

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發 展 委 員 會 為 了 推 動 觀 光 與 運 動 休 閒 服

務 產 業 的 結 合 ， 於 2 0 0 4 年 提 出 S M I L E 的 策 略 與 行 動 綱 領 ，

其 中 S（ S e r v i c e） 代 表 服 務 ， M 代 表 市 場 （ m a r k e t）， I 代 表

創 新 價 值 （ i n n o - v a l u e）， L 代 表 生 活 （ l i f e）， E 代 表 就 業

（ e m p l o y m e n t），一 方 面 擴 大 運 動 休 閒 和 觀 光 的 人 口、增 加 服

務 業 的 就 業 機 會 ， 另 一 方 面 提 升 服 務 業 的 經 營 品 質 。 此 一 計

畫 可 說 是 集 觀 光 、 運 動 與 休 閒 產 業 之 大 成 ， 希 望 藉 助 運 動 賽

會 或 休 閒 性 運 動 來 發 展 國 內 的 觀 光 產 業 ， 從 國 際 運 動 觀 光 發

展 趨 勢 亦 可 知 ， 運 動 觀 光 已 經 是 觀 光 產 業 的 主 流 市 場 ， 運 動

觀 光 產 業 在 未 來 勢 將 成 為 政 府 積 極 發 展 的 目 標 之 一 （ 黃 金

柱， 2 0 0 6）。特 別 是 運 動 賽 會，更 是 世 界 各 國 推 動 觀 光 產 業 發

展 的 重 點 ， 各 國 均 努 力 善 用 各 種 資 源 積 極 加 以 爭 取 ， 希 望 藉

此 帶 動 觀 光 人 潮 （ 鄭 家 韻 ， 2 0 0 7）。  

臺 灣 四 面 環 海 ， 是 個 發 展 海 洋 運 動 與 遊 憩 的 最 佳 環 境 ，

近 幾 年 來 ， 政 府 更 強 調「 海 洋 立 國 」（ O c e a n  S t a t e）的 理 念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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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時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更 積 極 配 合 推 動 「 海 洋 運 動 發 展 計

畫 」，以 培 養 國 人 良 好 的 海 洋 運 動 休 閒 習 慣，進 而 增 進 人 民 的

健 康 體 能，發 展 成 為 全 民 運 動（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， 2 0 0 7）。

近 年 來 臺 灣 的 海 洋 政 策 在 國 際 間 重 視 海 洋 觀 念 與 政 策 的 刺 激

下 ， 也 逐 漸 重 視 所 謂 「 海 洋 立 國 、 海 洋 臺 灣 」 的 政 策 方 向 ，

並 積 極 推 動 海 洋 政 策 相 關 措 施 。 所 謂 海 洋 國 家 的 具 體 呈 現 ，

其 中 一 項 便 是「 海 洋 運 動 」的 重 視 與 推 展（ 劉 照 金， 2 0 0 7）。 

所 謂 「 海 洋 運 動 」 依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（ 2 0 0 4） 之 定 義

為 「 利 用 海 洋 環 境 所 從 事 的 競 賽 或 娛 樂 、 享 樂 等 有 益 身 心 的

運 動 」 。 另 外 李 昱 叡 （ 2 0 0 5） 則 定 義 為 「 直 接 或 間 接 透 過 載

體 與 海 洋 接 觸 ， 同 時 兼 具 休 閒 、 觀 光 、 遊 憩 、 運 動 、 文 化 、

教 育 等 內 涵 交 集 之 身 體 活 動 」 。 綜 合 上 述 ， 海 洋 運 動 的 內 涵

不 外 乎 運 動 、 觀 光 、 休 閒 、 遊 憩 及 生 態 領 域 等 部 分 。 因 此 ，

推 動 海 洋 運 動 觀 光 正 是 當 前 重 要 施 政 目 標 。  

根 據 交 通 部 觀 光 局（ 2 0 0 2 b）「 九 十 一 年 觀 光 年 報 」，當 局

自 9 0 年 起 透 過 輔 導 辦 理 「 台 灣 地 區 十 二 項 大 型 地 方 節 慶 活

動 」，結 合 周 邊 景 點 配 套 推 廣，強 化 地 方 節 慶 活 動 內 涵，以 作

為 國 際 觀 光 行 銷 之 基 礎，其 中 包 括「 台 灣 慶 端 陽 龍 舟 賽 」。此

外 ， 劉 照 金 （ 2 0 0 7） 在 「 臺 灣 海 洋 運 動 觀 光 發 展 現 況 分 析 」

一 文 指 出 ， 近 年 來 政 府 推 展 「 海 洋 運 動 觀 光 」 政 策 之 一 「 輔

導 推 動 地 方 重 大 水 上 節 慶 活 動 」 例 如 ： 端 午 節 龍 舟 競 賽 ， 主

要 以 推 展 臺 灣 具 民 俗 特 色 水 上 競 賽 活 動 與 觀 光 活 動 結 合 ， 並

達 成 國 際 水 準 之 觀 光 活 動 為 目 標 （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， 2 0 0 2 a）。

另 一 方 面 ，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（ 2 0 0 2 a） 在 「 2 1 世 紀 臺 灣 發 展 觀

光 新 戰 略 」 中 ， 提 到 「 發 展 本 土 、 生 態 、 三 度 空 間 的 優 質 觀

光 新 環 境 」 ， 其 具 體 作 法 包 括 ： 迎 合 需 求 打 造 海 陸 空 三 度 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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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 的 旅 遊 環 境 、 以 海 洋 彌 補 陸 域 遊 憩 空 間 之 不 足 及 拓 展 海 域

遊 憩 空 間，顯 見 海 洋 運 動 觀 光 已 是 未 來 觀 光 政 策 重 要 議 題（ 引

自 劉 照 金， 2 0 0 7）。綜 合 以 上 論 述，龍 舟 競 賽 結 合 地 方 節 慶 、

周 邊 景 點 、 教 育 文 化 、 休 閒 遊 憩 產 業 等 配 套 措 施 ， 正 符 合 海

洋 運 動 觀 光 訴 求 。  

每 年 端 午 節 ，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浩 浩 蕩 蕩 在 東 石 漁 人 碼 頭

展 開，除 了 萬 人 矚 目 的 龍 舟 競 賽 活 動，更 結 合 嘉 義 縣 內 文 化、

休 閒 、 觀 光 、 遊 憩 、 民 俗 技 藝 表 演 等 相 關 產 業 活 動 。 民 俗 、

觀 光 與 運 動 的 結 合 規 畫 恰 好 符 合 海 洋 運 動 觀 光 的 發 展 模 式 ，

不 僅 是 嘉 義 地 區 端 午 節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傳 統 活 動 之 一 ， 也 為 當

地 海 洋 運 動 觀 光 帶 來 不 少 契 機 ， 對 運 動 產 業 與 管 理 研 究 而

言 ， 是 一 個 值 得 探 討 的 課 題 。  

 

二 、 研 究 動 機  

 

根 據 美 國 國 家 遊 憩 及 公 園 協 會（ N R PA）對 觀 光 所 做 的 定

義 指 出 ， 觀 光 係 指 「 人 類 於 閒 暇 時 ， 依 其 興 趣 及 需 要 追 求 滿

足 感 的 自 然 表 現 ； 個 人 或 團 體 參 與 活 動 的 動 機 係 基 於 期 望 能

獲 得 享 受 及 滿 足 的 體 驗 」。然 而 為 達 成 觀 光 參 與 者 上 述 之 滿 足

感 與 動 機 需 求 ， 必 需 仰 賴 於 觀 光 旅 遊 地 區 之 自 然 景 觀 特 色 、

服 務 系 統 、 娛 樂 資 源 以 及 文 化 資 源 等 相 關 資 源 之 吸 引 力 （ 黃

仲 凌 ， 2 0 0 4）。  

高 俊 雄 （ 2 0 0 3） 在 「 運 動 觀 光 之 規 劃 與 發 展 」 一 文 中 指

出 ， 當 運 動 逐 漸 成 為 觀 光 旅 遊 活 動 中 明 顯 的 一 部 分 ， 如 果 要

永 續 發 展 ， 就 必 須 參 照 運 動 觀 光 旅 遊 的 型 態 進 行 周 延 的 規

劃 。 運 動 觀 光 可 區 隔 為 三 種 基 本 型 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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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運 動 景 點 觀 光 ： 遊 客 主 要 是 為 了 實 地 參 與 運 動 或

者 觀 賞 賽 會 ， 但 在 運 動 設 施 地 點 停 留 時 間 並 不 長 ， 不 過 夜 ，

可 以 是 旅 遊 的 全 部 ， 也 可 以 是 整 體 遊 程 的 一 部 分 。  

（ 二 ） 運 動 度 假 觀 光 ： 遊 客 主 要 是 為 了 實 地 參 與 運 動 ，

在 運 動 設 施 地 點 停 留 時 間 較 長 ， 是 旅 遊 的 全 部 。  

（ 三 ） 運 動 賽 會 觀 光 ： 遊 客 主 要 是 為 了 觀 賞 運 動 賽 會 ，

在 運 動 設 施 地 點 停 留 時 間 最 長 。  

D a v i d s o n ( 1 9 9 3 )提 出 觀 光 吸 引 力 之 類 型 包 含 下 列 六 項 ，

並 明 確 地 指 出 運 動 為 何 是 觀 光 組 成 要 素 之 一 。  

（ 一 ）自 然 景 觀（ n a t u r a l  f e a t u r e s）：海 灘、海 洋、火 山 、

公 園 、 溫 泉 、 山 脈 、 河 流 等 。  

（ 二 ）交 通 運 輸（ r i d e s  &  t r a n s p o r t）：蒸 汽 火 車、運 河 、

飛 艇 、 空 中 纜 車 、 熱 氣 球 、 騎 駱 駝 、 公 車 等 。  

（ 三 ）娛 樂（ 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）： 電 影 院 、 露 天 馬 戲 團 、 夜

總 會 、 動 物 園 、 賽 馬 場 、 主 題 樂 園 等 。  

（ 四 ） 運 動 設 施 （ s p o r t  f a c i l i t i e s）： 休 閒 中 心 、 高 爾 夫

球 場 、 滑 雪 道 、 網 球 場 、 游 泳 池 、 溜 冰 場 等 。  

（ 五 ）購 物（ s h o p p i n g）： 休 閒 購 物 綜 合 設 施 、 精 緻 的 商

店 街 、 特 別 的 購 物 中 心 、 大 超 市 及 免 稅 購 物 中 心 等 。  

（ 六 ） 藝 術 及 文 化 古 蹟 （ a r t i s t i c  &  c u l t u r a l  h e r i t a g e）：

傳 統 建 築 、 考 古 遺 址 、 藝 術 或 音 樂 節 慶 、 部 落 習 俗 工 藝 、 博

物 館 等 。  

上 述 六 種 類 型 之 觀 光 吸 引 力 ， 正 是 構 成 旅 遊 地 區 是 否 具

備 吸 引 力 的 基 本 要 素 。 因 此 ， 在 探 討 民 俗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之

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研 究 時 ， 亦 需 對 旅 遊 地 區 之 相 關 觀

光 吸 引 力 做 整 體 的 考 量 ， 以 符 合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需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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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 舟 競 賽 是 我 國 民 俗 體 育 中 唯 一 的 水 上 運 動 ， 它 不 僅 要

求 團 員 高 度 技 巧 與 體 力 ， 更 強 調 團 隊 合 作 精 神 ， 是 典 型 競 技

運 動 的 表 現 。 龍 舟 競 渡 運 動 長 盛 不 衰 ， 是 一 項 代 表 傳 統 的 民

俗 文 化 活 動 ， 是 一 種 具 有 激 人 奮 進 、 拼 博 爭 先 、 弘 揚 愛 國 精

神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活 動 （ 范 良 誌 、 李 其 隆 ， 2 0 0 8） 。 隨 著 時

代 的 變 遷，龍 舟 競 渡 逐 漸 跳 脫 地 方 民 俗 的 窠 臼，邁 向 規 範 化、

科 學 化 、 制 度 化 、 國 際 化 的 世 界 性 運 動 （ 楊 漢 琛 、 柯 政 良 ，

2 0 0 0） 。 為 了 慶 祝 習 俗 傳 承 文 化 ， 並 充 分 發 揮 運 動 觀 光 產 業

功 能 ， 端 午 節 系 列 活 動 的 主 軸 應 以 龍 舟 競 技 為 主 、 周 邊 產 業

為 輔 的 經 營 方 式 來 進 行 ， 才 能 滿 足 所 有 選 手 與 民 眾 的 需 求 ，

進 而 達 到 全 民 運 動 參 與 的 目 的 。  

近 年 來 在 陳 縣 長 大 力 推 展 觀 光 政 策 下 ， 帶 領 縣 府 團 隊 為

嘉 義 縣 觀 光 發 展 擬 定 整 體 計 畫 ， 著 手 建 設 重 要 的 觀 光 景 點 ，

包 括 東 石 漁 人 碼 頭 、 北 回 歸 線 太 陽 館 、 表 演 藝 術 中 心 、 故 宮

西 門 戶 的 規 劃 等 等 ， 讓 嘉 義 縣 的 觀 光 產 業 由 點 到 線 擴 及 成 面

（ 嘉 義 縣 政 府 ， 2 0 0 7） ； 如 此 一 套 完 善 的 觀 光 計 畫 ， 足 以 提

供 遊 客 全 方 位 適 切 彈 性 的 運 動 觀 光 行 程 ， 並 創 造 歷 年 來 民 眾

與 選 手 的 高 度 參 與 率 。  

此 外 ， 東 石 漁 人 碼 頭 以 港 區 景 觀 、 文 化 特 色 、 休 閒 遊 憩

及 自 然 生 態 資 源 打 造 特 有 的 主 題 意 象 ， 加 上 龍 舟 競 賽 結 合 嘉

義 縣 內 文 化、休 閒、觀 光、遊 憩、民 俗 技 藝 表 演 等 相 關 產 業 ，

配 合 嘉 義 縣 觀 光 發 展 政 策 整 體 規 劃 ， 不 僅 帶 動 地 方 商 機 ， 對

拓 展 嘉 義 縣 運 動 觀 光 產 業 而 言 更 具 有 十 足 的 發 展 潛 力 。  

基 於 上 述 有 關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運 動 觀 光 契 機 之 分 析 ， 本

研 究 將 以 此 盛 大 活 動 為 例 ， 旨 在 探 討 民 俗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之

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研 究 ， 目 的 在 分 析 各 個 構 面 之 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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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關 係 ， 結 果 提 供 主 辦 單 位 規 劃 辦 理 相 關 活 動 時 參 考 。 本 章

共 分 五 節，第 一 節 說 明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；第 二 節 為 研 究 目 的；

第 三 節 為 研 究 問 題 ； 第 四 節 為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； 第 五 節 為 名

詞 操 作 性 定 義 。 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

 

基 於 上 述 動 機 ，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可 歸 納 如 下 ：  

一 、 探 討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現

況 及 其 差 異 情 形 。  

二 、 探 討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三 者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。 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問 題 

 

根 據 本 研 究 目 的 與 文 獻 回 顧 中 所 得 研 究 運 動 觀 光 之 理 論

架 構 ， 本 研 究 擬 定 以 下 之 研 究 問 題 為 ：  

一 、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？  

二 、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？  

三 、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之 再 遊 意 願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？  

四 、 動 機 對 於 滿 意 度 是 否 具 有 預 測 力 ？  

五 、 動 機 對 於 再 遊 意 願 是 否 具 有 預 測 力 ？  

六 、 滿 意 度 對 於 再 遊 意 願 是 否 具 有 預 測 力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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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

 

本 研 究 以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活 動 之 參 與 者 為 受 試 對 象 ， 並

採 便 利 抽 樣 法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。 且 本 研 究 侷 限 於 嘉 義 縣 龍 舟 競

賽 活 動 ， 不 能 代 表 國 內 其 他 地 區 相 關 活 動 的 研 究 結 果 。  

本 研 究 問 卷 屬 於 自 陳 量 表 ， 受 限 於 受 試 者 本 身 的 配 合

度 、 意 願 和 認 知 ， 僅 能 假 設 所 有 填 答 者 均 能 依 照 真 實 情 況 回

答 問 題 。  

 

第 五 節 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

 

一 、 運 動 觀 光 ： 運 動 賽 會 除 了 以 運 動 為 主 軸 ， 周 邊 還 規 劃 其

他 非 運 動 性 質 的 文 化 產 業 ， 均 屬 運 動 觀 光 產 業 的 範 疇 。  

二 、 民 俗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： 指 所 有 參 與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活 動

的 會 場 民 眾 ， 包 括 參 賽 選 手 、 教 練 、 工 作 人 員 與 遊 客 。  

三 、 動 機 ： 本 研 究 是 指 參 與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活 動 之 個 人 內 在

或 外 部 驅 力，也 是 提 高 再 遊 意 願，促 進 運 動 觀 光 之 動 力。 

四 、 滿 意 度 ： 本 研 究 是 指 參 與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活 動 後 ， 個 人

知 覺 感 受 與 產 品 利 益 實 現 程 度 ， 是 否 與 期 待 相 一 致 。  

五 、 再 遊 意 願 ： 本 研 究 是 指 參 與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活 動 後 ， 他

日 是 否 會 再 度 或 推 薦 親 友 參 與 ， 或 是 將 漁 人 碼 頭 列 為 平

時 觀 光 旅 遊 景 點 之 意 願 。  

六 、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活 動 亦 稱 為 嘉 義 五 月 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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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文獻探討 
 

本 章 有 關 文 獻 探 討 共 分 為 六 節 ， 第 一 節 為 運 動 觀 光 與 嘉

義 縣 龍 舟 競 賽 發 展 歷 程 之 探 討 ； 第 二 節 為 動 機 理 論 之 探 討 ；

第 三 節 為 滿 意 度 之 探 討 ； 第 四 節 為 再 遊 意 願 之 探 討 ； 第 五 節

為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關 聯 性 研 究 ； 第 六 節 為 本 章 小

結 。  

 

第 一 節  運 動 觀 光 與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發 展 歷 程 之 探 討 

 

一 、 運 動 觀 光 的 定 義  

「 運 動 觀 光 」（ S p o r t  To u r i s m）為 一 項 近 年 來 發 展 以 結 合

運 動 與 休 閒 遊 憩 之 新 興 觀 光 經 營 事 業 ， 其 重 點 主 要 是 希 望 透

過 以 「 運 動 」 為 主 題 的 方 式 ， 吸 引 遊 客 前 往 消 費 ， 並 進 而 帶

動 該 地 區 觀 光 產 業 的 蓬 勃 發 展 。  

因 此 ， 欲 瞭 解 運 動 觀 光 的 意 義 時 ， 必 須 先 對 「 運 動 」 與

「 觀 光 」 的 定 義 有 所 瞭 解 後 ， 才 能 延 伸 「 運 動 觀 光 」 的 實 質

精 神 ， 本 節 將 分 別 探 討 「 運 動 」、「 觀 光 」 與 「 運 動 觀 光 」 三

者 之 關 聯 ， 進 而 探 討 運 動 觀 光 之 分 類 與 模 式 。  

 

（ 一 ） 運 動 （ S p o r t）  

國 際 運 動 與 體 育 委 員 會 運 動 宣 言 （ D e c l a r a t i o n  o f  s p o r t）

對 運 動 （ s p o r t）之 定 義 如 下 ： 凡 具 有 遊 戲 特 質 而 出 之 於 與 他

人 比 賽 或 自 我 奮 鬥 形 式 之 一 切 身 體 活 動 稱 之 。 體 育 大 辭 典

（ 1 9 8 6） 定 義 為 ： 任 何 種 類 的 遊 玩 、 消 遣 、 運 動 、 遊 戲 或 競

爭 ， 不 論 在 室 內 或 室 外 ； 一 般 通 例 ， 是 以 個 人 或 團 體 的 比 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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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主 要 部 分 。 這 種 比 賽 的 操 作 ， 包 含 某 種 技 巧 和 身 體 的 超 越

技 能 （ 引 自 郭 秀 玲 、 林 房 儹 ， 2 0 0 5）。  

C o u n c i l  o f  E u r o p e ( 1 9 9 2 )對 運 動 的 定 義 指 出，運 動 是 指 所

有 形 式 的 身 體 活 動 ， 是 經 由 偶 然 的 或 是 有 組 織 有 系 統 的 參

與 ， 其 目 的 在 於 改 善 身 體 的 健 康 以 及 心 理 的 健 康 ， 並 且 形 成

社 會 關 係（ 人 際 關 係 ），或 在 所 有 層 級 的 比 賽 中 獲 得 結 果（ 引

自 黃 仲 凌 ， 2 0 0 4）。 D i g e l ( 1 9 9 5 )指 出 ， 「 運 動 」 是 以 有 形 的

體 能 活 動 ， 透 過 臨 時 或 組 織 參 與 ， 目 的 在 改 善 體 適 能 、 心 理

健 全 、 社 會 關 係 或 求 獲 得 各 種 水 準 的 競 爭 成 果 。 所 以 運 動 廣

泛 包 含 了 競 爭 與 非 競 爭 的 活 動 內 容 ， 這 些 活 動 內 容 主 要 在 追

求 技 能 、 戰 術 或 從 事 其 水 準 、 趣 味 、 訓 練 及 提 昇 個 人 表 現 的

活 動 ( S t a n d e v e n  &  K n o p ,  1 9 9 9 )。  

本 研 究 將 運 動 定 義 為 參 與 性 與 觀 賞 性 運 動 兩 大 類 ， 其 目

的 在 健 全 身 心 發 展 、 建 立 良 好 人 際 關 係 、 培 養 公 平 競 爭 與 團

隊 合 作 精 神 ， 並 進 而 促 進 社 會 和 諧 。  

 

（ 二 ） 觀 光 （ To u r i s m）  

所 謂 觀 光（ To u r i s m）， 是 由 To u r 加 i s m 而 成 ， 根 據 牛 津

英 文 辭 典 所 載，此 字 最 初 出 現 於 西 元 1 8 1 1 年，意 思 是 離 家 遠

行，又 回 到 家 裡，在 此 期 間 參 觀、遊 覽 一 個 或 數 個 地 方。 To u r

是 由 拉 丁 由 To r n u s 而 來，意 指 為 轆 轤，也 就 是 一 種 畫 圓 圈 用

的 轉 盤 ， 所 以 會 有 回 到 原 出 發 點 的 巡 迴 旅 行 之 意 （ 薛 明 敏 ，

1 9 9 3）。  

世 界 觀 光 組 織（ T h e  Wo r l d  To u r i s m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， W T O）

對 觀 光 的 定 義 是 ︰ 離 開 日 常 生 活 居 住 地 ， 前 往 其 他 地 方 從 事

休 閒 、 商 業 、 社 交 或 其 他 目 的 相 關 活 動 的 總 稱 。 國 家 旅 行 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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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專 家 協 會 （ t h e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A s s o c i a t i o n  o f  S c i e n t i f i c  

E x p e r t s  i n  To u r i s m ,  A I E S T） 在 1 9 8 1 年 對 「 觀 光 」 所 下 的 定

義 為 ： 觀 光 為 經 由 選 擇 與 從 事 離 家 戶 外 環 境 ， 從 事 於 過 夜 或

不 過 夜 的 離 家 活 動。國 內 外 學 者 專 家 提 出：「 觀 光 」乃 是 人 為

了 達 成 某 一 願 望 ， 離 開 原 居 住 地 ， 經 過 一 段 相 當 旅 途 到 達 居

住 地 以 外 之 處 所，觀 察 或 體 驗 新 環 境 中 的 事 物 或 其 他 特 色（ 江

中 皓 ， 2 0 0 3）。  

聯 合 國 統 計 處 （ S t a t i s t i c a l  C o m m i s s i o n） 也 是 根 據 這 個

定 義 來 統 計 觀 光 資 料 。 這 個 定 義 包 含 了 觀 光 旅 遊 的 三 個 基 本

要 素 ︰ 一 、 旅 客 從 事 的 活 動 是 離 開 日 常 生 活 居 住 地 ； 二 、 這

些 活 動 需 要 交 通 運 輸 將 旅 客 帶 到 目 的 地 ； 三 、 旅 遊 目 的 地 有

充 分 的 軟 硬 體 設 施 與 服 務 等 ， 能 夠 滿 足 旅 客 旅 遊 準 備 ， 以 及

在 該 地 停 留 期 間 的 需 要 。 據 W T O 預 測 ， 至 2 0 2 0 年 世 界 各 國

從 事 旅 遊 之 國 際 旅 客 將 達 十 六 億 人 次 （ 高 俊 雄 ， 2 0 0 3）。  

綜 合 上 述 理 論，本 研 究 對 觀 光 的 操 作 性 定 義 為：「 遊 客 運

用 屬 於 自 己 的 自 由 時 間 ， 離 開 日 常 生 活 居 住 地 ， 向 所 選 擇 預

定 地 移 動 ， 以 非 營 利 性 從 事 非 固 定 之 工 作 的 旅 遊 活 動 ， 最 後

仍 需 回 來 原 居 住 地 的 一 種 可 以 自 由 支 配 金 錢 和 時 間 的 活 動 」

（ 陳 思 倫 、 宋 秉 明 、 林 連 聰 ， 2 0 0 0）。  

 

（ 三 ） 運 動 觀 光 （ S p o r t  To u r i s m）  

過 去 論 及 運 動 與 觀 光 時 ， 都 把 它 們 視 為 是 兩 種 不 同 的 產

業 各 自 發 展 。 但 最 近 發 現 ， 運 動 與 觀 光 應 是 有 其 互 利 共 存 的

關 係 存 在 ， 其 實 運 動 不 僅 能 提 供 一 些 有 價 值 的 遊 客 體 驗 ， 來

促 進 觀 光 產 業 發 展 ， 且 運 動 本 身 應 該 被 視 為 觀 光 產 業 特 殊 的

一 部 份 （ 馬 上 閔 ， 2 0 0 1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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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動 被 許 多 人 視 為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社 會 現 象 ( K u r t z m a n  

&  Z a u h a r ,  2 0 0 3 )， 而 旅 遊 業 被 視 為 是 最 大 的 產 業 ( G o e l d n e r  &  

R i t c h i e ,  2 0 0 6 )； 旅 遊 業 的 全 球 性 成 長 和 衝 擊 由 國 際 上 旅 行 的

人 數 來 看 ， 估 計 在 2 0 2 0 年 時 ， 將 從 2 0 0 2 年 的 7 . 3 億 增 加 到

1 5 . 6 億 ( L a n s i n g  &  D e  Vr i e s ,  2 0 0 7 )。 以 美 金 計 算 ， 2 0 0 5 年 旅

遊 業 在 全 球 性 水 平 有 超 過 6 兆 美 元 的 衝 擊 ( P o l i n g ,  2 0 0 6 ;  

Ta y l o r ,  2 0 0 6 )。  

國 際 旅 遊 市 場 中 ， 挑 戰 性 與 運 動 性 的 活 動 被 認 為 是 觀 光

產 業 中 最 具 成 長 者 。 美 國 佛 州 奧 蘭 多 迪 斯 耐 新 建 的 運 動 世 界

中 ， 提 供 3 2 項 的 運 動 設 施 ， 以 吸 引 各 地 人 潮 前 來 參 加 與 觀

賞 ； 在 英 國 ， 運 動 觀 光 近 年 來 已 成 為 許 多 城 市 經 濟 再 生 的 法

寶 ( G r a t t o n  &  K o k o l a k a k i s ,  1 9 9 1 )。 因 此 ， 運 動 觀 光 被 認 為 是

世 界 上 最 流 行 的 休 閒 經 驗 ( R i t c h i e  &  A d a i r ,  2 0 0 4 )。  

G a m m o m  ＆  R o b i n s o n ( 1 9 9 7 )將 運 動 觀 光 之 定 義 分 為 硬

性 定 義（ h a r d  d e f i n i t i o n）  和 軟 性 定 義（ s o f t  d e f i n i t i o n）。而

硬 性 定 義 之 運 動 觀 光 客 為 ， 主 動 或 被 動 的 參 與 一 項 競 技 性 的

賽 會 活 動 ， 因 此 運 動 為 旅 遊 的 主 要 動 機 ， 如 奧 運 、 溫 布 敦 網

球 賽 、 倫 敦 馬 拉 松 賽 等 ， 其 中 賽 會 競 技 性 之 本 質 為 主 要 的 因

素 ； 軟 性 定 義 之 運 動 觀 光 客 為 ， 遠 離 居 家 住 所 去 參 與 主 動 性

的 休 閒 運 動 ， 如 滑 雪 假 期 ， 而 主 動 性 休 閒 層 面 為 主 要 考 量 因

素 。  

K u r t z m a n 和 Z a u h a r ( 1 9 9 7 )認 為，運 動 觀 光 應 從 兩 個 層 面

來 探 討 ： 1 .運 動 為 主 的 觀 點 ： 以 參 與 運 動 或 觀 賞 運 動 為 旅 行

的 主 要 目 的 ， 觀 賞 為 次 要 目 的 ； 2 .觀 光 為 主 的 觀 點 ： 以 觀 光

為 旅 行 的 主 要 目 的 ， 參 與 運 動 或 觀 賞 運 動 為 次 要 目 的 （ 引 自

馬 上 閔 ， 2 0 0 1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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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i b s o n ( 1 9 9 8 )對 運 動 觀 光 定 義 為：「 在 休 閒 的 旅 行 中 ，個

人 暫 時 參 加 家 鄉 社 區 以 外 的 運 動 活 動 、 觀 賞 運 動 活 動 、 崇 拜

或 吸 引 與 運 動 相 關 的 活 動 。 」 S t a n d e v e n 和 K n o p ( 1 9 9 9 )認 為

運 動 觀 光 之 定 義 為 ， 離 開 日 常 生 活 居 住 地 參 與 旅 遊 ， 其 中 包

括 了 運 動 活 動 的 參 與 或 觀 賞 運 動 競 賽 ， 而 這 些 活 動 包 含 非 商

業 性 或 商 業 性 的 行 為 。  

H i n c h 和 H i g h a m ( 2 0 0 1 )提 出 ， 運 動 觀 光 是 基 於 以 運 動 為

基 礎 的 旅 遊 ， 在 一 定 時 間 內 從 家 庭 環 境 到 另 一 個 環 境 ， 是 為

了 單 一 特 性 的 運 動 設 定 或 是 體 能 增 長 的 競 爭 性 運 動 ， 或 是 自

然 旅 遊 等 。 高 低 不 同 程 度 的 競 爭 ， 影 響 競 爭 的 動 機 ， 這 兩 位

學 者 建 議 體 能 的 增 長 是 運 動 的 另 一 個 重 點 。 We e d 和

C h r i s ( 2 0 0 3 )認 為 運 動 觀 光 是 一 個 社 會 、 經 濟 和 文 化 現 象 ， 這

現 象 從 活 動 、 人 群 和 地 點 的 獨 特 互 動 中 而 產 生 。  

綜 合 以 上 論 述 ， 運 動 觀 光 是 整 合 觀 光 、 旅 遊 與 運 動 三 大

特 質 於 一 身 的 活 動 ， 運 動 觀 光 的 本 質 即 人 們 在 旅 遊 、 觀 光 的

過 程 中 ， 能 參 與 或 觀 賞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的 一 種 旅 遊 型 態 ， 同 時

人 們 可 藉 由 參 與 和 觀 賞 運 動 的 過 程 產 生 不 同 於 一 般 觀 光 活 動

的 特 殊 體 驗 （ 宋 威 穎 、 雷 文 谷 ， 2 0 0 8）。  

因 此 ， 本 研 究 對 運 動 觀 光 的 定 義 綜 合 歸 納 為 ： 凡 舉 辦 運

動 競 賽 ， 除 了 以 運 動 賽 會 為 主 軸 外 ， 還 規 劃 其 他 非 運 動 性 質

的 文 化 產 業 來 吸 引 更 多 民 眾 、 遊 客 出 席 觀 賞 或 參 與 競 賽 ， 均

屬 運 動 觀 光 產 業 的 範 疇 。  

 

二 、 運 動 觀 光 的 分 類  

（ 一 ） K u r t z m a n 和 Z a u h a r ( 1 9 9 7 )將 運 動 觀 光 分 成 五 類 ：  

1 .  運 動 觀 光 景 點（ s p o r t  t o u r i s m  a t t r a c t i o n s）： 提 供 觀 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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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 觀 賞 的 自 然 或 人 為 的 景 點 。  

2 .  運 動 觀 光 渡 假 村 （ s p o r t  t o u r i s m  r e s o r t s）： 綜 合 各 種

運 動 設 施 且 規 劃 完 善 的 行 銷 據 點 。  

3 .  運 動 觀 光 旅 遊 （ s p o r t  t o u r i s m  t o u r s）： 依 消 費 者 需 求

提 供 與 運 動 相 關 的 觀 光 旅 遊 產 品 。  

4 .  運 動 觀 光 賽 會（ s p o r t  t o u r i s m  e v e n t s）：意 指 可 以 吸 引

大 量 觀 賞 性 運 動 觀 光 客 的 體 育 活 動 ， 包 括 奧 運 、 世 界 盃 、 區

域 性 、 全 國 性 或 國 際 性 比 賽 等 等 。  

5 .  運 動 觀 光 渡 輪 （ s p o r t  t o u r i s m  c r u i s e s）： 此 類 渡 輪 以

體 育 活 動 或 運 動 為 其 主 要 市 場 策 略 。  

 

（ 二 ） G i b s o n ( 1 9 9 9 )將 運 動 觀 光 分 三 類 ：  

1 .  主 動 性 運 動 觀 光（ a c t i v e  s p o r t  t o u r i s m）： 意 即 離 家 從

事 運 動 旅 行 。  

2 .  運 動 賽 會 觀 光 （ e v e n t  s p o r t  t o u r i s m）： 即 所 謂 觀 賞 運

動 之 旅 行 。  

3 .  懷 舊 運 動 觀 光 （ n o s t a l g i a  s p o r t  t o u r i s m）： 例 如 參 觀

運 動 名 人 堂 、 運 動 博 物 館 及 著 名 的 運 動 場 館 。  

 

（ 三 ） 高 俊 雄 （ 2 0 0 3） 在 「 運 動 觀 光 之 規 劃 與 發 展 」 一

文 中 指 出 ， 當 運 動 逐 漸 成 為 觀 光 旅 遊 活 動 中 明 顯 的 一 部 分 ，

如 果 要 永 續 發 展 ， 就 必 須 參 照 運 動 觀 光 旅 遊 的 型 態 進 行 周 延

的 規 劃 。 運 動 觀 光 可 區 隔 為 三 種 基 本 型 態 ：  

1 .  運 動 景 點 觀 光：遊 客 主 要 是 為 了 實 地 參 與 運 動 或 者 觀

賞 ， 但 在 運 動 設 施 地 點 停 留 時 間 並 不 長 ， 不 過 夜 ， 可 以 是 旅

遊 的 全 部 ， 也 可 以 是 整 體 遊 程 的 一 部 分 。 例 如 ： 參 觀 運 動 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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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館 、 名 人 堂 、 著 名 運 動 場 館 、 賽 馬 場 等 。  

2 .  運 動 度 假 觀 光：遊 客 主 要 是 為 了 實 地 參 與 運 動，在 運

動 設 施 地 點 停 留 時 間 較 長 ， 通 常 在 兩 天 到 五 天 ， 是 旅 遊 主 要

的 目 的 地 ， 許 多 活 動 都 是 在 這 裡 或 者 附 近 完 成 的 ， 是 整 體 遊

程 的 主 要 部 分 。  

3 .  運 動 賽 會 觀 光：遊 客 主 要 是 為 了 觀 賞 運 動 賽 會，停 留

時 間 可 以 長 達 數 天 ， 是 旅 遊 的 主 要 部 分 ， 也 可 以 短 到 二 至 八

小 時 之 間 ， 只 是 整 體 遊 程 的 一 部 分 。 例 如 ： 欣 賞 奧 運 會 、 世

界 盃 足 球 賽 、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。  

以 上 三 類 運 動 觀 光 類 型 的 相 對 位 置 如 圖 2 - 1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 - 1 運 動 觀 光 類 型 
資 料 來 源：高 俊 雄（ 2 0 0 3）。運 動 觀 光 之 規 劃 與 發 展。國 民 體 育 季 刊 ，
3 2（ 3）， 7 - 1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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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四 ） S t a n d e v e n 和 K n o p ( 1 9 9 9 )將 運 動 觀 光 進 行 的 時 間

分 為 假 日 與 非 假 日 ， 再 將 運 動 觀 光 客 分 為 主 動 性 和 被 動 性 。

被 動 性 運 動 觀 光 客 是 以 一 般 的 比 賽 觀 賞 或 是 鑑 賞 為 主 ， 如 參

觀 運 動 博 物 館 。 而 主 動 性 運 動 觀 光 客 會 以 參 與 運 動 為 旅 行 的

主 要 目 的 ， 並 區 分 為 假 日 運 動 或 運 動 假 期 。  

假 日 運 動 可 分 為 二 ： 一 是 參 與 假 日 期 間 所 提 供 的 有 組 織

性 的 運 動 ， 通 常 是 以 團 隊 參 與 為 主 ， 例 如 ： 俱 樂 部 會 員 的 沙

灘 排 球 賽 ； 二 是 在 假 日 參 與 私 人 或 獨 立 性 質 的 運 動 ， 例 如 ：

散 步 、 打 高 爾 夫 球 。 而 運 動 假 期 可 分 為 單 一 性 或 複 合 性 運 動

假 期，前 者 僅 以 一 種 特 定 運 動 為 目 的，後 者 則 參 與 多 種 運 動。

其 分 類 如 下 圖 2 - 2：  

 

 

          ↗ 動 態 運 動  

    ↗ 非 假 日 /商 業  ↘ 靜 態 運 動 

運 動 觀 光         ↗ 一 般 觀 賞 者 ： 欣 賞 球 賽  

      ↗ 被 動 性 運 動  ↘ 鑑 賞 行 家 ： 運 動 博 物 館  

    ↘ 假 日          ↗ 組 織 性  

      ↘ 主 動 性 運 動  ↗ 假 期 運 動  ↘ 獨 立 性  

           ↘ 運 動 假 期  ↗ 單 一 性  

               ↘ 複 合 性  

 

圖 2 - 2 運 動 觀 光 類 型 
資 料 來 源 ： S t a n d e v e n ,  J . ,  &  K n o p ,  P.  D .  ( 1 9 9 9 ) .  S p o r t  t o u r i s m .  
C h a m p a i g n ,  I l l . :  H u m a n  K i n e t i c s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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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動 與 觀 光 的 結 合 在 全 球 化 的 趨 勢 下 ， 並 非 只 是 一 種 產

業 的 結 合 關 係 而 已 ， 在 觀 光 產 業 的 體 驗 中 ， 運 動 的 價 值 更 容

易 被 突 顯 出 兩 者 的 特 殊 性 ， 及 所 帶 來 的 附 加 價 值 更 是 現 實 社

會 中 所 缺 乏 的 ， 透 過 運 動 拓 展 觀 光 客 新 奇 與 興 奮 的 潛 能 ， 藉

以 豐 富 及 增 加 觀 光 客 旅 遊 的 經 驗 ， 且 透 過 觀 光 也 可 以 提 升 運

動 的 發 展 （ S t a n d e v e n  &  K n o p ,  1 9 9 9 ;  賴 美 芬 ， 2 0 0 5）。  

就 主 辦 單 位 而 言 ， 運 動 觀 光 可 提 供 該 地 區 無 窮 商 機 ， 並

創 造 財 務 獲 益，因 此 對 地 方 經 濟 有 正 面 的 影 響。黃 金 柱（ 2 0 0 6）

在「 運 動 觀 光 導 論 」一 書 中 提 到，澳 洲 在 2 0 0 0 年 舉 辦 奧 運 的

運 動 觀 光 策 略 文 件 曾 指 出 ： 運 動 觀 光 主 要 目 的 之 一 就 是 協 助

增 加 運 動 觀 光 的 產 出 ； 澳 洲 觀 光 局 （ B u r e a u  o f  To u r i s m） 研

究 更 說 明 ， 就 以 該 國 運 動 觀 光 而 言 ， 其 消 費 金 額 約 有 美 金

1 8 4 7 百 萬 元；而 國 內 運 動 觀 光 客 帶 給 國 家 的 收 益 遠 遠 高 於 其

他 方 面 的 國 內 旅 遊 者 。  

無 論 是 運 動 觀 光 或 是 觀 光 運 動 ， 觀 光 客 的 旅 遊 動 機 均 與

運 動 （ s p o r t） 有 關 （ 鄭 家 韻 ， 2 0 0 7）。 因 此 ， 嘉 義 縣 龍 舟 競

賽 參 與 者 在 賽 會 中 親 自 參 與 運 動 或 其 他 身 體 的 活 動 ， 或 是 單

純 只 要 觀 賞 運 動 賽 會 ， 且 參 與 的 過 程 可 能 是 旅 遊 的 全 部 或 一

部 分 者 ， 均 屬 於 運 動 觀 光 產 業 的 範 疇 。  

 

三 、 龍 舟 發 展 歷 程  

 

在 我 國 的 民 俗 體 育 中 ， 龍 舟 是 唯 一 的 水 上 運 動 ， 它 不 僅

要 求 團 員 高 度 技 巧 與 體 力 ， 更 強 調 團 隊 合 作 精 神 ， 是 典 型 競

技 運 動 的 表 現 。 為 了 慶 祝 習 俗 傳 承 文 化 ， 嘉 義 五 月 節 以 龍 舟

競 技 為 主 軸 ， 並 結 合 文 化 、 休 閒 、 觀 光 、 遊 憩 、 民 俗 技 藝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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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 等 周 邊 產 業 來 進 行 。 如 此 一 來 恰 好 符 合 運 動 觀 光 發 展 模

式 ， 對 運 動 產 業 與 管 理 研 究 而 言 ， 是 一 個 值 得 探 討 的 課 題 。  

早 期 台 灣 龍 舟 競 渡 所 使 用 的 舟 ， 尚 無 龍 的 造 型 。 先 民 鬥

龍 船 活 動 時 所 使 用 的 船 舟 ， 大 多 為 民 間 擺 渡 用 的 舢 板 或 小 魚

板。由 於 龍 形 造 型 的 龍 舟，在 製 作 的 技 巧 較 高，造 價 也 較 貴 ，

且 平 日 的 實 用 性 又 不 高 ， 因 此 這 可 能 是 早 期 經 濟 條 件 不 佳 的

台 灣 ， 未 予 採 用 的 主 因 。 於 船 舟 的 首 尾 加 上 龍 首 、 龍 尾 ， 讓

整 艘 船 猶 如 一 條 巨 龍 飄 浮 在 水 面 上 的 造 型 ， 則 是 在 民 國 六 十

年 以 後 才 出 現 （ 魯 米 鴿 的 故 鄉 網 站 ， 2 0 0 8）。  

現 代 的 龍 舟 ， 可 分 為 龍 頭 、 龍 尾 、 龍 身 、 龍 骨 、 槳 、 舵

等 幾 個 部 份 。 龍 頭 為 龍 舟 全 身 神 態 表 現 的 重 點 ， 通 常 選 完 整

的 檜 木 彫 刻 ， 才 能 表 現 整 體 美 ， 以 增 加 靈 氣 ， 動 工 前 須 齋 戒

沐 浴 、 焚 香 ， 就 如 同 膜 拜 「 巧 聖 」 一 般 。 也 有 人 以 樟 木 造 船

體 ， 較 不 易 腐 朽 。  

現 今 木 舟 的 需 求 量 大 減 ， 而 且 木 材 難 覓 ， 價 格 最 貴 ， 工

資 更 貴 ， 師 傅 又 難 培 養 ， 因 此 大 多 採 用 現 代 的 玻 璃 纖 維 材 質

製 造 ， 每 艘 造 價 約 四 、 五 十 萬 元 。 台 南 新 製 的 龍 舟 ， 船 身 為

木 質 ， 龍 首 則 為 玻 璃 纖 維 ， 因 此 龍 首 較 輕 ， 穩 定 性 較 好 ， 而

台 東 訂 製 的 龍 舟 完 全 是 木 質 ， 採 尖 底 結 構 （ 一 般 為 平 底 結

構 ），船 身 採 椏 杉 木，龍 首 為 進 口 的 柳 安 木，其 接 榫 之 處 完 全

採 傳 統 的 方 法 ， 用 木 針 ， 絕 非 採 用 現 代 的 釘 槍 了 事 ， 每 艘 造

價 要 六 十 餘 萬 元 。 嘉 義 東 石 龍 舟 競 賽 採 用 的 龍 舟 是 玻 璃 纖 維

材 質，共 擁 有 1 0 艘 龍 舟，平 時 存 放 於 原 港 墘 國 小 圍 潭 分 校（ 現

為 東 石 鄉 清 潔 隊 ）。  

凌 志 四 （ 1 9 8 5） 在 「 臺 灣 民 俗 大 觀 」 系 列 中 ， 提 到 有 關

龍 舟 的 相 關 習 俗 ， 主 要 有 四 項 ： (一 )龍 舟 的 船 頭 上 階 雕 成 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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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 形 狀 ， 據 說 是 因 為 可 以 使 水 中 的 蛟 龍 誤 認 是 自 己 的 同 類 ，

而 不 致 受 到 傷 害 ； 而 另 一 種 說 法 則 是 中 國 人 相 信 龍 主 宰 水 和

雨，希 望 端 午 過 後，牠 能 保 證 賜 予 充 足 的 雨 水 以 慶 豐 收。 (二 )

龍 舟 下 水 前 都 必 須 經 過 「 點 睛 」 的 儀 式 ， 通 常 都 由 地 方 首 長

拿 著 毛 筆 對 準 龍 眼「 點 睛 」。 (三 )點 睛 之 後 ， 龍 舟 便 可 下 水 ，

但 在 比 賽 前 ， 二 艘 龍 舟 需 先 在 江 中 划 成 兩 個 圓 圈 ， 為 比 賽 拉

開 序 幕，稱 為「 賽 前 掀 江 」。當 兩 隊 賽 出 勝 負 之 後，勝 隊 奪 了

標，便 將 龍 舟 反 划 回 來，表 示 祭 弔 冤 魂， 稱 為「 賽 後 謝 江 」。

(四 )至 於 奪 標 ， 古 來 即 深 具 含 意 ， 勝 隊 所 得 之 標 可 以 留 為 紀

念 旗 ， 由 於 此 旗 被 視 之 為 神 聖 的 信 物 ， 而 且 是 吉 利 的 象 徵 ，

俗 信 有 護 國 安 邦 的 力 量 ， 所 以 競 爭 相 當 激 烈 。  

然 而 各 地 方 龍 舟 競 賽 的 習 俗 不 盡 然 相 同，有 些 地 方 將「 點

睛 」、「 下 水 」 與 「 祭 江 儀 式 」 安 排 為 龍 舟 競 賽 的 開 幕 典 禮 ，

但 嘉 義 東 石 則 提 早 在 端 午 節 前 大 約 三 星 期 左 右 的 時 間 舉 行 ；

由 於 東 石 先 天 宮 為 鄉 民 共 同 的 信 仰 中 心 ， 因 此 ， 下 水 儀 式 的

時 間 必 須 請 示 先 天 宮 的 神 明 後 才 能 敲 定 。 儀 式 進 行 時 ， 嘉 義

縣 政 府 會 事 先 安 排 每 艘 龍 舟 由 1 名 點 睛 官 來 負 責 ， 包 括 縣

長、議 長、局 處 長、鄉 長、立 委、民 意 代 表、先 天 宮 主 委 … …

等 共 1 0 名，下 水 後 由 鄉 民 駕 竹 筏 在 港 內 航 道 上 灑 冥 紙，於 是

完 成 祭 江 儀 式 。 從 儀 式 完 成 後 一 直 到 端 午 節 龍 舟 競 賽 開 賽

前 ， 主 辦 單 位 接 受 各 參 賽 隊 伍 預 約 實 地 練 習 ， 這 也 是 嘉 義 五

月 節 龍 舟 競 賽 最 大 的 特 色 之 一 。  

歷 經 數 百 年 的 演 變 ， 龍 舟 活 動 不 僅 是 我 國 民 俗 體 育 ， 更

是 先 民 文 化 的 延 續 傳 承 ， 時 至 今 日 依 然 屹 立 不 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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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東 石 龍 舟 競 賽 的 起 源  

 

東 石 龍 舟 競 賽 地 點 最 早 是 在 朴 子 溪 ， 之 後 才 移 到 東 石 漁

港 。 吳 宗 展 （ 1 9 9 9） 指 出 有 關 東 石 龍 舟 競 賽 的 起 源 ， 是 在 清

朝 與 日 據 時 代 ， 每 逢 端 午 節 庄 民 便 於 東 石 港 口 舉 辦 「 划 竹

筏 」、「 水 上 擂 台 賽 」、「 泅 水 捉 水 鴨 」 等 民 俗 活 動 ， 帶 來 地 方

過 節 的 氣 氛 及 歡 樂 。  

嘉 義 東 石 龍 舟 競 賽 源 自 民 國 6 4 年，詩 人 黃 傳 心 的 兒 子 黃

建 為 了 不 失 父 親 的 威 名 ， 於 是 號 召 鄉 民 於 端 午 節 當 天 乘 膠 筏

敲 鑼 打 鼓 溯 行 朴 子 溪 ， 就 這 樣 連 續 舉 辦 了 8 年 ， 由 於 場 面 十

分 熱 鬧 又 有 節 慶 意 義，於 是 民 國 7 2 年 嘉 義 縣 政 府 接 手 辦 理 第

一 屆 龍 舟 競 賽，地 點 於 朴 子 溪 口；民 國 7 4 年 東 石 漁 港 完 成 後

轉 往 港 內 舉 行 ， 直 到 民 國 9 3 年 漁 人 碼 頭 第 一 期 工 程 竣 工 迄

今 ， 參 與 人 數 逐 年 攀 升 ， 為 地 方 創 造 觀 光 產 值 的 經 濟 貢 獻 。  

嘉 義 五 月 節 除 了 傳 承 民 俗 風 情 、 展 現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外 ，

隨 著 東 石 漁 人 碼 頭 建 設 逐 步 完 成 、 商 店 街 招 商 進 駐 ， 設 施 愈

趨 完 善，未 來 將 成 為 民 眾 休 閒 的 好 去 處（ 自 由 電 子 報，2 0 0 8）。

為 豐 富 龍 舟 賽 的 內 容 ， 漁 人 碼 頭 除 了 全 面 開 放 設 施 外 ， 也 安

排 競 技 啦 啦 隊、爵 士 樂 演 奏、跳 鼓 陣 等，全 天 表 演 活 動 不 斷 ；

周 邊 還 舉 辦 寫 生 比 賽 、 貝 殼 屋 生 態 畫 展 、 民 俗 美 食 展 售 等 多

項 活 動，動 靜 皆 宜，讓 民 眾 歡 樂 一 整 天（ 自 由 電 子 報， 2 0 0 8）。

主 辦 單 位 結 合 了 漁 人 碼 頭 觀 光 、 休 閒 的 特 性 ， 安 排 各 式 各 樣

精 采 的 活 動 ， 香 包 贈 送 、 蚵 仔 粥 品 嘗 、 冰 品 、 酒 類 品 嚐 、 農

特 產 品 及 裝 置 藝 術 展 、 民 俗 D I Y、 熱 歌 勁 舞 表 演 、 觀 光 漁 筏

體 驗 等 活 動 ， 現 場 萬 頭 攢 動 ， 人 氣 鼎 沸 。 走 在 濱 海 木 棧 道 上

一 眼 望 去 ， 處 處 可 見 蚵 棚 景 觀 ， 由 東 石 港 往 外 延 伸 ， 將 近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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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萬 多 公 頃 的 養 殖 區 ， 乘 觀 光 漁 船 繞 行 生 態 豐 富 的 朴 子 溪 ，

可 感 受 白 鷺 鷥 成 群 輕 巧 躍 動 的 愉 悅 ， 蚵 鄉 風 華 盡 收 眼 底 （ 嘉

義 縣 觀 光 旅 遊 網 ， 2 0 0 8）。  

交 通 部 觀 光 局（ 2 0 0 2 b）將「 台 灣 慶 端 陽 龍 舟 賽 」列 入 輔

導 地 方 辦 理 「 台 灣 地 區 十 二 項 大 型 地 方 節 慶 活 動 」 之 一 ， 期

能 結 合 周 邊 景 點 配 套 推 廣 ， 強 化 地 方 節 慶 活 動 內 涵 ， 以 作 為

國 際 觀 光 行 銷 之 基 礎 。 劉 照 金 （ 2 0 0 7） 在 「 臺 灣 海 洋 運 動 觀

光 發 展 現 況 分 析 」 一 文 指 出 ， 近 年 來 政 府 推 展 「 海 洋 運 動 觀

光 」 政 策 之 一 「 輔 導 推 動 地 方 重 大 水 上 節 慶 活 動 」 其 中 包 括

端 午 節 龍 舟 競 賽 ， 主 要 以 推 展 臺 灣 具 民 俗 特 色 水 上 競 賽 活 動

與 觀 光 活 動 結 合 ， 並 達 成 國 際 水 準 之 觀 光 活 動 為 目 標 （ 交 通

部 觀 光 局， 2 0 0 2 a）。另 一 方 面，交 通 部 觀 光 局（ 2 0 0 2 a）在「 2 1

世 紀 臺 灣 發 展 觀 光 新 戰 略 」 中 ， 提 到 「 發 展 本 土 、 生 態 、 三

度 空 間 的 優 質 觀 光 新 環 境 」 ， 其 具 體 作 法 包 括 ： 迎 合 需 求 打

造 海 陸 空 三 度 空 間 的 旅 遊 環 境 、 以 海 洋 彌 補 陸 域 遊 憩 空 間 之

不 足 及 拓 展 海 域 遊 憩 空 間 ， 顯 見 海 洋 運 動 觀 光 已 是 未 來 觀 光

政 策 重 要 議 題 （ 引 自 劉 照 金 ， 2 0 0 7） 。  

近 年 來 在 陳 縣 長 大 力 推 展 觀 光 政 策 下 ， 帶 領 縣 府 團 隊 為

嘉 義 縣 觀 光 發 展 擬 定 整 體 計 畫 ， 著 手 建 設 重 要 的 觀 光 景 點 ，

包 括 東 石 漁 人 碼 頭 、 北 回 歸 線 太 陽 館 、 表 演 藝 術 中 心 、 故 宮

西 門 戶 的 規 劃 等 等 ， 讓 嘉 義 縣 的 觀 光 產 業 由 點 到 線 擴 及 成 面

（ 嘉 義 縣 政 府 ， 2 0 0 7） ； 如 此 一 套 完 善 的 觀 光 計 畫 ， 足 以 提

供 遊 客 全 方 位 適 切 彈 性 的 運 動 觀 光 行 程 ， 並 創 造 歷 年 來 民 眾

與 選 手 的 高 度 參 與 率 。  

此 外 ， 東 石 漁 人 碼 頭 以 港 區 景 觀 、 文 化 特 色 、 休 閒 遊 憩

及 自 然 生 態 資 源 打 造 特 有 的 主 題 意 象 ， 加 上 龍 舟 競 賽 結 合 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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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 縣 內 文 化、休 閒、觀 光、遊 憩、民 俗 技 藝 表 演 等 相 關 產 業 ，

配 合 嘉 義 縣 觀 光 發 展 政 策 整 體 規 劃 ， 不 僅 帶 動 地 方 商 機 ， 對

拓 展 嘉 義 縣 運 動 觀 光 產 業 而 言 更 具 有 十 足 的 發 展 潛 力 。  

綜 合 以 上 論 述 ， 嘉 義 五 月 節 以 龍 舟 競 賽 為 主 軸 ， 周 邊 還

結 合 地 方 節 慶 、 教 育 文 化 、 漁 村 風 情 、 休 閒 遊 憩 產 業 以 及 其

他 相 關 活 動 ， 再 加 上 漁 人 碼 頭 的 各 項 主 體 設 施 以 及 天 然 生 態

環 境 的 優 勢 ， 為 地 方 運 動 觀 光 契 機 ， 帶 來 無 限 發 展 潛 能 。  

因 此 ， 本 研 究 將 以 參 與 嘉 義 五 月 節 龍 舟 競 賽 活 動 的 民 俗

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進 而 探 討 其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

遊 意 願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， 以 下 就 研 究 構 面 之 相 關 文 獻 分 別 一 一

探 討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動 機 理 論 之 探 討 

 

動 機 （ M o t i v a t i o n） 為 個 人 行 為 的 基 礎 ， 是 人 類 行 為 的

原 動 力 ， 也 就 是 說 ， 需 求 為 一 切 顧 客 購 買 行 為 的 原 動 力 ， 所

有 生 產 的 活 動 ， 目 的 都 是 為 了 滿 足 人 類 的 需 求 （ 蔡 瑞 宇 ，

1 9 9 6）。動 機 是 引 起 個 體 的 活 動，讓 那 一 種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個 目

標 進 行 的 一 種 內 在 過 程 （ 張 春 興 ， 1 9 9 6）。  

蔡 瑞 宇 （ 1 9 9 6） 指 出 ， 動 機 是 決 定 行 為 的 最 主 要 因 素 之

一 ， 通 常 人 類 行 為 的 產 生 ， 主 要 來 自 於 個 人 的 內 在 動 機 ， 由

動 機 而 引 發 行 為 ； 動 機 可 以 被 視 為 是 一 種 個 人 內 在 的 驅 力 ，

這 種 驅 力 促 使 個 人 採 取 行 動 。  

樓 永 堅 等（ 2 0 0 3）將 動 機 定 義 為：「 一 種 不 能 觀 察 到 的 內

在 力 量 促 使 人 們 產 生 行 為 ， 並 導 引 該 行 為 （ 活 動 ） 朝 向 某 一

目 標 （ 個 人 需 求 滿 足 ） 的 過 程 。 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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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動 機 理 論 （ M o t i v a t i o n）  

 

蔡 瑞 宇 （ 1 9 9 6） 在 「 顧 客 行 為 學 」 一 書 中 提 及 ， 普 通 心

理 學 將 動 機 區 分 為 生 理 性 動 機 （ P h y s i o l o g i c a l  M o t i v a t i o n）

和 心 理 性 動 機（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 M o t i v a t i o n），前 者 主 要 出 自 於

人 類 自 發 性 的 驅 力 ， 是 需 要 或 刺 激 所 引 起 。 後 者 主 要 來 自 於

經 驗 的 學 習 以 及 社 會 文 化 的 影 響 。 除 了 普 通 心 理 學 的 分 類

外 ， 另 外 有 著 名 學 者 如 麥 克 里 蘭 （ M c C l e l l a n d）、 艾 德 佛

（ A l d e r f e r）、 馬 斯 洛 （ M a s l o w）、 麥 魁 爾 （ M .  J .  M c G u i r e）、

赫 茲 伯 格 （ F r e d e r i c k  H e r z b e r g） 及 佛 洛 依 德 （ S .  F r e u d） 心

理 分 析 論 的 需 求 動 機 研 究 ，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：  

 

（ 一 ） 麥 克 里 蘭 （ M c C l e l l a n d） 的 成 就 動 機 理 論 （ 蔡 瑞

宇 ， 1 9 9 6）  

麥 克 里 蘭 （ M c C l e l l a n d ） 將 人 類 的 動 機 分 為 權 力

（ P o w e r）、感 情（ A f f i l i a t i o n）和 成 就（ A c h i e v e m e n t）三 種 ，

這 些 需 求 與 艾 德 佛 （ A l d e r f e r） 或 馬 斯 洛 （ M a s l o w） 的 分 類

有 關 聯 ， 且 每 種 需 求 對 顧 客 的 行 為 也 有 不 同 的 影 響 。  

1 .  權 力 的 需 求 是 指 顧 客 想 要 控 制 他 的 周 圍 環 境，包 括 對

他 人 和 各 種 事 物 的 控 制 。  

2 .  感 情 的 需 求 是 指 顧 客 的 行 為 受 到 需 要 有 朋 友、歸 屬 的

感 覺 及 被 接 受 的 影 響 ， 具 有 高 度 感 情 需 求 的 人 ， 對 於 其 他 人

的 社 會 依 賴 程 度 很 高 ， 他 們 會 喜 歡 那 些 可 以 與 他 人 一 起 消

費 ， 或 降 低 寂 寞 感 ， 或 選 擇 那 些 可 獲 得 朋 友 認 同 的 產 品 或 服

務 。  

3 .  成 就 需 求 是 指 顧 客 如 果 是 高 成 就 動 機 的 人，會 把 追 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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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人 成 就 的 過 程 當 成 一 種 目 標 ， 它 與 馬 斯 洛 的 自 我 實 現 需 求

和 艾 德 佛 的 成 長 需 求 有 很 大 的 關 係 。  

 

（ 二 ）艾 德 佛（ A l d e r f e r）的 E R G 需 求 論（ 蔡 瑞 宇， 1 9 9 6） 

艾 德 佛 （ A l d e r f e r） 的 E R G 理 論 ， 是 將 馬 斯 洛 的 需 求 層

次 裁 縮 成 三 種 需 求 ， 即 生 存 （ E x i s t e n c e ） 需 求 ， 關 係

（ R e l a t e d n e s s） 需 求 以 及 成 長 （ G r o w t h） 需 求 。  

1 .  生 存 需 求 相 當 於 馬 斯 洛 的 生 理 及 某 些 安 全 需 求 。  

2 .  關 係 需 求 是 指，工 作 環 境 與 他 人 之 間 的 人 際 關 係，相

當 於 馬 斯 洛 的 安 全 、 社 會 與 某 些 自 尊 的 需 求 ， 同 時 對 應 麥 克

里 蘭 的 感 情 需 求 。  

3 .  成 長 需 求 是 指，包 含 個 人 努 力 創 造 或 個 人 在 工 作 中 成

長 的 所 有 需 求 而 言 ， 相 當 馬 斯 洛 的 自 我 實 現 與 某 些 自 尊 需

求 ， 或 麥 克 里 蘭 的 成 就 需 求 。  

此 外 ， E R G 理 論 加 入 了 一 種 挫 折 至 退 縮 的 情 形 ， 亦 即 當

高 層 次 的 需 求 無 法 滿 足 或 受 挫 折 時 ， 人 類 退 而 求 較 低 層 次 的

需 求 之 慾 望 會 加 深 （ 馬 上 閔 ， 2 0 0 1）。 如 圖 2 - 3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24

需 求 的 挫 折    需 求 的 強 度    需 求 的 滿 足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代 表 滿 足 － 進 展  

    代 表 挫 折 － 退 縮  

 

圖 2 - 3 E R G 理 論 圖  
資 料 來 源 ： 馬 上 閔 （ 2 0 0 1）。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承 辦 單 位 觀 光 服 務 需
求 與 滿 意 度 之 調 查 研 究 － 以 民 國 九 十 年 全 國 大 專 院 校 運 動 會 為 例。未
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， 桃 園 縣 。  

 

（ 三 ）馬 斯 洛（ M a s l o w）的 需 求 層 次 論（ 蔡 瑞 宇， 1 9 9 6） 

馬 斯 洛（ M a s l o w）的 需 求 層 次 對 於 動 機 理 論 有 很 大 的 影

響 ， 他 將 人 的 需 求 動 機 分 為 五 個 層 級 ， 且 需 求 的 先 後 順 序 固

定 ， 在 低 層 次 需 求 沒 有 滿 足 前 不 會 產 生 更 高 層 次 的 需 求 ， 茲

分 述 如 下 ：  

1 .  生 理 需 求 ： 基 於 本 能 及 傳 宗 接 代 之 需 求 ， 涵 蓋 食 衣 住

行 等 民 生 項 目 。  

2 .  安 全 需 求 ： 指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、 職 業 保 障 及 免 於 威 脅 與

恐 懼 之 需 求 。  

3 .  愛 與 歸 屬 感 需 求 ： 指 廣 交 朋 友 、 參 與 團 體 活 動 、 親 情

成 長 需 求

的 挫 折  

成 長 需 求

的 重 要  
成 長 需 求

的 滿 足  

關 係 需 求

的 挫 折  

關 係 需 求

的 重 要  

關 係 需 求

的 滿 足  

生 存 需 求

的 挫 折  

生 存 需 求

的 重 要  

生 存 需 求

的 滿 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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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之 給 予 ； 與 接 受 關 懷 、 友 誼 、 歸 屬 感 、 參 與 感 的 需 求 。  

4 .  自 尊 與 被 尊 重 需 求 ： 個 人 的 自 尊 （ 如 ： 自 信 、 自 立 、

信 心、知 識 ）的 需 求，以 及 與 個 人 名 譽（ 如：地 位、被 賞 識 、

權 威 表 徵 、 被 人 尊 敬 ） 有 關 的 需 求 。  

5 .  自 我 實 現 需 求 ： 此 項 需 求 為 最 高 層 次 的 需 求 ， 指 能 充

分 運 用 潛 在 能 力 ， 注 重 自 我 滿 足 ， 自 我 發 展 與 創 造 之 境 界 。

如 圖 2 - 4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 - 4 馬 斯 洛 的 需 求 層 次 論 
資 料 來 源 ： 樓 永 堅 、 蔡 東 峻 、 潘 志 偉 、 別 蓮 蒂（ 2 0 0 3）。 消 費 者 行 為 。
臺 北 縣 蘆 洲 市 ： 空 大 。  

 

（ 四 ）麥 魁 爾（ M .  J .  M c G u i r e）的 心 理 動 機（ 樓 永 堅 等 ，

2 0 0 3）  

麥 魁 爾 （ M .  J .  M c G u i r e） 的 動 機 分 類 系 統 較 馬 斯 洛 的 需

求 層 次 論 要 來 得 明 確 。 他 將 人 類 的 動 機 分 為 ： 一 、 內 部 、 非

社 會 動 機 ； 及 二 、 外 部 、 社 會 動 機 兩 類 ， 如 表 2 - 1 所 示 ：  

生 理 需 求

安 全 需 求

社 會 需 求

尊 重 需 求

自 我 實 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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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1 行 銷 實 務 相 關 之 心 理 動 機 

內 部 、 非 社 會 動 機  

一 致 性 ： 內 部 平 衡 的 需 求 。  

原  因 ： 決 定 何 者 導 致 事 情 發 生 的 需 求 。 

分  類 ： 建 立 能 夠 提 供 架 構 或 參 考 的 分 類 之 需 求 。 

線  索 ： 需 要 可 觀 察 之 線 索 或符 號 ， 以 利 我 們 作 推 論 。  

獨 立 性 ： 自 我 主 導 控 制 的 需 求 。  

新 奇 性 ： 多 樣 差 異 性 的 需 求 。  

外 部 、 社 會 動 機  

自 我 表 達 ： 自 我 表 白 的 需 求 。  

自 我 防 衛 ： 自 我 保 護 的 需 求 。  

肯   定 ： 增 加 自 尊 的 需 求 。 

增  強  性 ： 希 望 別 人 會 獎 賞 的 行 為 方 式 之 需 求 。  

親  和  性 ： 發 展 與 他 人 互 相 滿 足 的 關 係 之 需 求 。  

模  範  性 ： 以 他 人 行 為 為 基 準 之 需 求 。  
資 料 來 源 ： 樓 永 堅 、 蔡 東 峻 、 潘 志 偉 、 別 蓮 蒂（ 2 0 0 3）。 消 費 者 行 為 。
臺 北 縣 蘆 洲 市 ： 空 大 。  

 

（ 五 ） 赫 茲 伯 格 的 雙 因 子 論 （ 樓 永 堅 等 ， 2 0 0 3）  

赫 茲 伯 格 （ F r e d e r i c k  H e r z b e r g） 於 1 9 6 8 年 提 出 雙 因 子

論（ Tw o - F a c t o r s  T h e o r y）說 明 人 類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需 求，一 是

「 較 低 層 次 」的 需 求「 維 持 因 子 」（ H y g i e n e  F a c t o r）， 能 預 防

不 滿 足 的 因 素 ； 二 是 「 較 高 層 次 」 的 需 求 「 激 勵 因 子 」

（ M o t i v a t o r）， 能 提 供 滿 足 的 因 素 。  

依 據 赫 茲 伯 格 的 雙 因 子 理 論 ， 行 銷 者 雖 然 在 提 供 產 品 時

已 將 消 費 者 不 滿 意 的 因 素 去 除 ， 但 消 費 者 依 然 是 不 會 滿 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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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， 只 有 多 提 供 激 勵 因 子 才 會 使 其 滿 足 。 H e r z b e r g 的 雙 因 子

論 的 行 銷 策 略 是 ： 1 .行 銷 者 要 確 實 提 供 可 讓 消 費 者 滿 意 的 激

勵 因 子 ； 2 .行 銷 者 應 確 實 避 免 提 供 讓 消 費 者 不 滿 意 的 服 務 及

產 品 ， 因 不 良 的 產 品 會 滯 銷 且 會 使 顧 客 不 願 購 買 。  

 

（ 六 ） 佛 洛 依 德 的 心 理 分 析 論 （ 樓 永 堅 等 ， 2 0 0 3）  

佛 洛 依 德 （ S .  F r e u d） 認 為 個 人 生 理 需 求 滿 足 的 衝 動 會

被 社 會 道 德 規 範 的 要 求 壓 抑 轉 變 為 潛 意 識 的 動 機 ， 他 強 調 影

響 人 類 行 為 的 真 正 心 理 因 素 是 潛 意 識 ， 因 此 行 銷 者 無 法 明 瞭

消 費 者 之 真 正 購 買 動 機 。  

動 機 是 我 們 用 來 解 釋 人 們 行 為 背 後 理 由 的 一 種 觀 念 ， 通

常 我 們 不 能 直 接 觀 察 到 動 機 本 身 ， 只 能 透 過 行 為 觀 察 來 推 論

行 為 背 後 的 動 機 。 根 據 動 機 理 論 ， 我 們 發 現 消 費 者 的 動 機 有

些 是 正 向 的，有 些 是 負 向 的；有 些 是 理 性 的，有 些 是 感 性 的 ；

有 些 是 社 會 的，有 些 則 是 非 社 會 的；有 些 明 顯，有 些 不 明 顯 ，

並 且 消 費 者 的 動 機 往 往 是 多 重 而 且 不 只 一 種 （ 林 建 煌 ，

2 0 0 2）。  

 

二 、 運 動 觀 光 的 參 與 動 機  

 

觀 賞 性 運 動 依 形 態 分 為 二 種 模 式 ； 一 是 職 業 競 賽 ， 須 買

票 進 場 ， 十 足 的 營 利 行 為 ； 二 是 政 府 或 有 關 單 位 為 了 提 倡 運

動 風 氣 而 舉 辦 的 運 動 比 賽 。 根 據 王 宗 吉 （ 1 9 9 6） 的 看 法 ， 觀

賞 性 運 動 需 具 備 兩 個 條 件 ： 一 、 受 當 代 人 歡 迎 的 運 動 項 目 。

二 、 是 一 種 明 顯 分 別 勝 負 與 競 爭 力 強 的 運 動 項 目 。 所 以 ， 唯

有 在 上 述 之 運 動 條 件 下 ， 人 們 才 會 對 其 感 到 興 趣 ， 而 願 意 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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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間 金 錢 去 觀 賞 （ 李 展 源 、 林 房 儹 ， 2 0 0 4）。  

王 宗 吉 （ 1 9 9 6） 於 「 體 育 運 動 社 會 學 」 一 書 指 出 各 種 評

斷 變 項 與 運 動 類 型 間 的 關 係 ， 其 中 運 動 技 術 水 準 越 高 、 制 度

體 系 水 準 越 高 、 社 會 控 制 越 強 且 運 動 選 手 本 身 之 自 由 程 度 越

小 者，越 容 易 成 為 觀 賞 性 運 動 的 形 態。如 各 項 職 業 運 動 比 賽、

世 界 盃 足 球 賽 、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、 亞 洲 運 動 會 及 國 內 的 全 國

運 動 會 、 大 專 院 校 運 動 會 等 ， 這 些 受 人 矚 目 、 競 爭 力 強 的 運

動 賽 事 皆 吸 引 為 數 眾 多 的 運 動 觀 賞 者，即 屬 於 觀 賞 性 運 動（ 李

展 源、林 房 儹， 2 0 0 4）。有 關 各 評 斷 變 項 與 運 動 類 型 之 關 係 如

圖 2 - 5 所 示 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 - 5 運 動 之 類 型 與 評 斷 變 項 
資 料 來 源 ： 王 宗 吉 （ 1 9 9 6）。 體 育 運 動 社 會 學 。 台 北 市 ： 銀 禾 文 化 。  

 

 

【弱】←－  社 會 控 制  －→【強】 

【大】←－ 參加者本身自由度 －→【小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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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正式的運動（如校內或地方性比賽） 

正式的運動（如全國、國際性比賽）

職業運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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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觀 賞 性 為 前 提 的 職 業 ， 除 了 職 業 運 動 外 ， 還 有 電 影 、

戲 劇 等 多 項 職 業 。 其 中 職 業 運 動 與 它 們 最 特 殊 的 不 同 之 處 ，

是 在 於 觀 眾 欣 賞 運 動 競 賽 具 有 不 確 定 性 ， 其 結 果 也 難 以 預 測

（ 王 宗 吉 ， 1 9 9 6）。  

動 機 是 促 進 學 習 的 趨 力 ， 在 運 動 心 理 學 領 域 裡 ， 有 關 動

機 的 探 討 包 括 ：  

1 .  參 與 動 機：探 討 個 體 開 始、持 續 或 中 斷 某 一 行 為 的 原

因 。  

2 .  內、外 在 動 機：反 映 出 運 動 員 的 挑 戰 與 樂 趣，對 於 個

體 所 引 發 的 行 動 慾 望 或 好 奇 心 ， 或 外 來 的 獎 賞 、 鼓 勵 所 引 起

的 行 為 動 機 。  

3 .  目 標 設 定 取 向：強 調 工 作 導 向 或 自 我 導 向 所 引 起 的 動

機 之 間 的 對 照 （ 韓 大 衛 、 郭 正 煜 ， 2 0 0 2）。  

綜 合 以 上 論 述 ， 本 研 究 認 為 ，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是 運 動 觀 光

的 動 力 ， 當 參 與 者 體 會 到 運 動 觀 光 的 樂 趣 並 符 合 滿 意 指 標 時

才 能 建 立 良 好 口 碑 ， 同 時 藉 由 口 耳 相 傳 號 召 更 多 參 與 者 ， 進

而 提 高 其 再 遊 意 願 之 內 外 在 驅 力 。  

 

第 三 節  滿 意 度 之 探 討 

 

在 消 費 期 間 、 消 費 之 後 ， 以 及 使 用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時 候 ，

消 費 者 會 產 生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的 感 覺 。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指 的 是 ，

消 費 者 對 購 得 、 使 用 商 品 或 服 務 時 的 整 體 性 態 度 ( J o h n  C .  

M o w e n  &  M i n o r ,  2 0 0 1 )。  

國 內 學 者 徐 達 光 （ 2 0 0 3） 在 「 消 費 者 心 理 學 」 一 書 中 指

出 ，「 顧 客 滿 意 」（ c o n s u m e r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， 簡 稱 C S） 是 指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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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消 費 經 驗 裡 ， 對 產 品 正 面 的 評 估 反 應 ， 相 對 的 「 顧 客 不 滿

意 」（ c o n s u m e r  d i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） 是 指 ， 消 費 經 驗 中 對 產 品 負

面 的 評 估 反 應 。 從 消 費 者 行 為 傾 向 而 言 ， 顧 客 滿 意 除 了 提 高

再 度 購 買 產 品 的 機 率 、 增 加 品 牌 忠 誠 度 外 ， 正 向 口 碑 可 以 產

生 滾 雪 球 的 效 應 ， 對 於 增 加 客 源 有 卓 越 貢 獻 。  

 

一 、 滿 意 度 之 意 涵  

 

有 關 顧 客 滿 意 度 之 意 涵 ， 綜 合 各 研 究 觀 點 將 其 整 理 如 表

2 - 2 所 示 ， 可 以 得 知 顧 客 滿 意 度 為 顧 客 在 消 費 或 使 用 產 品

後 ， 將 其 獲 得 的 實 際 感 受 與 事 前 預 期 的 認 知 程 度 相 互 比 較 ，

經 主 觀 評 估 後 所 產 生 的 正 向 或 負 向 的 感 受（ 陳 啟 倫， 2 0 0 7）。 

 

表 2 - 2 滿 意 度 之 意 涵 

作 者  年 代  滿 意 度 之 意 涵  

P a r a s u r a m a n ,  

Z e i t h a m l  &  

B e r r y  

1 9 9 0  

顧 客 對 於 服 務 品 質 之 滿 意 度 ， 決 定 顧 客

的 個 人 經 驗 、 需 求 及 口 碑 ， 在 「 期 望 的

服 務 」 與 「 認 知 的 服 務 」 兩 者 之 間 獲 得

整 體 性 綜 合 感 受 ， 進 而 產 生 對 服 務 品 質

滿 意 與 否 的 觀 念 。 顧 客 滿 意 取 決 於 產 品

利 益 的 實 現 程 度 ， 以 及 顧 客 期 望 與 結 果

的 一 致 程 度 。  

F o r n e l l  1 9 9 2  

滿 意 度 為 可 直 接 評 估 的 整 體 感 覺 ， 消 費

者 將 服 務 與 其 理 想 標 準 做 比 較 ， 進 而 形

成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的 感 覺 。  

  續 下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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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2 （ 續 ） 

作 者  年 代  滿 意 度 之 意 涵  

A n d e r s o n ,  

F o r n e l l ,  &  

L e h m a n n  

1 9 9 4  

指 出 滿 意 度 的 二 個 觀 點 。 特 定 交 易 觀 點

為 消 費 者 依 特 定 購 買 地 點 或 經 驗 的 購 後

評 估 ， 診 斷 特 定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績 效 ； 累

積 觀 點 為 消 費 者 針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購 買 經

驗 的 整 體 評 估 ， 做 為 企 業 經 營 績 效 的 指

標 。  

K o t l e r  1 9 9 8  

滿 意 度 是 指 一 個 人 所 感 覺 的 程 度 高 低 ，

係 源 自 於 對 產 品 的 功 能 性 知 覺 以 及 對 產

品 的 期 望 兩 者 比 較 之 後 所 形 成 。  

H e r n o n ,  

N i t e e k i  &  

A l t a m a n  

1 9 9 9  

顧 客 滿 意 度 為 顧 客 接 受 服 務 前 的 期 望 ，

與 實 際 接 受 購 買 服 務 的 過 程 或 結 果 後 ，

二 者 之 間 認 知 的 差 距 。  

鄭 錫 聰  2 0 0 3  

顧 客 滿 意 為 ， 顧 客 自 購 買 產 品 或 接 受 服

務 的 過 程 中 感 到 滿 意 或 有 物 超 所 值 的 快

樂 感 受 ， 滿 意 度 則 為 顧 客 在 購 買 產 品 前

的 認 知 、 預 期 與 購 買 後 的 實 際 使 用 效 果

相 對 照 的 結 果 ， 若 後 者 大 於 等 於 前 者

時 ， 滿 意 度 則 相 對 較 高 。  

劉 康 曜  2 0 0 8  

滿 意 度 為 一 種 顧 客 消 費 前 預 期 與 消 費 後

實 際 獲 得 兩 者 之 間 的 評 估 比 較 ， 如 兩 者

結 果 一 致 ， 將 可 獲 得 顧 客 滿 意 的 反 應 與

表 現，反 之 則 產 生 不 滿 意 的 失 落 與 態 度。

資 料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彙 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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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u c h s 和 We i e r m a i r ( 2 0 0 4 )指 出 ， 許 多 旅 遊 目 的 地 是 根 據

顧 客 滿 意 度 成 為 他 們 競 爭 優 勢 最 重 要 的 一 個 來 源 。 除 此 之

外 ， 服 務 者 的 服 務 達 到 或 超 過 預 期 ， 更 可 能 滿 足 顧 客 ( R u s t ,  

Z a h o r i k  &  K e i n i n g h a m ,  1 9 9 5 )。 C r o n i n 和 Ta y l o r ( 1 9 9 2 )發 現 ，

服 務 品 質 是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前 因 ， 顧 客 滿 意 度 對 客 戶 的 購 買 意

圖 比 服 務 品 質 更 具 有 較 強 的 影 響 。  

綜 合 以 上 論 述 ， 消 費 者 滿 意 度 不 外 乎 取 決 於 認 知 、 期 望

與 實 際 體 驗 後 的 感 受 程 度 是 否 一 致 。 本 研 究 定 義 「 滿 意 度 」

為 ： 消 費 者 參 與 運 動 觀 光 旅 遊 前 的 認 知 期 待 ， 與 實 際 參 與 、

觀 賞 及 體 驗 所 有 行 程 後 的 知 覺 感 受 差 異 程 度 ， 若 後 者 高 於 前

者 則 為 滿 意 ， 反 之 為 不 滿 意 。  

 

二 、 滿 意 度 理 論 探 討  

 

由 於 消 費 者 使 用 後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的 經 驗 ， 除 了 形 成 對 產

品 的 態 度 ， 影 響 未 來 購 買 的 意 願 外 ， 也 會 因 口 耳 相 傳 進 而 影

響 他 人 的 購 買 ， 所 以 如 何 了 解 顧 客 滿 意 及 提 供 滿 意 的 服 務 ，

一 直 被 視 為 企 業 生 存 的 關 鍵 課 題 ， 也 成 了 企 業 再 造 工 程 的 一

股 風 潮 （ 徐 達 光 ， 2 0 0 3）。 有 關 滿 意 度 相 關 理 論 說 明 如 下 ：  

 

（ 一 ）全 面 品 質 管 理 模 式（ t o t a l  q u a l i t y  m a n a g e m e n t）（ 徐

達 光 ， 2 0 0 3）  

高 瞻 遠 矚 的 公 司 必 須 持 續 謀 求 品 質 的 改 善 ， 創 造 產 品 的

價 值 ， 以 提 升 顧 客 滿 意 度 。 目 前 加 強 產 品 與 服 務 品 質 最 常 用

的 方 法 為 「 全 面 品 質 管 理 」（ t o t a l  q u a l i t y  m a n a g e m e n t， 簡 稱

T Q M）， 是 一 種 組 織 全 面 性 的 活 動 ， 起 始 於 高 階 管 理 層 策 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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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承 諾 ， 促 使 組 織 持 續 地 改 善 製 程 、 產 品 與 服 務 等 品 質 。  

品 質 管 理 發 展 出 八 個 評 估 向 度 ， 分 別 是 ： 核 心 屬 性 、 屬

性 總 和 、 禮 貌 、 信 賴 感 、 耐 用 度 、 時 效 性 、 感 官 美 與 品 牌 資

產 等 ( M o w e n ,  1 9 9 5 )。若 上 述 八 個 向 度 表 現 盡 善 盡 美，消 費 者

將 產 生 滿 意 感 ； 否 則 產 生 不 滿 意 感 。  

 

（ 二 ） 公 平 理 論 （ e q u i t y  t h e o r y）（ 徐 達 光 ， 2 0 0 3）  

公 平 理 論 是 從 比 較 的 觀 點 來 了 解 消 費 者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的

方 法 。 公 平 理 論 （ e q u i t y  t h e o r y） 指 出 人 們 在 購 買 中 以 自 己

的 付 出 與 收 穫 的 比 率 ， 與 他 人 付 出 與 收 穫 的 比 率 進 行 比 較 ，

當 沒 什 麼 不 同 時 就 會 處 於 公 平 ， 沒 有 所 謂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。 如

果 發 現 比 率 與 他 人 有 所 不 同 ， 則 會 處 於 不 公 平 的 狀 態 ， 那 麼

將 透 過 滿 意 度 的 高 低 來 修 正 購 買 決 策 。 有 關 公 平 理 論 的 比 率

比 較 與 消 費 者 知 覺 之 關 係 ， 如 表 2 - 3 所 示 ：  

 

表 2 - 3 公 平 理 論 一 覽 表 

      比 率 的 比 較  消 費 者 知 覺  

Ⅰ  
B

B

A

A

I
O

I
O
＜  不公平  不 滿 意

Ⅱ  
B

B

A

A

I
O

I
O
＝

 
公 平  滿   意

Ⅲ  
B

B

A

A

I
O

I
O
＞

 
不公平  非常滿意

註：A代表個體自己；B代表相關他人；O代表收穫；I代表付出 
資 料 來 源 ： 徐 達 光（ 2 0 0 3）。 消 費 者 心 理 學 ：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科 學 研 究 。
台 北 市 ： 臺 灣 東 華 書 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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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二 因 子 理 論（ t w o - f a c t o r s  t h e o r y）（ 徐 達 光， 2 0 0 3；

廖 俊 儒 ， 2 0 0 4）  

該 理 論 實 際 上 乃 是 將 H e r z b e r g 對 企 業 員 工 進 行 工 作 滿

意 研 究 所 提 出 的「 保 健 因 子 」和「 激 勵 因 子 」的 二 因 子 理 論 ，

轉 應 用 在 顧 客 滿 意 之 上 。 該 理 論 認 為 ， 基 本 上 產 品 的 表 現 向

度 可 分 為 兩 類，其 一 是 工 具 性 向 度（ i n s t r u m e n t a l  d i m e n s i o n）

（ 保 健 因 子 ）， 指 產 品 實 質 的 表 現 功 能 。 其 二 是 表 達 性 向 度

（ e x p r e s s i v e  d i m e n s i o n）（ 激 勵 因 子 ）， 指 產 品 的 心 理 功 能 ，

是 與 產 品 實 質 面 無 關 的 部 分 ， 而 是 顧 客 心 理 額 外 的 感 覺 。 一

般 而 言 ， 顧 客 滿 意 大 多 與 表 達 性 向 度 有 關 ， 而 不 滿 意 大 部 分

與 工 具 性 向 度 有 關 。 換 言 之 ， 當 工 具 性 向 度 提 供 時 ， 顧 客 沒

有 不 滿 意 ， 若 是 沒 有 提 供 ， 則 一 定 不 滿 意 。 相 對 的 ， 當 表 達

性 向 度 提 供 時，顧 客 產 生 滿 意，無 提 供 時 顧 客 沒 有 滿 意 而 已。

有 關 傳 統 觀 點 與 二 因 子 理 論 觀 點 的 差 異 ， 如 圖 2 - 6 所 示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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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- 6 二 因 子 理 論 圖 示 
資 料 來 源 ： 徐 達 光（ 2 0 0 3）。 消 費 者 心 理 學 ：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科 學 研 究 。
台 北 市 ： 臺 灣 東 華 書 局 。  

 

（ 四 ） 期 待 不 一 致 模 式 （ e x p e c t a n c y  d i s c o n f i r m a t i o n  

m o d e l）（ 徐 達 光 ， 2 0 0 3； 廖 俊 儒 ， 2 0 0 4）  

此 理 論 認 為 ， 顧 客 滿 意 與 顧 客 期 待 不 一 致 的 大 小 與 方 向

有 關 。 而 不 一 致 與 個 人 最 初 期 待 有 關 。 進 言 之 ， 消 費 者 在 消

費 前 會 對 產 品 形 成 期 待 ， 接 著 消 費 者 會 將 期 待 與 知 覺 到 的 產

品 實 際 表 現 進 行 比 較 ， 而 會 產 生 三 種 可 能 的 結 果 ：  

1 .  當 產 品 績 效 與 期 待 相 符 時 ， 即 產 生 期 待 一 致 。  

2 .  當 產 品 績 效 高 於 期 待 時 ， 即 產 生 正 面 不 一 致 。  

3 .  當 產 品 績 效 低 於 期 待 時 ， 即 產 生 負 面 不 一 致 。  

正向  負向  

正向 負向 

傳 統 的 觀 點

二因子理論的觀點

激勵因子 

保健因子

滿意 沒有滿意

不滿意沒有不滿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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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消 費 者 產 生 與 期 待 一 致 的 結 果 時 ， 則 感 到 滿 意 ； 如 產

生 正 面 不 一 致 時 ， 則 有 高 的 滿 意 度 ； 產 生 負 面 不 一 致 的 結 果

則 會 導 致 不 滿 意 。 有 關 期 待 不 一 致 模 式 的 關 係 ， 如 圖 2 - 7 所

示 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圖 2 - 7 期 待 不 一 致 模 式 示 意 圖 
資 料 來 源 ： 徐 達 光（ 2 0 0 3）。 消 費 者 心 理 學 ：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科 學 研 究 。
台 北 市 ： 臺 灣 東 華 書 局 。  

 

（ 五 ） 歸 因 理 論 （ a t t r i b u t i o n  t h e o r y）（ 徐 達 光 ， 2 0 0 3；

廖 俊 儒 ， 2 0 0 4）  

歸 因 理 論 （ a t t r i b u t i o n  t h e o r y） 是 指 人 們 對 行 為 推 論 原

因 的 過 程 ， 不 同 的 歸 因 方 式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有 實 質 影 響 。  

通 常 消 費 者 有 兩 種 歸 因 方 式 ， 一 、 內 在 歸 因 （ i n t e r n a l  

‧核心屬性 ‧耐用度 
‧屬性總和 ‧時效性 
‧禮貌   ‧感官美 
‧信賴感  ‧品牌資產

‧產品經驗 
‧促銷因素 
‧同質產品的參照訊息 
‧消費者個人特性 

產品實際表現 產品期待水準 

比 較

實際表現大於

期待水準 
實際表現等於

期待水準 
實際表現小於

期待水準 

正的期待不一致

（滿意） 
期待一致 
（沒有滿意與否）

負的期待不一致 
（不滿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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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t t r i b u t i o n）或 稱 性 格 歸 因（ d i s p o s i t i o n a l  a t t r i b u t i o n），指 把

行 為 發 生 解 釋 為 當 事 人 心 理 因 素 使 然。二、外 在 歸 因（ e x t e r n a l  

a t t r i b u t i o n） 或 稱 情 境 歸 因 （ i t u a t i o n  a t t r i b u t i o n）， 指 將 行 為

發 生 的 原 因 解 釋 為 情 境 或 環 境 的 因 素 使 然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人 們

在 解 釋 別 人 行 為 時 喜 歡 採 內 在 歸 因 ， 對 自 己 行 為 的 結 果 喜 歡

採 外 在 歸 因 。 例 如 ， 消 費 者 因 為 使 用 產 品 獲 得 成 功 經 驗 時 ，

可 能 會 歸 因 於 自 我 的 努 力 或 能 力 ； 若 是 獲 得 失 敗 經 驗 時 ， 則

會 歸 咎 於 產 品 的 問 題 或 因 素 。 相 關 研 究 證 實 ， 顧 客 感 到 滿 意

時 ， 內 部 歸 因 會 明 顯 高 於 外 部 歸 因 。  

 

（ 六 ） 情 感 與 顧 客 滿 意 模 式 （ a f f e c t  a n d  c u s t o m e r  

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m o d e l）（ 徐 達 光 ， 2 0 0 3）  

情 感 與 顧 客 滿 意 模 式 （ a f f e c t  a n d  c u s t o m e r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

m o d e l）指 出 消 費 者 購 買 產 品 或 服 務 後，所 引 發 的 情 感 狀 態 影

響 顧 客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的 程 度 ， 其 概 念 有 三 ：  

1 .  購 買 後 情 感 可 同 時 出 現 正 向 與 負 向 的 反 應，意 指 消 費

者 購 買 後 ， 情 感 上 的 正 負 向 反 應 可 能 有 一 種 也 可 能 兩 種 並

存 。 例 如 ， 買 一 套 禮 服 後 可 能 充 滿 快 樂 ， 想 要 馬 上 穿 給 大 家

欣 賞 ； 但 另 一 方 面 可 能 對 店 員 傲 慢 的 服 務 態 度 有 許 多 的 不 滿

與 憤 怒 。  

2 .  情 感 與 認 知 反 應 同 時 影 響 顧 客 滿 意 度，情 感 反 應 是 主

觀 的 ， 認 知 反 應 如 公 平 理 論 、 期 待 不 一 致 模 式 均 屬 之 ， 而 這

兩 種 反 應 模 式 可 能 同 時 存 在 。  

3 .  歸 因 的 方 式 影 響 情 感 反 應，意 指 顧 客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受

情 感 反 應 影 響 ， 而 情 感 反 應 與 事 件 歸 因 的 解 釋 有 關 。  

若 依 顧 客 滿 意 成 因 來 界 定 顧 客 滿 意 的 定 義 ， 可 分 為 三 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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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 點 ：  

1 .  認 知 評 價 觀 點：例 如 H e r n o n ,  N i t e e k i  &  A l t a m a n ( 1 9 9 9 )

認 為 ， 顧 客 滿 意 度 為 顧 客 接 受 服 務 之 前 的 期 望 與 實 際 接 受 購

買 服 務 的 過 程 或 結 果 後 ， 二 者 之 間 認 知 的 差 距 。  

2 .  情 感 性 觀 點 ： 例 如 We s t b r o o k ( 1 9 8 0 )認 為 滿 意 的 情 感

性 定 義 ， 代 表 消 費 者 主 觀 覺 得 產 品 或 服 務 好 ， 便 產 生 滿 意 ，

反 之 亦 然 。 Wo o d r u f f ,  C a d o t t e  &  J e n k i n s ( 1 9 8 3 )認 為 ， 滿 意 來

自 一 種 消 費 經 驗 的 情 緒 反 應 ， 不 同 於 對 品 牌 的 情 緒 。  

3 .  整 體 性 態 度 的 觀 點：例 如 K o t l e r ( 1 9 9 8 )  指 出，滿 意 度

是 指 一 個 人 所 感 覺 的 程 度 高 低 ， 係 源 自 於 對 產 品 的 功 能 性 知

覺 以 及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兩 者 比 較 之 後 所 形 成 。 由 此 可 知 ， 顧 客

滿 意 取 決 於 產 品 利 益 的 實 現 程 度 ， 以 及 顧 客 期 望 與 結 果 的 一

致 性 程 度 。  

因 此 ， 總 括 來 說 ， 滿 意 度 的 內 涵 包 括 認 知 評 價 觀 點 、 情

感 性 觀 點 以 及 整 體 性 態 度 的 觀 點 等 。 本 研 究 所 要 探 討 的 是 民

俗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， 在 觀 賞 與 體 驗 活 動 事 前 期 待 與 事 後 知 覺

的 一 致 性 程 度 ， 以 及 實 際 參 與 體 驗 活 動 後 的 產 品 利 益 實 現 程

度 ， 若 產 品 利 益 實 現 程 度 為 正 向 則 滿 意 度 高 ， 負 向 則 滿 意 度

低 。  

 

第 四 節  再 遊 意 願 之 探 討 

 

再 遊 意 願 意 指 參 與 運 動 觀 光 後 ， 下 次 還 想 再 來 參 與 的 意

願 。 C r o n i n  &  Ta y l o r ( 1 9 9 2 )發 現 ， 服 務 品 質 是 顧 客 滿 意 度 的

前 因 ， 顧 客 滿 意 度 對 客 戶 的 購 買 意 圖 比 服 務 品 質 具 有 較 強 的

影 響 ； 消 費 者 不 一 定 消 費 最 高 品 質 服 務 ， 但 可 能 會 因 為 各 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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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素，如 便 利、價 格 或 可 用 性，結 果 體 驗 到 更 大 的 滿 意 程 度 。

因 此 ， 在 成 功 的 運 動 觀 光 情 況 下 ， 讓 遊 客 有 再 次 參 與 運 動 觀

光 之 意 願 ， 是 客 戶 滿 意 度 還 是 目 的 地 行 銷 ， 或 是 運 動 賽 會 的

吸 引 力 ， 可 能 是 其 一 ， 也 可 能 是 其 二 ， 或 是 三 者 都 有 關 係

( S h o n k  &  C h e l l a d u r a i ,  2 0 0 8 )。  

G r i f f i n ( 1 9 9 5 )提 出 購 買 循 環 概 念 （ 如 圖 2 - 8）， 認 為 每 一

位 顧 客 都 在 購 買 循 環 中 進 行 購 買 行 為 。 初 次 購 買 的 顧 客 將 會

經 歷 五 個 階 段：1 .產 品 知 曉、2 .進 行 初 次 購 買、3 .購 買 後 評 估、

4 .重 複 購 買 決 策 、 5 .重 複 購 買 。 若 顧 客 感 到 滿 意 ， 不 斷 地 向

同 一 公 司 重 複 購 買 ， 購 買 循 環 中 第 三 階 段 到 第 五 階 段 就 會 一

直 不 斷 地 重 複 進 行 。 而 藉 由 每 一 次 重 複 購 買 循 環 ， 顧 客 與 該

公 司 的 關 係 可 能 變 得 更 強 或 更 弱 。 若 關 係 變 強 ， 表 示 行 銷 者

可 能 得 到 更 大 的 顧 客 忠 誠 與 更 多 的 利 益 （ 盧 筱 筠 ， 2 0 0 7）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2 - 8 購 買 循 環 圖 
資 料 來 源 ： 盧 筱 筠 （ 2 0 0 7）。 旅 遊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重 遊 意 願 之 研 究 －
以 瑞 士 團 體 套 裝 旅 遊 為 例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世 新 大 學 ， 台 北 市 。  

 

 

5.重複購買 

1.知曉 2.初次購買 3.購買後評 

4.重複購買決策 

重複購買循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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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l i v e r ( 1 9 9 9 )將 再 購 意 願 定 義 為，對 某 一 特 定 品 牌 重 複 購

買 的 承 諾 。 消 費 者 對 於 所 需 求 的 項 目 會 有 明 確 的 期 望 ， 如 果

與 顧 客 期 望 不 符 合 ， 消 費 者 會 感 到 未 達 理 想 ， 亦 即 認 為 不 滿

意 ， 進 而 影 響 到 後 續 行 為 意 圖 。 若 顧 客 感 到 滿 意 ， 則 會 產 生

3 R－ 顧 客 留 存 率 （ R e t e n t i o n）、 重 複 購 買 率 （ R e p e a t）、 與 介

紹 生 意 （ R e f e r r a l s ） ( H e s k e t t ,  J o n e s ,  L o v e m a n ,  S a s s e r  &  

S c h l e s i n g e r ,  1 9 9 4 )。  

F r a n c k e n ( 1 9 9 3 )在 購 後 行 為 模 式 中 指 出 ， 當 消 費 者 對 產

品 或 服 務 感 到 滿 意 時 ， 下 次 則 會 產 生 重 複 購 買 行 為 。 因 此 再

購 意 願 是 任 何 時 候 詢 問 顧 客 未 來 是 否 再 度 購 買 特 定 產 品 或 服

務 的 意 願 ( J o n e s  &  S a s s e r ,  1 9 9 5 )， 也 是 消 費 者 對 於 產 品 、 服

務 的 知 覺 經 驗 與 之 前 產 品 期 望 績 效 比 較 後 ， 對 此 產 品 或 服 務

願 意 再 次 購 買 的 意 願 ( I n m a n ,  D y e r  &  J i a ,  1 9 9 7 )。  

K o t l e r ( 2 0 0 0 )指 出，當 顧 客 購 買 產 品 或 服 務 後，心 理 會 有

某 種 程 度 的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， 若 顧 客 滿 意 即 意 謂 產 品 或 服 務 符

合 顧 客 的 要 求 ， 甚 至 高 於 顧 客 的 期 望 ， 進 而 能 形 成 顧 客 重 複

購 買 或 推 薦 他 人 購 買 。  

黃 文 翰 （ 2 0 0 2） 認 為 ， 當 消 費 者 在 使 用 產 品 或 接 受 服 務

後 ， 會 將 自 身 經 驗 的 感 受 轉 變 為 內 在 心 理 評 斷 的 依 據 ， 進 而

決 定 對 該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喜 厭 好 惡 及 滿 意 與 否 ， 並 同 時 影 響 消

費 者 後 續 行 為 的 表 現 。  

陳 啟 倫 （ 2 0 0 7） 指 出 ， 再 購 意 願 是 顧 客 有 了 消 費 經 驗 並

經 過 主 觀 評 估 經 驗 的 滿 意 與 否 後 ， 進 而 產 生 是 否 願 意 再 度 消

費 的 一 種 動 機 。  

綜 合 以 上 所 述 ， 本 研 究 認 為 再 遊 意 願 意 指 民 俗 運 動 賽 會

參 與 者 在 參 與 、 體 驗 、 觀 賞 運 動 賽 會 後 ， 經 內 在 價 值 判 斷 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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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產 品 利 益 實 現 程 度 之 高 低 以 及 整 體 性 態 度 包 括 滿 意 度 、 目

的 地 行 銷 以 及 運 動 賽 會 的 吸 引 力 等 等 ， 是 否 足 以 產 生 再 訪 的

意 願 。  

 

第 五 節 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關 聯 性 研 究 

 

本 節 主 要 探 討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（ 再 購 意 願 、 忠

誠 度 ） 等 變 項 間 的 關 聯 性 ， 分 成 下 列 三 部 份 ： 一 、 動 機 與 滿

意 度 的 關 聯 性 ； 二 、 動 機 與 再 遊 意 願 的 關 聯 性 ； 三 、 滿 意 度

與 再 遊 意 願 的 關 聯 性 。  

 

一 、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的 關 聯 性  

 

蘇 翰 松 （ 2 0 0 4） 探 討 台 北 高 爾 夫 俱 樂 部 運 動 參 與 者 滿 意

度 與 參 與 動 機 之 關 聯 性 ， 發 現 台 北 高 爾 夫 俱 樂 部 使 用 者 滿 意

度 與 參 與 動 機 相 關 情 形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余 幸 秀 （ 2 0 0 5） 探 討 臺 北 市 社 區 大 學 學 員 參 與 休 閒 運 動

的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關 聯 ， 結 果 發 現 ， 參 與 動 機 中 「 建 立 人 際

關 係 」 的 因 素 項 目 ， 與 滿 意 度 的 相 關 性 最 高 ； 滿 意 度 中 「 身

心 與 體 能 情 況 」 的 因 素 項 目 ， 與 參 與 動 機 的 相 關 性 最 高 。  

李 真 玲 （ 2 0 0 6） 探 討 台 中 縣 民 眾 到 公 立 體 育 場 館 運 動 的

動 機 以 及 對 於 體 育 場 館 所 提 供 服 務 品 質 的 滿 意 程 度 ， 發 現 受

訪 者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的 各 需 求 面 向 都 相 當 高 ， 但 是 對 於 公 立 體

育 場 所 能 提 供 的 服 務 品 質 各 面 向 卻 並 不 滿 意 ， 而 且 需 求 動 機

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有 正 相 關 的 關 聯 性 存 在 。  

黃 耀 鋐 （ 2 0 0 6） 探 討 台 中 市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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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機 、 參 與 行 為 、 顧 客 滿 意 度 及 品 牌 忠 誠 度 之 關 係 ， 發 現 不

同 性 別 俱 樂 部 會 員 在 參 與 動 機 、 顧 客 滿 意 度 及 品 牌 忠 誠 度 上

均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與 參 與 行 為 關 係

( r = . 1 8 5 )、 參 與 行 為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關 係 ( r = . 2 1 5 )、 及 參 與 行 為

與 品 牌 忠 誠 度 關 係 ( r = . 2 8 7 )都 顯 示 有 顯 著 關 係 存 在 。  

蔡 博 任 （ 2 0 0 7） 探 討 世 界 盃 室 內 五 人 制 足 球 賽 現 場 觀 眾

其 觀 賞 動 機 、 觀 賞 行 為 及 觀 賞 滿 意 度 之 關 聯 ， 發 現 「 觀 賞 行

為 」與「 觀 賞 動 機 」間 呈 現 正 相 關 ，「 觀 賞 動 機 」與「 觀 賞 滿

意 度 」 間 呈 現 正 相 關 ， 而 「 觀 賞 行 為 」 與 「 觀 賞 滿 意 度 」 間

無 顯 著 相 關 存 在 。  

曾 嘉 珍 （ 2 0 0 7） 探 討 臺 北 市 運 動 舞 蹈 消 費 者 參 與 動 機 、

滿 意 度 及 阻 礙 因 素 ， 發 現 臺 北 市 運 動 舞 蹈 消 費 者 的 參 與 動 機

與 滿 意 度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， 阻 礙 因 素 與 滿 意 度 呈 顯 著 負 相 關 ，

而 參 與 動 機 則 與 阻 礙 因 素 呈 顯 著 負 相 關 。  

郭 秀 玲 （ 2 0 0 7） 探 討 運 動 觀 光 潛 水 假 期 參 與 者 動 機 、 期

望 與 滿 意 度 之 關 聯 ， 發 現 潛 水 假 期 參 與 者 強 調 「 參 與 動 機 」

或 具 有 較 高 的 參 與 動 機 取 向 特 質 時，則 容 易 體 驗 到「 滿 意 度 」

的 潛 水 假 期 樂 趣 。  

 

二 、 動 機 與 再 遊 意 願 （ 再 購 意 願 、 忠 誠 度 ） 的 關 聯 性  

 

黃 鴻 斌 （ 2 0 0 3） 研 究 參 與 行 為 、 參 與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忠

誠 度 之 關 聯 ， 發 現 參 與 動 機 對 參 與 行 為 無 顯 著 關 係 ， 參 與 動

機 對 忠 誠 度 亦 無 顯 著 關 係 但 對 滿 意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向 直 接 關

係 ； 參 與 行 為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正 向 直 接 關 係 ； 滿 意 度 對 忠 誠

度 呈 現 顯 著 正 向 直 接 關 係 但 對 參 與 行 為 無 顯 著 關 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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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 佩 娟 （ 2 0 0 3） 探 討 雲 林 醫 院 員 工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動 機

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， 結 果 發 現 ： 休 閒 運 動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兩

者 之 間 有 正 相 關 ， 顯 示 動 機 愈 強 則 滿 意 度 愈 高 ； 休 閒 運 動 參

與 和 休 閒 運 動 動 機 及 滿 意 度 之 間 有 正 相 關 ， 顯 示 動 機 及 滿 意

度 愈 高 則 其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頻 率 愈 高 。  

石 洧 昱 （ 2 0 0 5） 探 討 華 山 登 山 步 道 的 參 與 者 動 機 與 服 務

品 質 對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上 的 影 響 及 關 聯 性 ， 結 果 發

現 ： 動 機 對 服 務 品 質 行 前 期 望 呈 顯 著 的 正 向 相 關 ； 動 機 對 整

體 滿 意 度 呈 顯 著 的 正 向 相 關 ； 動 機 對 忠 誠 度 呈 顯 著 的 正 向 相

關 ； 服 務 品 質 實 際 體 驗 對 動 機 呈 顯 著 的 正 向 相 關 ； 服 務 品 質

實 際 體 驗 對 整 體 滿 意 度 呈 顯 著 的 正 向 相 關 ； 服 務 品 質 實 際 體

驗 對 忠 誠 度 呈 顯 著 的 正 向 相 關 ； 整 體 滿 意 度 對 忠 誠 度 呈 顯 著

的 正 向 相 關 。  

陳 啟 倫（ 2 0 0 7）探 討 活 力 工 場 健 身 會 館 會 員 的 參 與 動 機、

滿 意 度 、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及 再 購 意 願 等 構 面 ， 發 現 ： 參 與 動 機

與 滿 意 度 呈 現 正 相 關 ；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之 「 社 交 需 求 」、「 休 閒

娛 樂 需 求 」、「 健 康 需 求 」 與 再 購 意 願 均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； 會 員

使 用 滿 意 度 中，「 便 利 性 」、「 硬 體 設 施 」、「 軟 體 課 程 」、「 企 業

形 象 」 等 構 面 對 再 購 意 願 構 面 具 有 預 測 力 ， 能 解 釋 再 購 意 願

構 面 2 7 . 2％ 的 變 異 量 。  

謝 依 倩（ 2 0 0 8）探 討 台 中 地 區 大 學 生 觀 賞 N B A 比 賽 之 觀

賞 動 機 對 球 隊 認 同 及 購 買 意 願 影 響 ， 結 果 發 現 ， 涉 入 程 度 及

觀 賞 動 機 不 會 直 接 影 響 購 買 運 動 授 權 商 品 之 意 願 ， 反 而 是 透

過 球 隊 認 同 間 接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， 此 外 ， 選 擇 支 持 球 隊 因 素 在

本 研 究 中 ，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無 顯 著 之 影 響 。  

俞 敦 和（ 2 0 0 8）探 討 台 灣 球 迷 對 於 觀 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S B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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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賽 的 觀 賞 動 機 、 情 感 連 結 和 忠 誠 度 等 心 理 或 行 為 表 現 之 間

的 關 聯 程 度 ， 結 果 發 現 ， 球 迷 對 於 「 喜 愛 球 隊 」 及 「 比 賽 精

彩 」 之 動 機 因 素 ， 會 直 接 與 間 接 影 響 球 迷 之 行 為 忠 誠 度 ， 但

「 喜 愛 球 員 」 的 觀 賞 動 機 對 球 迷 的 行 為 忠 誠 度 完 全 沒 有 影

響 。 而 「 喜 愛 籃 球 」 的 觀 賞 動 機 ， 則 會 透 過 情 感 連 結 而 間 接

影 響 球 迷 之 態 度 忠 誠 ， 進 而 影 響 其 行 為 忠 誠 度 。 從 整 體 效 果

的 分 析 ， 可 以 了 解 影 響 行 為 忠 誠 程 度 的 動 機 構 面 依 序 為 「 喜

愛 球 隊 」、「 比 賽 精 彩 」 和 「 喜 愛 籃 球 」。  

廖 壯 偉 （ 2 0 0 8） 探 討 台 中 地 區 職 棒 球 迷 參 與 中 華 職 棒 大

聯 盟 賽 事 的 觀 賞 動 機 、 情 感 依 附 與 忠 誠 度 之 特 徵 、 差 異 及 相

關 情 形 。 結 果 發 現 ： 一 、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職 棒 球 迷 在 觀 賞 動

機 、 情 感 依 附 及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。 二 、 觀 賞 動 機 、 情

感 依 附 與 忠 誠 度 有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。 三 、 比 賽 內 容 是 球 迷 入 場

觀 看 賽 事 的 最 重 要 因 素 。  

 

三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（ 再 購 意 願 、 忠 誠 度 ） 的 關 聯 性  

 

F o r n e l l ( 1 9 9 2 )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可 使 「 忠 誠 度 」 增 加 ， 顧 客

不 滿 意 可 使 忠 誠 度 下 降 和 抱 怨 增 加 （ 引 自 廖 俊 儒 ， 2 0 0 4）。  

R e i c h h e l d  &  S a s s e r ( 1 9 9 0 )認 為 提 高 顧 客 滿 意 度 ， 可 使 顧

客 未 來 的 忠 誠 度 增 加 ， 進 而 再 次 提 高 消 費 意 願 方 式 （ 引 自 廖

俊 儒 ， 2 0 0 4）。  

吳 政 謀 （ 2 0 0 5） 以 奔 放 主 題 運 動 館 為 例 ， 探 討 運 動 健 身

俱 樂 部 會 員 服 務 品 質 、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。 結 果 發 現 ：

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；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達 顯 著 正

相 關 ； 服 務 品 質 與 忠 誠 度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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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順 隆 （ 2 0 0 6） 以 健 身 俱 樂 部 的 會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探 討

商 店 印 象 、 顧 客 滿 意 與 顧 客 忠 誠 三 者 間 之 關 係 ， 發 現 ： 顧 客

滿 意 度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間 確 實 存 在 正 向 關 係 ， 如 果 能 提 高 顧 客

滿 意 度 ， 顧 客 忠 誠 度 也 會 隨 之 提 高 ， 意 味 著 「 顧 客 滿 意 」 是

有 助 於 顧 客 的 再 次 購 買 。  

葉 美 玲（ 2 0 0 6）以 台 北 市 北 投 區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者 為 對 象，

探 討 體 驗 行 銷、體 驗 價 值、顧 客 滿 意 度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關 係，

結 果 發 現 ： 體 驗 行 銷 、 體 驗 價 值 、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顧 客 忠 誠 度

之 間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； 整 體 顧 客 滿 意 度 可 有 效 預 測 「 整 體 顧 客

忠 誠 度 」。  

N e a l ( 1 9 9 9 )指 出，過 去 1 0 年 企 業 界 與 學 術 界 以 為 消 費 者

滿 意 就 可 造 成 行 為 忠 誠 ， 這 是 不 對 的 觀 念 。 因 為 忠 誠 的 消 費

者 大 都 是 滿 意 的 ， 但 滿 意 的 消 費 者 不 一 定 是 忠 誠 的 （ 引 自 廖

俊 儒 ， 2 0 0 4）。  

陳 彥 豪 （ 2 0 0 4） 從 職 棒 球 迷 心 理 行 為 面 著 手 ， 探 討 球 迷

涉 入 程 度 、 球 隊 認 同 、 參 與 滿 意 度 與 球 迷 忠 誠 度 間 之 關 係 。

結 果 發 現 ： 球 迷 涉 入 程 度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、 參 與 滿 意 度 與 球 迷

忠 誠 度 具 正 向 顯 著 影 響 關 係 ， 另 外 球 隊 認 同 對 參 與 滿 意 度 與

球 迷 忠 誠 度 呈 正 向 顯 著 關 係 。 然 而 參 與 滿 意 度 對 球 迷 忠 誠 度

之 間 關 係 不 顯 著 。  

熊 明 禮 （ 2 0 0 5） 以 宜 蘭 縣 香 格 里 拉 休 閒 農 場 為 例 ， 探 討

休 閒 農 場 服 務 品 質 、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關 係 ， 發 現 顧 客

滿 意 度 和 顧 客 忠 誠 度 具 有 顯 著 負 相 關 ； 服 務 品 質 和 顧 客 滿 意

度 分 量 表 在 預 測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預 測 力 ， 以 服 務 品 質 分 量 表 的

顧 客 利 益 與 服 務 的 預 測 力 最 高 。  

歸 納 以 上 相 關 文 獻 之 探 討 ， 發 現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的 關 聯 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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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多 數 都 是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， 而 動 機 與 再 遊 意 願 （ 再 購 意 願 、

忠 誠 度 ）的 關 聯 性，大 部 分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兩 者 呈 顯 著 正 相 關，

僅 少 數 研 究 如 黃 鴻 斌（ 2 0 0 3）、謝 依 倩（ 2 0 0 8）發 現 兩 者 無 直

接 相 關 ； 至 於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的 關 聯 性 ， 有 多 數 研 究 指 出

兩 者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， 僅 少 數 研 究 結 果 不 同 ， 例 如 N e a l ( 1 9 9 9 )

認 為 忠 誠 的 消 費 者 大 都 滿 意 ， 但 滿 意 的 消 費 者 不 一 定 忠 誠 ；

而 陳 彥 豪 （ 2 0 0 4） 發 現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兩 者 關 係 不 顯 著 ；

熊 明 禮 （ 2 0 0 5） 則 發 現 兩 者 存 在 顯 著 負 相 關 。  

 

第 六 節  本 章 小 結 

 

嘉 義 五 月 節 以 龍 舟 競 賽 為 主 軸 ， 周 邊 還 結 合 地 方 節 慶 、

教 育 文 化 、 漁 村 風 情 、 休 閒 遊 憩 產 業 以 及 其 他 相 關 活 動 ， 再

加 上 漁 人 碼 頭 的 各 項 主 體 設 施 以 及 天 然 生 態 環 境 的 優 勢 ， 為

地 方 運 動 觀 光 契 機 ， 帶 來 無 限 發 展 潛 能 。  

民 俗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是 運 動 觀 光 的 動 力 ， 當 參 與

者 體 會 到 運 動 觀 光 的 樂 趣 並 符 合 滿 意 指 標 時 才 能 建 立 良 好 口

碑 ， 同 時 藉 由 口 耳 相 傳 號 召 更 多 參 與 者 ， 進 而 提 高 其 再 遊 意

願 之 內 外 在 驅 力 。  

有 關 滿 意 度 的 內 涵 包 括 認 知 評 價 觀 點 、 情 感 性 觀 點 及 整

體 性 態 度 的 觀 點 等 。 本 研 究 所 要 探 討 的 滿 意 度 是 指 ， 民 俗 運

動 賽 會 參 與 者 ， 在 觀 賞 與 體 驗 活 動 事 前 期 待 與 事 後 知 覺 的 一

致 性 程 度 ， 以 及 實 際 參 與 體 驗 活 動 後 的 產 品 利 益 實 現 程 度 ，

若 產 品 利 益 實 現 程 度 為 正 向 則 滿 意 度 高 ， 負 向 則 滿 意 度 低 。  

再 遊 意 願 意 指 民 俗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在 參 與 、 體 驗 、 觀 賞

運 動 賽 會 後 ， 經 內 在 價 值 判 斷 產 生 產 品 利 益 實 現 程 度 之 高 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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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及 整 體 性 態 度 包 括 滿 意 度 、 目 的 地 行 銷 以 及 運 動 賽 會 的 吸

引 力 等 等 ， 是 否 足 以 產 生 再 訪 的 意 願 。  

綜 合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的 相 關 文 獻 之 探 討 ， 發 現

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的 關 聯 性 大 多 數 都 是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， 而 動 機 與

再 遊 意 願 （ 再 購 意 願 、 忠 誠 度 ） 的 關 聯 性 ， 大 部 分 研 究 結 果

顯 示 兩 者 呈 顯 著 正 相 關，僅 少 數 研 究 如 黃 鴻 斌（ 2 0 0 3）、謝 依

倩 （ 2 0 0 8） 發 現 兩 者 無 直 接 相 關 ； 至 於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的

關 聯 性 ， 有 多 數 研 究 指 出 兩 者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， 僅 少 數 研 究 結

果 不 同 ， 例 如 N e a l ( 1 9 9 9 )認 為 忠 誠 的 消 費 者 大 都 滿 意 ， 但 滿

意 的 消 費 者 不 一 定 忠 誠 ； 而 陳 彥 豪 （ 2 0 0 4） 發 現 滿 意 度 與 再

遊 意 願 兩 者 關 係 不 顯 著 ； 熊 明 禮 （ 2 0 0 5） 則 發 現 兩 者 存 在 顯

著 負 相 關 。  

因 此 ， 有 關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的 關 聯 性 ， 本 研 究

採 多 數 研 究 觀 點 ， 即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； 動 機 與 再

遊 意 願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；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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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參章 研究方法 
 

本 章 內 容 主 要 是 敘 述 本 研 究 透 過 那 些 步 驟 和 方 法 得 到 問

題 答 案 。 內 容 包 括 ：  一 、 研 究 架 構 ； 二 、 研 究 流 程 ； 三 、 研

究 假 設；四、研 究 對 象；五、研 究 工 具；六、資 料 分 析 方 法 。

分 別 敘 述 如 以 下 各 節 。  
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架 構 

 

由 文 獻 回 顧 中 可 知 ， 影 響 參 與 者 的 決 策 因 素 非 常 多 ， 本

研 究 針 對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活 動 參 與 者 進 行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

遊 意 願 的 問 卷 調 查 研 究 ， 以 分 析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的 民 俗 運

動 賽 會 參 與 者 在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方 面 是 否 有 顯 著 差

異 ； 以 及 動 機 是 否 會 直 接 影 響 再 遊 意 願 ， 或 是 透 過 滿 意 度 間

接 影 響 再 遊 意 願 。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- 1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- 1 研 究 架 構 圖 

 

動 機  

滿 意 度  再 遊 意 願  

人  口  統  計  變  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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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流 程 

 

本 研 究 的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3 - 2 所 示 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- 2 研 究 流 程 圖 

 

 

確 立 研 究 主 題  

蒐 集 相 關 文 獻  

建 立 研 究 架 構  

問 卷 設 計 與 編 製  內 容 效 度  

項目分析、信效度建立

預 試 問 卷 發 放  

修 改 完 成 正 式 問 卷

正式問卷調查與回收

資 料 分 析 與 討 論  

結 論 與 建 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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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研 究 假 設 

 

本 研 究 依 據 文 獻 探 討 及 研 究 目 的 提 出 下 列 之 研 究 假 設 ：  

H 1：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2：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3：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之 再 遊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H 4： 動 機 對 滿 意 度 具 有 正 向 之 影 響 。  

H 5： 動 機 對 再 遊 意 願 具 有 正 向 之 影 響 。  

H 6： 滿 意 度 對 再 遊 意 願 具 有 正 向 之 影 響 。  

 

第 四 節  研 究 對 象 

 

本 研 究 對 象 為 2 0 0 9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活 動 之 參 與 民 眾，研

究 對 象 分 為 兩 部 分 ： 一 、 預 試 樣 本 ； 二 、 正 式 樣 本 。 分 別 說

明 如 下 ：  

一 、 預 試 樣 本  

預 試 樣 本 主 要 為 嘉 義 縣 東 石 鄉 及 鄰 近 鄉 鎮 地 區 曾 經 參 與

2 0 0 8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活 動 之 觀 眾 ， 於 9 8 年 3 月 發 放 ， 總 共

發 出 1 2 0 份 問 卷 ，回 收 1 0 8 份 ， 有 效 問 卷 1 0 0 份 ， 回 收 率 9 0

％ ， 有 效 率 9 3％ 。  

二 、 正 式 樣 本  

本 研 究 以 便 利 抽 樣 法 進 行 調 查 ， 正 式 問 卷 於 9 8 年 5 月

2 8 日 2 0 0 9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活 動 當 天 發 放 ， 總 共 發 出 5 0 0 份

問 卷 ， 回 收 5 0 0 份 ， 有 效 問 卷 4 5 5 份 ， 回 收 率 1 0 0％ ， 有 效

率 9 1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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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研 究 工 具 

 

本 研 究 工 具 使 用 問 卷 進 行 調 查 ， 並 使 用 統 計 軟 體 S P S S  

1 2 . 0  f o r  W i n d o w s 進 行 分 析 。  

 

一 、 問 卷 設 計  

 

本 研 究 以 自 編 的 問 卷 調 查 為 研 究 資 料 蒐 集 之 主 要 工 具 ，

內 容 分 為 4 大 部 分 ： 一 、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； 二 、 動 機 量 表 ；

三 、 滿 意 度 量 表 ； 四 、 再 遊 意 願 量 表 。 有 關 本 研 究 各 量 表 的

計 分 方 式、項 目 分 析、建 構 效 度 與 信 度 考 驗，分 別 說 明 如 下 ： 

（ 一 ） 計 分 方 式  

本 問 卷 計 分 方 式 採 用 李 克 特 氏 （ L i k e r t - t y p e  s c a l e s） 5

分 量 表 計 分 ，從「 非 常 同 意 」、「 同 意 」、「 沒 意 見 」、「 不

同 意 」、「 非 常 不 同 意 」， 分 別 給 予 5、 4、 3、 2、 1 的 分 數 。

分 數 加 總 後 得 分 越 高 表 示 受 試 者 對 各 量 表 的 同 意 程 度 越 高 。  

（ 二 ） 項 目 分 析  

預 試 問 卷 回 收 計 有 效 樣 本 1 0 0 份 ， 依 其 答 題 情 形 進 行 項

目 分 析（ I t e m  A n a l y s i s）。將 有 效 樣 本 之 量 表 總 分 ， 分 為 高 分

組 （ 前 2 7％ 的 受 試 者 ） 及 低 分 組 （ 後 2 7％ 的 受 試 者 ）， 再 以

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比 較 高 低 兩 組 在 每 個 題 項 的 答 題 情 形 上 是 否

有 顯 著 差 異 （ p＜ 0 . 0 5）， 以 做 為 題 項 鑑 別 度 之 依 據 及 各 題 項

取 捨 之 標 準 。  

（ 三 ） 建 構 效 度  

本 研 究 以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（ E x p l o r a t o r y  F a c t o r  A n a l y s i s ,  

E FA） 作 為 各 量 表 之 建 構 效 度 。 而 因 素 分 析 是 以 主 成 份 分 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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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， 並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（ v a r i m a x） 直 交 轉 軸 來 抽 取 特 徵 值

（ e i g e n v a l u e s） 大 於 1 的 因 素 構 面 ， 且 因 素 負 荷 量 （ f a c t o r  

l o a d i n g） 大 於 0 . 5 作 為 建 構 效 度 之 取 捨 標 準 。  

（ 四 ） 信 度 考 驗  

本 研 究 量 表 之 信 度 （ R e l i a b i l i t y） 是 以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內

部 一 致 性 來 衡 量 量 表 內 容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及 穩 定 性 。 因 素 層 面

的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係 數 最 好 在 0 . 7 以 上 ， 如 果 在 0 . 6 以 上 勉 強

可 以 接 受 ； 而 總 量 表 的 α 係 數 最 好 在 0 . 8 以 上 ， 如 果 在 0 . 9

以 上 則 信 度 更 佳 （ 吳 明 隆 、 涂 金 堂 ， 2 0 0 8）。  

 

二 、 動 機 量 表  

 

本 研 究 動 機 量 表 之 編 製 是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及 參 考 相 關 實 證

研 究 所 發 展 出 來，共 有 2 0 題。經 項 目 分 析 法 t 檢 定 結 果，發

現 除 第 6 題 p＞ . 0 5 應 刪 除 外，其 餘 題 項 均 具 有 鑑 別 度 且 達 顯

著 水 準 p≦ . 0 0 1，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3 - 1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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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1 動 機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摘 要 表  

題號 量表內容 t值 p值（顯著性）
1 為了與他人互動，建立友誼 5.460*** ＜.001 
2 為了增加聊天的題材 5.789*** ＜.001 
3 朋友熱情的邀約 3.404*** ＜.001 
4 喜愛比賽熱鬧的加油氣氛 3.612*** ＜.001 
5 可以增進人際關係 4.199*** ＜.001 
6 陪同家人參加，增進家庭和諧融洽 .000 ＞.05（刪除）
7 想體驗不同的假日休閒生活 3.628*** ＜.001 
8 增加生活樂趣 3.657*** ＜.001 
9 我喜歡五月節相關系列活動 6.450*** ＜.001 

10 我喜歡東石漁人碼頭的環境與設施 5.550*** ＜.001 
11 想解除生活的壓力與緊張 4.613*** ＜.001 
12 對比賽感到好奇 5.545*** ＜.001 
13 有助於情緒的宣洩 6.311*** ＜.001 
14 幫助我思考與分析能力 7.147*** ＜.001 
15 建立愉快的心情 4.373*** ＜.001 
16 為了替自己喜愛的隊伍加油 6.155*** ＜.001 
17 喜歡參賽隊員的拼勁與團隊合作精神 4.317*** ＜.001 
18 為了慶祝端午節 5.649*** ＜.001 
19 特別喜愛龍舟運動 7.614*** ＜.001 
20 喜歡比賽結果的不確定性 5.586*** ＜.001 
註：***p≦0.001   

 

動 機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， K M O 值

（ K a i s e r - M e y e r - O l k i n，簡 稱 K M O）為 . 8 4 8， B a r t l e t t  球 形 檢

定 χ 2 值 為 9 3 8 . 0 8 2 自 由 度 1 7 1， p＜ . 0 0 1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顯 示

本 量 表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。  

第 一 次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， 萃 取 4 個 因 素 構 面 ， 累 積 解 釋 變

異 量 6 2 . 7 6 3％ ， 量 表 第 1 9 題 項 因 橫 跨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予 以 刪

除 ， 再 進 行 第 二 次 因 素 分 析 ； 結 果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2 . 6 0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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％ 且 第 1 5 題 項 不 在 任 一 構 面 內，逕 行 刪 除 後 進 行 第 三 次 因 素

分 析 ， 結 果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提 昇 為 6 3 . 4 4 3％ ， 萃 取 出 四 個 因

素 構 面 內 之 所 有 題 項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均 達 到 0 . 5 以 上 水 準 。  

以 下 將 因 素 負 荷 值 、 特 徵 值 、 解 釋 變 異 量 、 累 積 解 釋 變

異 量 整 理 如 表 3 - 2 所 示 。 其 中 因 素 一 包 含 5 個 問 項 ， 內 容 與

人 際 互 動 有 關，故 命 名 為「 人 際 互 動 」，可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2 . 4 3 8

％ ； 因 素 二 包 含 7 個 問 項 ， 內 容 與 觀 賞 龍 舟 賽 有 關 ， 故 命 名

為 「 觀 賞 賽 會 」， 可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9 . 9 8 8％ ； 因 素 三 包 含 3

個 問 項 ， 內 容 與 休 閒 娛 樂 、 壓 力 紓 解 有 關 ， 故 命 名 為 「 休 閒

娛 樂 」，可 解 釋 變 異 量 1 2 . 1 0 9％；因 素 四 雖 然 只 有 2 個 問 項 ，

但 因 素 負 荷 量 達 . 7 2 以 上 且 α 係 數 為 . 6 3 7， 可 解 釋 變 異 量

8 . 9 0 8％，若 剔 除 因 素 四，將 影 響 分 量 表 的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降

為 5 4 . 5 3 5％ ， 因 此 予 以 保 留 。 因 素 四 內 容 涵 蓋 旅 遊 地 點 的 軟

硬 體 設 施 與 服 務 ， 以 及 運 動 賽 會 的 行 銷 吸 引 力 等 等 ， 是 觀 光

旅 遊 的 基 本 條 件 也 是 運 動 觀 光 是 否 成 功 的 關 鍵 要 素 之 一 ， 因

此 命 名 為 「 周 邊 特 色 」， 可 解 釋 變 異 量 8 . 9 0 8％ ； 總 累 積 解 釋

變 異 量 6 3 . 4 4 3％ ， 顯 示 達 到 顯 著 的 建 構 效 度 。  

動 機 量 表 之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， 總 量 表 的

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係 數 為 . 8 9 3 ， 而 各 分 量 表 的 α 係 數 分 別

為 . 8 7 1、 . 8 3 1、 . 6 6 3 與 . 6 3 7，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，

詳 如 表 3 - 2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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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2 動 機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及 信 度 摘 要 表 
成  份 題

號 量表內容 
人際互動 觀賞賽會 休閒娛樂 周邊特色

1 為了與他人互動，建立友誼 .850    
2 為了增加聊天的題材 .830    
5 可以增進人際關係 .824    
3 朋友熱情的邀約 .691    

14 幫助我思考與分析能力 .689    
17 喜歡參賽隊員的拼勁與團隊合作精神  .758   
12 對比賽感到好奇  .712   
20 喜歡比賽結果的不確定性  .708   
18 為了慶祝端午節  .564   
16 為了替自己喜愛的隊伍加油  .557   
13 有助於情緒的宣洩  .545   
4 喜愛比賽熱鬧的加油氣氛  .528   
7 想體驗不同的假日休閒生活   .808  
8 增加生活樂趣   .763  

11 想解除生活的壓力與緊張   .589  
10 我喜歡東石漁人碼頭的環境與設施    .818 
9 我喜歡五月節相關系列活動    .720 
特徵值（λ） 6.383 2.012 1.316 1.074 
解釋變異量％ 22.438 19.988 12.109 8.908 
累積解釋變異量％ 22.438 42.426 54.535 63.443 
題數 5 7 3 2 
分量表Cronbach’s α係數 .871 .831 .663 .637 
總量表Cronbach’s α係數    .893 

 

三 、 滿 意 度 量 表  

 

本 研 究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編 製 是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及 參 考 相 關 實

證 研 究 所 發 展 出 來，共 有 2 0 題。經 項 目 分 析 法 t 檢 定 結 果 ，

發 現 所 有 題 項 均 具 有 鑑 別 度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p≦ . 0 0 1， 分 析 結



 56

果 如 表 3 - 3 所 示 。  

 

表 3 - 3 滿 意 度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摘 要 表  

題號 量表內容 t值 p值（顯著性）
1 工作人員有整齊的服裝 4.929*** ＜.001 
2 相關問題的諮詢或服務 7.848*** ＜.001 
3 購物消費價格合理 6.405*** ＜.001 
4 節目表演內容 5.410*** ＜.001 
5 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 5.821*** ＜.001 
6 停車場 5.666*** ＜.001 
7 洗手間數量與位置 6.572*** ＜.001 
8 附屬遊憩設施 4.168*** ＜.001 
9 草皮維護 4.586*** ＜.001 

10 整體環境與場地規劃 6.347*** ＜.001 
11 參賽隊伍團隊表現 6.269*** ＜.001 
12 龍舟競賽的精彩程度 9.248*** ＜.001 
13 龍舟競賽的觀賞空間 7.495*** ＜.001 
14 比賽賽程的安排 9.344*** ＜.001 
15 加油氣氛的營造 8.559*** ＜.001 
16 大會提供的相關資訊或宣傳活動 7.677*** ＜.001 
17 抵達目的地的交通狀況 4.753*** ＜.001 
18 漁人碼頭的遊憩動線 5.186*** ＜.001 
19 交通導引服務 5.910*** ＜.001 
20 購物的便利性 5.460*** ＜.001 
註：***p≦0.001   

 

滿 意 度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結 果，K M O 值 為 . 8 4 2，B a r t l e t t  球

形 檢 定 χ 2 值 為 1 0 3 0 . 5 1 0 自 由 度 1 9 0， p＜ . 0 0 1 達 顯 著 水 準 ，

顯 示 本 量 表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。  

第 一 次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， 萃 取 4 個 因 素 構 面 ， 累 積 解 釋 變

異 量 6 2 . 6 1 2％，量 表 第 1 6、 2 0 題 項 不 在 任 一 構 面 內，且 第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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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 項 橫 跨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均 予 以 刪 除 ， 再 進 行 第 二 次 因 素 分

析 ； 結 果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往 上 提 昇 為 6 5 . 5 5 6％ ， 第 6 題 項 不

在 任 一 構 面 內 且 第 1 8 題 項 橫 跨 二 個 因 素 構 面，逕 行 刪 除 後 進

行 第 三 次 因 素 分 析 ， 結 果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提 昇 為 6 7 . 9 9 2％ ，

第 7 題 項 未 落 在 任 一 構 面 刪 除 之 ； 第 四 次 因 素 分 析 解 釋 變 異

量 再 提 昇 為 6 8 . 6 0 7％ ， 萃 取 出 四 個 因 素 構 面 內 之 所 有 題 項 的

因 素 負 荷 量 均 達 到 0 . 6 以 上 水 準 。  

以 下 將 因 素 負 荷 值 、 特 徵 值 、 解 釋 變 異 量 、 累 積 解 釋 變

異 量 整 理 如 表 3 - 4 所 示 。 其 中 因 素 一 包 含 5 個 問 項 ， 內 容 與

比 賽 表 現 有 關，故 命 名 為「 比 賽 表 現 」，可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0 . 9 1 4

％ ； 因 素 二 包 含 4 個 問 項 ， 內 容 與 服 務 品 質 有 關 ， 故 命 名 為

「 服 務 品 質 」， 可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7 . 3 7 4％ ； 因 素 三 包 含 3 個

問 項，內 容 與 場 地 設 施 有 關，故 命 名 為「 場 地 設 施 」，可 解 釋

變 異 量 1 7 . 1 2 4％ ； 因 素 四 雖 然 只 有 2 個 問 項 ， 但 因 素 負 荷 量

達 . 8 1 以 上 且 α 係 數 為 . 8 2 1，可 解 釋 變 異 量 1 3 . 1 9 4％，若 剔 除

因 素 四 ， 將 影 響 分 量 表 的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降 為 5 5 . 4 1 2％ ， 因

此 予 以 保 留 。 因 素 四 內 容 與 五 月 節 活 動 的 交 通 服 務 有 關 ， 故

命 名 為 「 交 通 服 務 」， 可 解 釋 變 異 量 1 3 . 1 9 4％ ； 總 累 積 解 釋

變 異 量 6 8 . 6 0 7％ ， 顯 示 達 到 顯 著 的 建 構 效 度 。  

滿 意 度 量 表 之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， 總 量 表 的

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係 數 為 . 8 7 4 ， 而 各 分 量 表 的 α 係 數 分 別

為 . 8 3 3、 . 7 6 0、 . 8 5 2 與 . 8 2 1，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，

詳 如 表 3 - 4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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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4 滿 意 度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及 信 度 摘 要 表 
成  份 題

號 量表內容 
比賽表現 服務品質 場地設施 交通服務

12 龍舟競賽的精彩程度 .849    
11 參賽隊伍團隊表現 .711    
14 比賽賽程的安排 .689    
15 加油氣氛的營造 .681    
13 龍舟競賽的觀賞空間 .670    
5 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  .765   
1 工作人員有整齊的服裝  .754   
2 相關問題的諮詢或服務  .733   
4 節目表演內容  .645   
9 草皮維護   .840  

10 整體環境與場地規劃   .825  
8 附屬遊憩設施   .821  

17 抵達目的地的交通狀況    .889 
19 交通導引服務    .810 
特徵值（λ） 5.455 1.645 1.366 1.139 
解釋變異量％ 20.914 17.374 17.124 13.194 
累積解釋變異量％ 20.914 38.288 55.412 68.607 
題數 5 4 3 2 
分量表Cronbach’s α係數 .833 .760 .852 .821 
總量表Cronbach’s α係數    .874 

 

四 、 再 遊 意 願 量 表  

 

本 研 究 再 遊 意 願 量 表 之 編 製 是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及 參 考 相 關

實 證 研 究 所 發 展 出 來，共 有 7 題。經 項 目 分 析 法 t 檢 定 結 果 ，

發 現 所 有 題 項 均 具 有 鑑 別 度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p≦ . 0 0 1， 分 析 結

果 如 表 3 - 5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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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5 再 遊 意 願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之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摘 要 表  

題號  量表內容 t值 p值（顯著性）
1 明年五月節我還會再來 6.297*** ＜.001 
2 我願意向親朋好友分享五月節活動的美好經驗 6.271*** ＜.001 
3 我願意推薦親朋好友前來參與 6.953*** ＜.001 
4 我十分認同支持龍舟競賽活動 6.424*** ＜.001 
5 即使平常我也願意常來東石漁人碼頭 3.606*** ＜.001 
6 東石漁人碼頭是我優先考量的旅遊景點 5.840*** ＜.001 
7 如果有機會，我想親身體驗划龍舟的樂趣 4.862*** ＜.001 
註：***p≦0.001   

 

再 遊 意 願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結 果，K M O 值 為 . 8 0 4， B a r t l e t t  

球 形 檢 定 χ 2 值 為 2 9 7 . 1 5 9 自 由 度 2 1， p＜ . 0 0 1 達 顯 著 水 準 ，

顯 示 本 量 表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。  

第 一 次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， 萃 取 2 個 因 素 構 面 ， 累 積 解 釋 變

異 量 6 8 . 4 6 9％ ， 量 表 第 7 題 項 不 在 任 一 構 面 內 ， 刪 除 後 進 行

第 二 次 因 素 分 析 ； 結 果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提 昇 為 7 5 . 2 7 1％ ， 萃

取 出 二 個 因 素 構 面 內 之 所 有 題 項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均 達 到 0 . 7 以

上 水 準 。  

以 下 將 因 素 負 荷 值 、 特 徵 值 、 解 釋 變 異 量 、 累 積 解 釋 變

異 量 整 理 如 表 3 - 6 所 示 。 其 中 因 素 一 包 含 4 個 問 項 ， 主 要 調

查 受 試 者 是 否 樂 意 推 薦 親 朋 好 友 或 親 自 再 次 參 與 五 月 節 活 動

的 意 願 有 關，故 命 名 為「 賽 會 忠 誠 」，可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4 8 . 6 6 1

％ ； 因 素 二 雖 然 只 有 2 個 問 項 ， 但 因 素 負 荷 量 達 . 8 4 4 以 上 且

α 係 數 為 . 6 8 2， 可 解 釋 變 異 量 2 6 . 6 1 0％ ， 若 剔 除 因 素 二 ， 將

影 響 分 量 表 的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降 為 4 8 . 6 6 1％ ， 因 此 予 以 保

留 。 因 素 二 主 要 調 查 受 試 者 在 參 與 嘉 義 五 月 節 活 動 後 ， 是 否

願 意 將 東 石 漁 人 碼 頭 列 為 日 後 旅 遊 優 先 考 量 地 點 ， 故 命 名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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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景 點 忠 誠 」， 可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6 . 6 1 0％ ； 總 累 積 解 釋 變 異

量 7 5 . 2 7 1％ ， 顯 示 達 到 顯 著 的 建 構 效 度 。  

再 遊 意 願 量 表 之 信 度 考 驗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， 總 量 表 的

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係 數 為 . 8 1 0 ， 而 各 分 量 表 的 α 係 數 分 別

為 . 8 8 5、 . 6 8 2，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， 詳 如 表 3 - 6 所

示 。  

 
表 3 - 6 再 遊 意 願 量 表 因 素 構 面 及 信 度 摘 要 表 

成  份 題

號 
量表內容 

賽會忠誠 景點忠誠
2 我願意向親朋好友分享五月節活動的美好經驗 .872  
3 我願意推薦親朋好友前來參與 .866  
1 明年五月節我還會再來 .857  
4 我十分認同支持龍舟競賽活動 .792  
5 即使平常我也願意常來東石漁人碼頭  .870 
6 東石漁人碼頭是我優先考量的旅遊景點  .844 
特徵值（λ）   3.302 1.214 
解釋變異量％   48.661 26.610 
累積解釋變異量％   48.661 75.271 
題數   4 2 
分量表Cronbach’s α係數   .885 .682 
總量表Cronbach’s α係數    .810 

 

 

第 六 節 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

 

本 研 究 對 預 試 樣 本 之 信 效 度 進 行 考 驗 ， 並 針 對 正 式 問 卷

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、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、雪 費（ S c h e f f e）

事 後 比 較 法 、 徑 路 分 析 、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等 方 法 推 論 分 析 ，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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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 證 研 究 假 設 。 有 關 本 問 卷 調 查 蒐 集 之 資 料 所 使 用 的 統 計 分

析 方 法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 項 目 分 析  

求 出 問 卷 各 題 項 是 否 具 有 鑑 別 度 。  

（ 二 ） 因 素 分 析  

求 出 問 卷 各 量 表 之 效 度 、 構 面 及 因 素 分 數 。  

（ 三 ） 信 度 考 驗  

以 C r o n b a c h ’ s  α 內 部 一 致 性 來 衡 量 量 表 內 容 的 內

部 一 致 性 及 穩 定 性 。  

（ 四 ） 敘 述 性 統 計  

1 .  次 數 分 配 與 百 分 比 ： 描 述 民 俗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的 性

別、年 齡、 收 入、 職 業、 教 育 程 度 之 次 數 分 配 比 例 。 

2 . 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：描 述 樣 本 在 動 機 量 表、滿 意 度 量 表

與 再 遊 意 願 量 表 上 之 得 分 情 形 。  

（ 五 ）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（ t - t e s t s）  

用 以 檢 定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量 表 各 題 項 是 否

具 有 鑑 別 度 。  

（ 六 ）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- w a y  M A N O VA）  

用 以 考 驗 樣 本 之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於 動 機 、 滿 意 度

與 再 遊 意 願 之 間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以 及 不 同 參 與 動 機

對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的 影 響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（ 七 ） 雪 費 （ S c h e f f e）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 

在 變 異 數 分 析 中 若 p 值 達 顯 著 水 準（ p＜ . 0 5），表 示

至 少 有 一 對 平 均 數 之 間 存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此 時 則 以 雪 費

（ S c h e f f e）法 進 行 事 後 分 析 比 較 ， 進 而 檢 定 各 群 組 之 間

的 差 異 情 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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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八 ） 徑 路 分 析  

用 以 驗 證 變 項 之 間 的 因 果 關 係 ， 利 用 多 元 迴 歸 與 簡

單 迴 歸 方 法 的 強 迫 進 入 法 分 析 檢 定 ， 並 求 出 各 變 數 間 之

徑 路 係 數 ， 以 了 解 民 俗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、 滿 意 度

對 再 遊 意 願 之 直 接 效 果 與 間 接 效 果 ， 進 而 確 定 研 究 架 構

間 的 因 果 關 係 。  

（ 九 ）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

典 型 相 關 即 在 求 出 一 組 X 變 項（ 自 變 項 或 控 制 變 項 ）

與 一 組 Y 變 項（ 依 變 項 或 效 標 變 項 ）間 是 否 有 顯 著 的 關

係（ 吳 明 隆、涂 金 堂， 2 0 0 8）。當 研 究 架 構 之 徑 路 分 析 存

在 時 ， 進 一 步 探 討 其 因 素 構 面 的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間

的 典 型 相 關 情 形 。  

（ 十 ） 本 研 究 以 α ＝ . 0 5 為 顯 著 水 準 進 行 統 計 考 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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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
 

本 章 主 要 依 據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， 內 容 共

分 為 七 節 ： 第 一 節 為 龍 舟 賽 會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； 第 二 節

為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分 析 結 果 與 驗 證 ； 第 三 節 為 滿 意 度 之 分 析 結

果 與 驗 證 ； 第 四 節 為 再 遊 意 願 之 分 析 結 果 與 驗 證 ； 第 五 節 為

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徑 路 分 析 ； 第 六 節 為 動 機 、 滿 意

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； 第 七 節 為 綜 合 討 論 。  

 

第 一 節  龍 舟 賽 會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

 

為 了 解 龍 舟 賽 會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對 再 遊 意 願 之 影

響，本 研 究 以 2 0 0 9 嘉 義 縣 龍 舟 賽 會 遊 客 為 抽 樣 調 查 對 象，並

使 用 回 收 之 4 5 5 份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分 析 受 訪 者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，

包 括 ： 性 別 、 年 齡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、 收 入 等 五 項 。 分 析 結

果 如 表 4 - 1 所 示 。  

 

一、受 訪 者 之 性 別 分 佈 情 形，男 女 差 異 不 大，其 中 男 性 共 2 2 6

人 ， 佔 4 9 . 7％ ； 女 性 共 2 2 9 人 ， 佔 5 0 . 3％ 。  

二 、 受 訪 者 之 年 齡 分 佈 情 形 ， 以 3 1 ~ 4 0 歲 者 居 多 ， 共 有 1 7 3

人，佔 3 8％；其 次 為 2 1 ~ 3 0 歲 有 9 2 人，佔 2 0 . 2％；4 1 ~ 5 0

歲 有 8 5 人 ， 佔 1 8 . 7％ ； 2 0 歲 以 下 有 7 9 人 ， 佔 1 7 . 4％ ；

5 1 歲 以 上 為 最 少 ， 有 2 6 人 ， 佔 5 . 7％ 。  

三 、 受 訪 者 之 教 育 程 度 分 佈 情 形 ， 以 大 學 最 多 ， 有 1 7 6 人 ，

佔 3 8 . 7％ ； 其 次 為 高 中 （ 職 ） 1 0 6 人 ， 佔 2 3 . 3％ ； 專 科

7 8 人，佔 1 7 . 1％；國 中（ 含 ）以 下 有 6 0 人，佔 1 3 . 2％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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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所 以 上 最 少 ， 有 3 5 人 ， 佔 7 . 7％ 。  

四、受 訪 者 之 職 業 分 佈 情 形，以 軍 公 教 為 多 數，有 9 6 人，佔

2 1 . 1％ ； 其 次 為 服 務 業 8 8 人 ， 佔 1 9 . 3％ ； 學 生 8 7 人 ，

佔 1 9 . 1％ ； 工 商 業 7 1 人 ， 佔 1 5 . 6％ ； 自 由 業 7 0 人 ， 佔

1 5 . 4％ ； 農 林 漁 牧 業 4 3 人 ， 佔 9 . 5％ 。  

五 、 受 訪 者 之 收 入 分 佈 情 形 ， 以 1 5 0 0 1 ~ 3 0 0 0 0 元 佔 多 數 ， 有

1 4 7 人 ， 佔 3 2 . 3％ ； 其 次 為 1 5 0 0 0 元 以 下 ， 有 1 2 5 人 ，

佔 2 7 . 5％ ； 3 0 0 0 1 ~ 4 5 0 0 0 元 有 1 0 6 人 ， 佔 2 3 . 3％ ；

4 5 0 0 1 ~ 6 0 0 0 0 元 有 6 2 人，佔 1 3 . 6％； 6 0 0 0 1 元 以 上 有 1 5

人 ， 佔 3 . 3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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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龍 舟 賽 會 受 訪 者 之 背 景 資 料 次 數 分 配 表 
個 人 背 景 資 料  變 項  次 數  百 分 比 ％  
性 別  男  2 2 6  4 9 . 7  

 女  2 2 9  5 0 . 3  
年 齡  2 0 歲 以 下  7 9  1 7 . 4  

 2 1 ~ 3 0 歲  9 2  2 0 . 2  
 3 1 ~ 4 0 歲  1 7 3  3 8 . 0  
 4 1 ~ 5 0 歲  8 5  1 8 . 7  
 5 1 歲 以 上  2 6  5 . 7  

教 育 程 度  國 中 （ 含 ） 以 下  6 0  1 3 . 2  
 高 中 （ 職 ）  1 0 6  2 3 . 3  
 專 科  7 8  1 7 . 1  
 大 學  1 7 6  3 8 . 7  
 研 究 所 以 上  3 5  7 . 7  
職 業  學 生  8 7  1 9 . 1  

 軍 公 教  9 6  2 1 . 1  
 工 商 業  7 1  1 5 . 6  
 農 林 漁 牧  4 3  9 . 5  
 服 務 業  8 8  1 9 . 3  
 自 由 業  7 0  1 5 . 4  
收 入  1 5 0 0 0 以 下  1 2 5  2 7 . 5  

 1 5 0 0 1 ~ 3 0 0 0 0 元  1 4 7  3 2 . 3  
 3 0 0 0 1 ~ 4 5 0 0 0 元  1 0 6  2 3 . 3  
 4 5 0 0 1 ~ 6 0 0 0 0 元  6 2  1 3 . 6  
 6 0 0 0 1 元 以 上  1 5  3 . 3  

 

 

第 二 節 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分 析 結 果 與 驗 證 

 

本 節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了 解 龍 舟 賽 會 參 與 者 於 動 機 四 個 構 面

（ 人 際 互 動、觀 賞 賽 會、休 閒 娛 樂、周 邊 特 色 ）之 表 現 情 形 ，

並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、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事 後 比

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，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 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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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龍 舟 賽 會 參 與 者 於 動 機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反 應 情 形  

由 表 4 - 2 龍 舟 賽 會 受 訪 者 參 與 動 機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可

以 發 現 ， 各 分 量 表 平 均 數 高 低 依 序 為 「 休 閒 娛 樂 」（ 平 均 值

= 4 . 0 9）、「 周 邊 特 色 」（ 平 均 值 = 3 . 8 4）、「 觀 賞 賽 會 」（ 平 均 值

= 3 . 6 5）、「 人 際 互 動 」（ 平 均 值 = 3 . 5 7）。 顯 示 出 龍 舟 賽 會 受 訪

者 之 參 與 動 機 以「 休 閒 娛 樂 」為 最 高， 其 次 為「 周 邊 特 色 」、

「 觀 賞 賽 會 」， 而 「 人 際 互 動 」 則 較 低 。  

 
表 4 - 2 龍 舟 賽 會 受 訪 者參 與 動 機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

參 與 動 機  最 小 值  最 大 值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

人 際 互 動  1 . 0 0  5 . 0 0  3 . 5 7  0 . 6 9  

觀 賞 賽 會  1 . 0 0  5 . 0 0  3 . 6 5  0 . 6 0  

休 閒 娛 樂  1 . 0 0  5 . 0 0  4 . 0 9  0 . 6 5  

周 邊 特 色  1 . 5 0  5 . 0 0  3 . 8 4  0 . 7 2  

 

二 、 參 與 者 背 景 變 項 於 動 機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

本 小 節 之 目 的 是 要 瞭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於 動 機 各 因

素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針 對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之 構 面 進 行 事

後 比 較 。  

（ 一 ） 不 同 性 別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1 - 1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3 ， 不 同 性 別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9 9 5， p = . 7 0 2 )， 因 此 研 究 假 設 1 - 1 未 獲 得 支 持 ， 即

不 同 性 別 參 與 者 在 動 機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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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不 同 性 別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
假 設  
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
自 由 度  
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性 別  0 . 5 4 6  4  4 5 0  . 9 9 5  . 7 0 2  

 

（ 二 ）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1 - 2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4 發 現 ，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8 9 1 * * *， p < . 0 0 1 )。 因 此 繼 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5 所 示，在「 人 際 互 動 」（F = 6 . 2 3 5 * * *，p < . 0 0 1）

與 「 觀 賞 賽 會 」（ F = 5 . 8 3 8 * * *， p < 0 . 0 0 1） 兩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

準 ， 再 經 由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，「 人 際 互 動 」方 面 為

2 0 歲 以 下 高 於 3 1 ~ 5 0 歲 的 受 訪 者 ， 而 「 觀 賞 賽 會 」 方 面 則

2 0 歲 以 下 高 於 3 1 ~ 4 0 歲 的 受 訪 者 ， 至 於「 休 閒 娛 樂 」與「 周

邊 特 色 」 兩 個 構 面 則 無 明 顯 差 異 。  

因 此 研 究 假 設 1 - 2 獲 得 部 份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在

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表 4 - 6 為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平 均 數

與 標 準 差 。  

 
表 4 - 4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
假 設  
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
自 由 度  
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年 齡  3 . 2 9 1  1 6  1 3 6 6  . 8 9 1 * * *  < . 0 0 1  
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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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5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

因素名稱 型Ⅲ 
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p值 事後比較 

人際互動 11.258 4 6.235*** <.001 A＞(C, D) 
觀賞賽會 8.081 4 5.838*** <.001 A＞C 
休閒娛樂 1.182 4 0.691 .599  
周邊特色 1.873 4 0.899 .464  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， A = 2 0歲 以 下 ， B = 2 1 ~ 3 0歲 ， C = 3 1 ~ 4 0歲 ，  
D = 4 1 ~ 5 0歲 ， E = 5 1歲 以 上  

 

 
表 4 - 6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
年齡 統計量 人際互動 觀賞賽會 休閒娛樂 周邊特色 

20歲以下 平均數 3.87 3.91 4.17 3.91 
n=79 標準差 0.56 0.53 0.54 0.73 

21~30歲 平均數 3.64 3.67 4.09 3.72 
n=92 標準差 0.71 0.64 0.69 0.76 

31~40歲 平均數 3.47 3.54 4.09 3.87 
n=173 標準差 0.72 0.61 0.69 0.68 

41~50歲 平均數 3.43 3.60 4.00 3.87 
n=85 標準差 0.69 0.57 0.67 0.75 

51歲以上 平均數 3.53 3.76 4.10 3.79 
n=26 標準差 0.42 0.46 0.53 0.74 

 

（ 三 ）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1 - 3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7 發 現 ，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9 3 5 *， p = . 0 1 7 )。因 此 繼 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

結 果 如 表 4 - 8 所 示 ， 在 「 人 際 互 動 」（ F = 2 . 7 1 8 *， p = . 0 2 9） 與

「 觀 賞 賽 會 」（ F = 4 . 1 8 3 * *， p = . 0 0 2） 兩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，

再 經 由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，「 人 際 互 動 」與「 觀 賞 賽

會 」都 是 國 中（ 含 ）以 下 高 於 研 究 所 以 上，至 於「 休 閒 娛 樂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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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「 周 邊 特 色 」 兩 個 構 面 則 無 明 顯 差 異 。  

因 此 研 究 假 設 1 - 3 獲 得 部 份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 與

者 在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表 4 - 9 為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 與 者 動 機

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。  

 

 
表 4 - 7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 與 者 動機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
假 設  
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
自 由 度  
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教育程度 1 . 8 9 7  1 6  1 3 6 6  . 9 3 5 *  . 0 1 7  

註 ： * p≦ 0 . 0 5  

 

 

 
表 4 - 8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 與 者 動機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

因素名稱 
型 Ⅲ  

平 方 和  
自 由 度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人際互動 5 . 0 5 7  4  2 . 7 1 8 * . 0 2 9  A＞ E  

觀賞賽會 5 . 8 7 2  4  4 . 1 8 3 * * . 0 0 2  A＞ E  

休閒娛樂 2 . 2 8 2  4  1 . 3 4 2  . 2 5 4   

周邊特色 1 . 1 5 1  4  0 . 5 5 1  . 6 9 8   
註 ： * * p≦ 0 . 0 1， * p≦ 0 . 0 5， A =國 中 （ 含 ） 以 下 ， B =高 中 （ 職 ） ，  
C =專 科 ， D =大 學 ， E =研 究 所 以 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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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9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與 者 動 機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

教 育 程 度  統 計 量 人際互動 觀賞賽會 休閒娛樂 周邊特色

國中（含）以下 平 均 數 3 . 7 5  3 . 8 7  4 . 1 6  3 . 8 9  

n = 6 0  標 準 差 0 . 5 9  0 . 5 1  0 . 5 3  0 . 7 9  

高 中 （ 職 ）  平 均 數 3 . 6 7  3 . 7 2  4 . 1 8  3 . 8 9  

n = 1 0 6  標 準 差 0 . 6 5  0 . 5 3  0 . 5 5  0 . 7 3  

專 科  平 均 數 3 . 4 9  3 . 6 1  4 . 0 9  3 . 7 8  

n = 7 8  標 準 差 0 . 6 4  0 . 5 4  0 . 7 5  0 . 6 9  

大 學  平 均 數 3 . 5 2  3 . 6 0  4 . 0 1  3 . 8 1  

n = 1 7 6  標 準 差 0 . 7 0  0 . 6 5  0 . 7 0  0 . 7 1  

研 究 所 以 上  平 均 數 3 . 3 8  3 . 4 3  4 . 1 4  3 . 9 1  

n = 3 5  標 準 差 0 . 9 1  0 . 7 1  0 . 6 4  0 . 7 1  

 

（ 四 ）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1 - 4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1 0 發 現 ，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8 8 6 * * *， p < . 0 0 1 )。 因 此 繼 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1 1 所 示，在「 人 際 互 動 」（F = 6 . 4 3 8 * * *，p < . 0 0 1）

與「 觀 賞 賽 會 」（ F = 5 . 3 0 7 * * *， p < . 0 0 1）兩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，

再 經 由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，「 人 際 互 動 」方 面 為 學 生

高 於 工 商 業、軍 公 教 與 農 林 漁 牧 業 的 受 訪 者，而「 觀 賞 賽 會 」

方 面 則 學 生 高 於 工 商 業 與 軍 公 教 的 受 訪 者，至 於「 休 閒 娛 樂 」

與 「 周 邊 特 色 」 兩 個 構 面 則 無 明 顯 差 異 。  

因 此 研 究 假 設 1 - 4 獲 得 部 份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在

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。表 4 - 1 2 為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平 均 數

與 標 準 差 。  



 71

表 4 - 1 0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
假 設  
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
自 由 度  
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職 業  2 . 7 4 0  2 0  1 4 8 0  . 8 8 6 * * *  < . 0 0 1  
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  

 

 
表 4 - 1 1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

因素名稱 型 Ⅲ  
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人際互動 1 4 . 3 4 3  5  6.438*** < . 0 0 1  A＞ ( B ,  C ,  D )
觀賞賽會 9 . 1 3 9  5  5.307*** < . 0 0 1  A＞ ( B ,  C )  
休閒娛樂 1 . 7 8 1  5  0.834 . 5 2 6   
周邊特色 1 . 7 8 0  5  0.682 . 6 3 7   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， A =學 生 ， B =軍 公 教 ， C =工 商 業 ， D =農 林 漁 牧 ，
E =服 務 業 ， F =自 由 業  

 

 
表 4 - 1 2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
職 業  統 計 量 人際互動 觀賞賽會 休閒娛樂 周邊特色
學 生  平 均 數 3 . 8 7  3 . 9 1  4 . 1 8  3 . 8 6  
n = 8 7  標 準 差 0 . 5 8  0 . 5 6  0 . 5 6  0 . 7 6  
軍 公 教  平 均 數 3 . 4 3  3 . 5 1  4 . 0 7  3 . 8 9  

n = 9 6  標 準 差 0 . 8 0  0 . 7 2  0 . 7 5  0 . 6 7  
工 商 業  平 均 數 3 . 4 3  3 . 5 3  4 . 0 4  3 . 8 2  

n = 7 1  標 準 差 0 . 7 1  0 . 6 0  0 . 6 4  0 . 7 2  
農 林 漁 牧  平 均 數 3 . 3 3  3 . 5 8  3 . 9 7  3 . 6 9  

n = 4 3  標 準 差 0 . 6 6  0 . 5 3  0 . 5 7  0 . 6 1  
服 務 業  平 均 數 3 . 5 7  3 . 6 4  4 . 1 3  3 . 8 1  

n = 8 8  標 準 差 0 . 5 6  0 . 4 9  0 . 6 3  0 . 7 1  
自 由 業  平 均 數 3 . 6 9  3 . 7 1  4 . 1 0  3 . 9 1  

n = 7 0  標 準 差 0 . 6 4  0 . 5 4  0 . 7 1  0 . 8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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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五 ）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1 - 5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1 3 發 現 ，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8 9 2 * * *， p < . 0 0 1 )。 因 此 繼 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1 4 所 示，在「 人 際 互 動 」（F = 5 . 6 6 8 * * *，p < . 0 0 1）

與「 觀 賞 賽 會 」（ F = 9 . 3 6 1 * * *， p < . 0 0 1）兩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，

再 經 由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，「 人 際 互 動 」與「 觀 賞 賽

會 」 都 是 收 入 在 1 5 0 0 0 元 以 下 的 受 訪 者 最 高 ， 而 收 入 在

4 5 0 0 1 ~ 6 0 0 0 0 元 的 受 訪 者 最 低 ， 至 於 「 休 閒 娛 樂 」 與 「 周 邊

特 色 」 兩 個 構 面 則 無 明 顯 差 異 。  

因 此 研 究 假 設 1 - 5 獲 得 部 份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在

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。表 4 - 1 5 為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平 均 數

與 標 準 差 。  

 

 

 
表 4 - 1 3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
假 設  
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
自 由 度  
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收 入  3 . 2 6 0  1 6  1 3 6 6  . 8 9 2 * * *  < . 0 0 1  
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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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4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

因素名稱 
型 Ⅲ  

平 方 和  
自 由 度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人際互動 1 0 . 2 8 4  4  5.668*** < . 0 0 1  A＞ D  

觀賞賽會 1 2 . 5 8 2  4  9.361*** < . 0 0 1  A＞ D  

休閒娛樂 2 . 7 8 7  4  1.643 . 1 6 2   

周邊特色 2 . 0 4 5  4  0.982 . 4 1 7   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， A = 1 5 0 0 0元 以 下 ， B = 1 5 0 0 1 ~ 3 0 0 0 0元 ，
C = 3 0 0 0 1 ~ 4 5 0 0 0元 ， D = 4 5 0 0 1 ~ 6 0 0 0 0元 ， E = 6 0 0 0 1元 以 上  

 

 

 
表 4 - 1 5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動 機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

收 入  統 計 量 人際互動 觀賞賽會 休閒娛樂 周邊特色

15000元以下 平 均 數 3 . 8 0  3 . 8 9  4 . 2 0  3 . 8 9  

n=125 標 準 差 0 . 5 8  0 . 5 3  0 . 5 8  0 . 8 0  

15001~30000元 平 均 數 3 . 5 3  3 . 6 3  4 . 0 7  3 . 8 3  

n=147 標 準 差 0 . 6 7  0 . 5 4  0 . 6 3  0 . 6 9  

30001~45000元 平 均 數 3 . 5 1  3 . 5 5  4 . 0 4  3 . 7 8  

n=106 標 準 差 0 . 6 5  0 . 5 6  0 . 5 7  0 . 6 8  

45001~60000元 平 均 數 3 . 3 6  3 . 3 9  3 . 9 8  3 . 8 0  

n=62 標 準 差 0 . 8 5  0 . 7 8  0 . 9 3  0 . 7 7  

60001元以上 平 均 數 3 . 3 9  3 . 7 2  4 . 2 0  4 . 1 3  

n=15 標 準 差 0 . 7 3  0 . 4 8  0 . 5 3  0 . 3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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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六 ） 小 結  

綜 合 上 述 結 果 ， 顯 示 出 不 同 年 齡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、 收

入 的 參 與 者 在 動 機 方 面 確 實 存 有 差 異 ，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於 表

4 - 1 6。  

 

表 4 - 1 6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參 與 動 機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

背 景 變 項  人 際 互 動  觀 賞 賽 會 休 閒 娛 樂  周 邊 特 色  

性 別      

年 齡  ◎  ◎    

教 育 程 度  ◎  ◎    

職 業  ◎  ◎    

收 入  ◎  ◎    

註 ： ◎ 表 示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參 與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

 

第 三 節  滿 意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與 驗 證 

 

本 節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了 解 龍 舟 賽 會 參 與 者 於 滿 意 度 四 個 構

面 （ 比 賽 表 現 、 服 務 品 質 、 場 地 設 施 、 交 通 服 務 ） 之 表 現 情

形 ， 並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、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事

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，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 立 。  

 

一 、 龍 舟 賽 會 參 與 者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反 應 情 形  

由 表 4 - 1 7 龍 舟 賽 會 受 訪 者 滿 意 度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可

以 發 現 ， 各 分 量 表 平 均 數 高 低 依 序 為 「 場 地 設 施 」（ 平 均 值

= 3 . 7 8）、「 比 賽 表 現 」（ 平 均 值 = 3 . 6 5）、「 服 務 品 質 」（ 平 均 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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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 3 . 6 4）、「 交 通 服 務 」（ 平 均 值 = 3 . 5 4）。 顯 示 出 龍 舟 賽 會 受 訪

者 之 滿 意 度 以「 場 地 設 施 」為 最 高，其 次 為「 比 賽 表 現 」、「 服

務 品 質 」， 而 「 交 通 服 務 」 則 較 低 。  

 
表 4 - 1 7 龍 舟 賽 會 受 訪 者 滿 意 度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

滿 意 度  最 小 值  最 大 值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

比 賽 表 現  1 . 0 0  5 . 0 0  3 . 6 5  0 . 6 3  

服 務 品 質  2 . 0 0  5 . 0 0  3 . 6 4  0 . 5 6  

場 設 設 施  2 . 0 0  5 . 0 0  3 . 7 8  0 . 6 8  

交 通 服 務  1 . 0 0  5 . 0 0  3 . 5 4  0 . 8 1  

 

二 、 參 與 者 背 景 變 項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

本 小 節 之 目 的 是 要 瞭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於 滿 意 度 各

因 素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針 對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之 構 面 進 行

事 後 比 較 。  

（ 一 ） 不 同 性 別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- 1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1 8 ， 不 同 性 別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9 9 6， p = . 8 1 0 )， 因 此 研 究 假 設 2 - 1 未 獲 得 支 持 ， 即

不 同 性 別 參 與 者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表 4 - 1 8 不 同 性 別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
假 設  
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
自 由 度  
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性 別  0 . 3 9 8  4  4 5 0  . 9 9 6  . 8 1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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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- 2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1 9 發 現 ，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9 1 7 * * *， p = . 0 0 1 )。 因 此 繼 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2 0 所 示，「 場 地 設 施 」（ F = 5 . 9 0 2 * * *， p < . 0 0 1）

因 素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，再 經 由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，「 場

地 設 施 」方 面 為 2 0 歲 以 下 的 受 訪 者 高 於 4 1 歲 以 上 的 受 訪 者，

至 於 「 比 賽 表 現 」、「 服 務 品 質 」 與 「 交 通 服 務 」 等 構 面 則 無

明 顯 差 異 。  

因 此 研 究 假 設 2 - 2 獲 得 部 份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在

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。表 4 - 2 1 為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平

均 數 與 標 準 差 。  

 

 
表 4 - 1 9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
假 設  
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
自 由 度  
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年 齡  2 . 4 4 9  1 6  1 3 6 6  . 9 1 7 * * *  . 0 0 1  
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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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0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

因素名稱 
型 Ⅲ  

平 方 和  
自 由 度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比賽表現 3 . 4 5 7  4  2.192 . 0 6 9   

服務品質 0 . 3 6 1  4  0.289 . 8 8 5   

場地設施 1 0 . 4 7 7  4  5.902*** < . 0 0 1  A＞ ( D ,  E )  

交通服務 1 . 6 8 2  4  0.645 . 6 3 0   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， A = 2 0歲 以 下 ， B = 2 1 ~ 3 0歲 ， C = 3 1 ~ 4 0歲 ，  
D = 4 1 ~ 5 0歲 ， E = 5 1歲 以 上  

 

 

 
表 4 - 2 1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

年齡 統計量 比賽表現 服務品質 場地設施 交通服務 

20歲以下 平均數 3 . 7 8  3 . 6 9  4 . 0 9  3 . 5 3  

n=79 標準差 0 . 6 4  0 . 6 1  0 . 6 0  0 . 7 5  

21~30歲 平均數 3 . 7 3  3 . 6 7  3 . 7 8  3 . 5 9  

n=92 標準差 0 . 6 3  0 . 5 4  0 . 6 9  0 . 8 7  

31~40歲 平均數 3 . 5 6  3 . 6 4  3 . 7 4  3 . 5 6  

n=173 標準差 0 . 6 6  0 . 5 4  0 . 6 9  0 . 7 9  

41~50歲 平均數 3 . 6 2  3 . 6 1  3 . 6 2  3 . 5 4  

n=85 標準差 0 . 5 9  0 . 5 5  0 . 6 3  0 . 7 9  

51歲以上 平均數 3 . 7 3  3 . 6 5  3 . 6 7  3 . 3 1  

n=26 標準差 0 . 4 7  0 . 5 8  0 . 7 3  0 . 9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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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- 3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2 2 ，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9 5 0， p = . 1 1 1 )， 因 此 研 究 假 設 2 - 3 未 獲 得 支 持 ， 即

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 與 者 在 滿 意 度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表 4 - 2 2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 與 者滿 意 度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
假 設  
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
自 由 度  
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教育程度 1 . 4 4 9  1 6  1 3 6 6  . 9 5 0  . 1 1 1  
 

 

（ 四 ）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- 4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2 3 發 現 ，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8 8 8 * * *， p < . 0 0 1 )。 因 此 繼 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

析 ， 結 果 如 表 4 - 2 4 所 示 ，「 比 賽 表 現 」（ F = 2 . 5 7 8 *， p = . 0 2 6）

與「 場 地 設 施 」（ F = 5 . 2 3 6 * * *， p < . 0 0 1）兩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，

再 經 由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，「 場 地 設 施 」方 面 為 學 生

高 於 農 林 漁 牧 業 的 受 訪 者 ， 而 「 比 賽 表 現 」 則 無 法 顯 示 其 差

異 性 ， 其 他 構 面 亦 無 明 顯 差 異 。  

因 此 研 究 假 設 2 - 4 獲 得 部 份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在

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。表 4 - 2 5 為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平

均 數 與 標 準 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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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3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
假 設  
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
自 由 度  
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職 業  2 . 7 1 1  2 0  1 4 8 0  . 8 8 8 * * *  < . 0 0 1  
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  

 

 
表 4 - 2 4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

因素名稱 型 Ⅲ  
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比賽表現 5 . 0 4 8  5  2.578* . 0 2 6  N / A  
服務品質 1 . 4 3 4  5  0.923 . 4 6 6   
場地設施 1 1 . 5 7 9  5  5.236*** < . 0 0 1  A＞ D  
交通服務 4 . 0 5 1  5  1.251 . 2 8 4   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， * p≦ 0 . 0 5， A =學 生 ， B =軍 公 教 ， C =工 商 業 ，  
D =農 林 漁 牧 ， E =服 務 業 ， F =自 由 業  

 

 
表 4 - 2 5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
職 業  統 計 量 比賽表現 服務品質 場地設施 交通服務
學 生  平 均 數 3 . 7 7  3 . 6 7  4 . 0 8  3 . 4 8  
n = 8 7  標 準 差 0 . 6 3  0 . 5 8  0 . 6 3  0 . 7 6  
軍 公 教  平 均 數 3 . 6 8  3 . 7 0  3 . 7 5  3 . 5 3  

n = 9 6  標 準 差 0 . 6 3  0 . 5 4  0 . 6 9  0 . 8 1  
工 商 業  平 均 數 3 . 4 7  3 . 6 0  3 . 7 0  3 . 5 6  

n = 7 1  標 準 差 0 . 6 5  0 . 4 9  0 . 6 4  0 . 8 3  
農 林 漁 牧  平 均 數 3 . 5 4  3 . 5 4  3 . 5 0  3 . 3 8  

n = 4 3  標 準 差 0 . 5 9  0 . 6 0  0 . 6 6  0 . 8 5  
服 務 業  平 均 數 3 . 6 3  3 . 7 1  3 . 7 4  3 . 5 3  

n = 8 8  標 準 差 0 . 5 7  0 . 5 8  0 . 6 7  0 . 8 4  
自 由 業  平 均 數 3 . 7 6  3 . 6 0  3 . 7 7  3 . 7 4  

n = 7 0  標 準 差 0 . 6 7  0 . 5 5  0 . 7 0  0 . 7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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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五 ）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2 - 5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2 6 發 現 ，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8 9 8 * * *， p < . 0 0 1 )。 因 此 繼 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2 7 所 示，在「 場 地 設 施 」（F = 8 . 9 8 7 * * *，p < . 0 0 1）

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再 經 由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，「 場 地

設 施 」 方 面 以 收 入 在 1 5 0 0 0 元 以 下 與 4 5 0 0 1 ~ 6 0 0 0 0 元 的 受 訪

者 最 高 ， 而 收 入 在 6 0 0 0 1 元 以 上 者 最 低 ， 至 於 其 他 構 面 則 無

明 顯 差 異 。  

因 此 研 究 假 設 2 - 5 獲 得 部 份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在

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。表 4 - 2 8 為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平

均 數 與 標 準 差 。  

 
表 4 - 2 6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假 設  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自 由 度  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收 入  3 . 0 4 9  1 6  1 3 6 6  . 8 9 8 * * *  < . 0 0 1  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  

 

 
表 4 - 2 7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

因素名稱 型 Ⅲ  
平 方 和  自 由 度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比賽表現 3 . 6 4 0  4  2.310 . 0 5 7   
服務品質 0 . 3 9 7  4  0.317 . 8 6 6   
場地設施 1 5 . 5 4 6  4  8.987*** < . 0 0 1  ( A ,  D )＞ E  
交通服務 0 . 5 6 1  4  0.214 . 9 3 0   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， A = 1 5 0 0 0元 以 下 ， B = 1 5 0 0 1 ~ 3 0 0 0 0元 ，
C = 3 0 0 0 1 ~ 4 5 0 0 0元 ， D = 4 5 0 0 1 ~ 6 0 0 0 0元 ， E = 6 0 0 0 1元 以 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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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8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

收 入  統 計 量 比賽表現 服務品質 場地設施 交通服務

15000元以下 平 均 數 3 . 7 9  3 . 6 8  4 . 0 6  3 . 5 3  

n=125 標 準 差 0 . 6 4  0 . 5 7  0 . 6 5  0 . 7 5  

15001~30000元 平 均 數 3 . 6 0  3 . 6 5  3 . 6 7  3 . 5 2  

n=147 標 準 差 0 . 6 8  0 . 6 1  0 . 6 7  0 . 8 5  

30001~45000元 平 均 數 3 . 6 3  3 . 6 5  3 . 6 7  3 . 5 9  

n=106 標 準 差 0 . 5 3  0 . 5 4  0 . 6 5  0 . 8 2  

45001~60000元 平 均 數 3 . 5 5  3 . 5 9  3 . 7 8  3 . 5 6  

n=62 標 準 差 0 . 6 5  0 . 4 8  0 . 6 6  0 . 7 9  

60001元以上 平 均 數 3 . 6 0  3 . 5 8  3 . 3 6  3 . 4 3  

n=15 標 準 差 0 . 5 5  0 . 3 7  0 . 6 0  0 . 8 4  

 

（ 六 ） 小 結  

綜 合 上 述 結 果 ， 顯 示 出 不 同 年 齡 、 職 業 、 收 入 的 參 與 者

在 滿 意 度 方 面 確 實 存 有 差 異 ，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於 表 4 - 2 9。  

 
表 4 - 2 9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滿 意 度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

背 景 變 項  比 賽 表 現  服 務 品 質  場 地 設 施  交 通 服 務  

性 別      

年 齡    ◎   

教 育 程 度      

職 業    ◎   

收 入    ◎   
註 ： ◎ 表 示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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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再 遊 意 願 之 分 析 結 果 與 驗 證 

 

本 節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了 解 龍 舟 賽 會 參 與 者 於 再 遊 意 願 兩 個

構 面 （ 賽 會 忠 誠 、 景 點 忠 誠 ） 之 表 現 情 形 ， 並 以 單 因 子 多 變

量 變 異 數 分 析 、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與 事 後 比 較 等 統 計 方 法 進

行 分 析 ， 以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是 否 成 立 。  

 

一 、 龍 舟 賽 會 參 與 者 於 再 遊 意 願 量 表 各 構 面 之 反 應 情 形  

由 表 4 - 3 0 龍 舟 賽 會 受 訪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

可 以 發 現 ， 各 分 量 表 平 均 數 分 別 為 「 賽 會 忠 誠 」（ 平 均 值

= 3 . 8 8）、「 景 點 忠 誠 」（ 平 均 值 = 3 . 6 8）。 顯 示 出 龍 舟 賽 會 受 訪

者 之 再 遊 意 願 以「 賽 會 忠 誠 」為 最 高， 其 次 為「 景 點 忠 誠 」。 

 
表 4 - 3 0 龍 舟 賽 會 受 訪 者 滿 意 度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

滿 意 度  最 小 值  最 大 值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

賽 會 忠 誠  1 . 0 0  5 . 0 0  3 . 8 8  0 . 7 2  

景 點 忠 誠  1 . 0 0  5 . 0 0  3 . 6 8  0 . 8 1  

 

二 、 參 與 者 背 景 變 項 於 再 遊 意 願 量 表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 

本 小 節 之 目 的 是 要 瞭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於 再 遊 意 願

各 因 素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， 並 針 對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之 構 面 進

行 事 後 比 較 。  

（ 一 ） 不 同 性 別 參 與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- 1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3 1 ， 不 同 性 別 參 與 者 之 再 遊 意 願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9 9 7， p = . 5 4 6 )， 因 此 研 究 假 設 3 - 1 未 獲 得 支 持 ， 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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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同 性 別 參 與 者 在 再 遊 意 願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表 4 - 3 1 不 同 性 別 參 與 者 再 遊意 願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
假 設  
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
自 由 度  
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性 別  0 . 6 0 7  2  4 5 2  . 9 9 7  . 5 4 6  

 

 

（ 二 ）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- 2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3 2 發 現 ，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之 再 遊 意 願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9 4 8 * *， p = . 0 0 2 )。 因 此 繼 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

析 ， 結 果 如 表 4 - 3 3 所 示 ，「 賽 會 忠 誠 」（ F = 3 . 1 6 0 *， p = . 0 1 4）

因 素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再 經 由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卻 無 法

顯 示 其 差 異 性 。  

因 此 研 究 假 設 3 - 2 未 獲 得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在 再

遊 意 願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。表 4 - 3 4 為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再 遊 意 願

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。  

 
表 4 - 3 2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再 遊意 願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
假 設  
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
自 由 度  
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年 齡  3 . 0 6 5  8  8 9 8  . 9 4 8 * *  . 0 0 2  

註 ： * * p≦ 0 .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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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3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再 遊意 願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

因素名稱 
型 Ⅲ  

平 方 和  
自 由 度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賽會忠誠 6 . 4 8 1  4  3 . 1 6 0 * . 0 1 4  N / A  

景點忠誠 3 . 1 2 9  4  1 . 1 8 3  . 3 1 7   

註 ： * p≦ 0 . 0 5  

 

 
表 4 - 3 4 不 同 年 齡 參 與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

年 齡  統 計 量 賽 會 忠 誠  景 點 忠 誠  

2 0歲 以 下  平 均 數 4 . 1 0  3 . 5 7  

n = 7 9  標 準 差 0 . 6 3  0 . 8 8  

2 1 ~ 3 0歲  平 均 數 3 . 7 4  3 . 5 8  

n = 9 2  標 準 差 0 . 8 1  0 . 8 9  

3 1 ~ 4 0歲  平 均 數 3 . 8 3  3 . 7 6  

n = 1 7 3  標 準 差 0 . 7 8  0 . 7 7  

4 1 ~ 5 0歲  平 均 數 3 . 9 1  3 . 6 9  

n = 8 5  標 準 差 0 . 6 1  0 . 7 8  

5 1歲 以 上  平 均 數 3 . 9 4  3 . 7 3  

n = 2 6  標 準 差 0 . 4 3  0 . 7 5  

 

（ 三 ）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 與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- 3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3 5 發 現，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 與 者 之 再 遊 意 願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9 5 8 *， p = . 0 1 4 )。因 此 繼 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

結 果 如 表 4 - 3 6 所 示 ，「 賽 會 忠 誠 」（ F = 4 . 1 3 9 * *， p = . 0 0 3） 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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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達 顯 著 水 準，再 經 由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，國 中（ 含 ）

以 下 學 歷 高 於 大 學 學 歷 的 受 訪 者 ， 而 「 景 點 忠 誠 」 構 面 則 無

明 顯 差 異 。  

因 此 研 究 假 設 3 - 3 獲 得 部 份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 與

者 在 再 遊 意 願 上 有 顯 著 差 異。表 4 - 3 7 為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參 與 者

再 遊 意 願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。  

 

 

表4-35 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再遊意願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
假 設  
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
自 由 度  
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教育程度 2 . 4 1 8  8  8 9 8  . 9 5 8 *  . 0 1 4  

註 ： * p≦ 0 . 0 5  

 

 

表4-36 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再遊意願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

因素名稱 
型 Ⅲ  

平 方 和  
自 由 度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賽會忠誠 8 . 4 1 8  4  4 . 1 3 9 * * . 0 0 3  A＞ D  

景點忠誠 1 . 7 7 0  4  0 . 6 6 6  . 6 1 6   
註 ： * * p≦ 0 . 0 1， A =國 中 （ 含 ） 以 下 ， B =高 中 （ 職 ） ， C =專 科 ，  
D =大 學 ， E =研 究 所 以 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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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-37 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再遊意願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

職業 統 計 量 賽 會 忠 誠  景 點 忠 誠  

國中（含）以下 平 均 數 4 . 1 4  3 . 7 8  

n=60 標 準 差 0 . 6 6  0 . 9 1  

高中（職） 平 均 數 3 . 9 6  3 . 6 6  

n=106 標 準 差 0 . 6 1  0 . 8 6  

專科 平 均 數 3 . 8 6  3 . 6 2  

n=78 標 準 差 0 . 6 6  0 . 7 7  

大學 平 均 數 3 . 7 4  3 . 6 5  

n=176 標 準 差 0 . 7 9  0 . 8 0  

研究所以上 平 均 數 3 . 9 2  3 . 8 3  

n=35 標 準 差 0 . 7 7  0 . 6 6  

 

 

（ 四 ）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- 4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3 8 發 現 ，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之 再 遊 意 願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9 2 9 * * *， p < . 0 0 1 )。 因 此 繼 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

析 ， 結 果 如 表 4 - 3 9 所 示 ，「 賽 會 忠 誠 」（ F = 2 . 8 9 2 *， p = . 0 1 4）

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再 經 由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， 學 生

高 於 農 林 漁 牧 業 的 受 訪 者 ， 而 「 景 點 忠 誠 」 則 無 明 顯 差 異 。  

因 此 研 究 假 設 3 - 4 獲 得 部 份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在

再 遊 意 願 上 有 顯 著 差 異。表 4 - 4 0 為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再 遊 意 願

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。  

 



 87

表 4 - 3 8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再 遊意 願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
假 設  
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
自 由 度  
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職 業  3 . 3 8 3  1 0  8 9 6  . 9 2 9 * * *  < . 0 0 1  
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  

 

 
表 4 - 3 9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再 遊意 願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

因素名稱 
型 Ⅲ  

平 方 和  
自 由 度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賽會忠誠 7 . 4 0 2  5  2 . 8 9 2 * . 0 1 4  A＞ D  

景點忠誠 4 . 9 0 5  5  1 . 4 9 0  . 1 9 2   
註 ：  * p≦ 0 . 0 5， A =學 生 ， B =軍 公 教 ， C =工 商 業 ， D＝ 農 林 漁 牧 ，  
E =服 務 業 ， F =自 由 業  

 

 
表 4 - 4 0 不 同 職 業 參 與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
職 業  統 計 量 賽 會 忠 誠  景 點 忠 誠  
學 生  平 均 數 4 . 1 1  3 . 5 6  
n = 8 7  標 準 差 0 . 6 4  0 . 8 9  
軍 公 教  平 均 數 3 . 7 7  3 . 8 3  

n = 9 6  標 準 差 0 . 8 9  0 . 7 4  
工 商 業  平 均 數 3 . 8 4  3 . 6 0  

n = 7 1  標 準 差 0 . 6 4  0 . 8 3  
農 林 漁 牧  平 均 數 3 . 7 1  3 . 5 6  

n = 4 3  標 準 差 0 . 4 9  0 . 8 3  
服 務 業  平 均 數 3 . 8 9  3 . 7 2  

n = 8 8  標 準 差 0 . 5 9  0 . 8 1  
自 由 業  平 均 數 3 . 8 6  3 . 7 1  

n = 7 0  標 準 差 0 . 8 5  0 . 7 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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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五 ）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以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驗 證 研 究 假 設 3 - 5， 檢 定 結 果 如 表

4 - 4 1 發 現 ，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之 再 遊 意 願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

( W i l k s ' λ = . 9 3 8 * * *， p < . 0 0 1 )。 因 此 繼 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

析，結 果 如 表 4 - 4 2 所 示，「 賽 會 忠 誠 」（ F = 4 . 6 7 3 * * *， p = . 0 0 1）

因 素 構 面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再 經 由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卻 無 法

顯 示 其 差 異 性 。  

因 此 研 究 假 設 3 - 5 未 獲 得 支 持 ， 即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在 再

遊 意 願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。表 4 - 4 3 為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再 遊 意 願

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。  

 
表 4 - 4 1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再 遊意 願 之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

效 應 項  F檢 定  
假 設  

自 由 度  

誤 差  

自 由 度  
W i l k s ’ λ  p值  

收 入  3 . 6 6 5  8  8 9 8  . 9 3 8 * * *  < . 0 0 1  
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  

 

 
表 4 - 4 2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再 遊意 願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

因素名稱 
型 Ⅲ  

平 方 和  
自 由 度 F值  p值  事 後 比 較  

賽會忠誠 9 . 4 6 1  4  4.673*** . 0 0 1  N / A  

景點忠誠 2 . 3 6 4  4  0.892 . 4 6 9   
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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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4 3 不 同 收 入 參 與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

收 入  統 計 量 賽 會 忠 誠  景 點 忠 誠  

15000元以下 平 均 數 4 . 0 9  3 . 6 3  

n=125 標 準 差 0 . 6 7  0 . 8 8  

15001~30000元 平 均 數 3 . 7 5  3 . 6 2  

n=147 標 準 差 0 . 7 4  0 . 8 6  

30001~45000元 平 均 數 3 . 8 7  3 . 7 1  

n=106 標 準 差 0 . 5 2  0 . 7 1  

45001~60000元 平 均 數 3 . 7 3  3 . 7 9  

n=62 標 準 差 1 . 0 0  0 . 7 8  

60001元以上 平 均 數 4 . 0 3  3 . 9 0  

n=15 標 準 差 0 . 5 4  0 . 5 4  

 

（ 六 ） 小 結  

綜 合 上 述 結 果 ， 顯 示 出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的 參 與 者 在

再 遊 意 願 方 面 確 實 存 有 差 異 ， 差 異 情 形 整 理 於 表 4 - 4 4。  

 
表 4 - 4 4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再 遊 意 願 之 驗 證 結 果 總 表 

背 景 變 項  賽 會 忠 誠  景 點 忠 誠  

性 別    

年 齡    

教 育 程 度  ◎   

職 業  ◎   

收 入    
註 ： ◎ 表 示 該 背 景 變 項 於 再 遊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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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徑 路 分 析 

 

本 節 採 用 徑 路 分 析 法（ P a t h  A n a l y s i s），目 的 是 分 析 研 究

架 構 中 各 個 預 測 變 項 （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） 與 效 標 變 項 （ 再 遊 意

願 ） 之 間 是 否 存 在 徑 路 。 在 徑 路 分 析 中 ， 以 單 向 箭 號 表 示 因

果 關 係，箭 號 的 起 始 變 數 為 自 變 數（ 因 ）、箭 號 所 指 的 方 向 為

依 變 數（ 果 ）。兩 個 變 數 間 的 徑 路 係 數 為「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」，

其 間 的 效 果 稱 為「 直 接 效 果 」（ d i r e c t  e f f e c t）， 如 果 自 變 數 經

由 中 介 變 項（ m e d i a t e d  v a r i a b l e）而 對 依 變 數 產 生 影 響，則 稱

為 「 間 接 效 果 」（ i n d i r e c t  e f f e c t）， 直 接 效 果 值 加 上 間 接 效 果

值 則 稱 為「 總 效 果 值 」。在 徑 路 分 析 中 自 變 項 對 依 變 項 可 以 解

釋 的 變 異 量 稱 為 決 定 係 數（ R 2），而 依 變 項 變 異 量 中 無 法 被 自

變 項 解 釋 的 部 分 稱 為 殘 差 解 釋 量（ 1 - R 2）（ 吳 明 隆 、 涂 金 堂 ，

2 0 0 8）。  

經 由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，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影

響 如 表 4 - 4 5 所 示 ， 其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分 別 為 ： ( 1 )動 機 → 再

遊 意 願 ， 係 數 值 . 4 9 2 * * *（ p < . 0 0 1）； ( 2 )滿 意 度 → 再 遊 意 願 ，

係 數 值 . 2 5 4 * * *（ p < . 0 0 1）； ( 3 )動 機 → 滿 意 度 ，係 數 值 . 5 9 0 * * *

（ p < . 0 0 1）， 以 上 路 徑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。  

 

表 4 - 4 5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迴 歸 分 析 係 數 表 

迴 歸 別  自 變 項  β 係 數  p 值  R 2  依 變 項  

動 機  . 4 9 2 * * * < . 0 0 1  
迴 歸 一  

滿 意 度  . 2 5 4 * * * < . 0 0 1  
. 4 5 3  再 遊 意 願  

迴 歸 二  動 機  . 5 9 0 * * * < . 0 0 1  . 3 4 9  滿 意 度  
註 ： * * * p≦ 0 . 0 0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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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研 究 架 構 之 理 論 徑 路 模 式 共 有 四 條 路 徑： ( 1 )動 機 → 再

遊 意 願 （ 直 接 效 果 ）； ( 2 )動 機 → 滿 意 度 （ 直 接 效 果 ）； ( 3 )滿

意 度 → 再 遊 意 願 （ 直 接 效 果 ）； ( 4 )動 機 → 滿 意 度 → 再 遊 意 願

（ 間 接 效 果 ）。  

本 研 究 經 徑 路 分 析 發 現 ， 四 條 路 徑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結 果

如 下： ( 1 )動 機 → 再 遊 意 願，直 接 效 果 值 為 . 4 9 2； ( 2 )動 機 → 滿

意 度 ，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. 5 9 0； ( 3 )滿 意 度 → 再 遊 意 願 ， 直 接 效 果

值 為 . 2 5 4； ( 4 )動 機 → 滿 意 度 → 再 遊 意 願，間 接 效 果 值 為 . 1 5 0。

由 於 直 接 效 果 與 間 接 效 果 加 總 後 可 得 知 總 效 果 ， 所 以 動 機 影

響 再 遊 意 願 的 總 效 果 為 . 6 4 2， 其 徑 路 及 係 數 如 圖 4 - 1 所 示 。

本 研 究 架 構 中 的 路 徑 皆 存 在 ， 即 研 究 假 設 H 4、 H 5、 H 6 均 獲

得 支 持 ， 為 詳 細 瞭 解 研 究 變 項 各 個 構 面 之 間 的 相 互 影 響 情

形 ， 本 研 究 將 在 後 續 章 節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， 以 進 一 步 解 釋

控 制 變 項 的 構 面 如 何 影 響 效 標 變 項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圖 4 - 1 控 制 變 項 之 徑 路 分 析 圖 

 

 

 

 動 機  

滿 意 度  再 遊 意 願  

.492***.590***

.254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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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節 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

 

本 節 利 用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來 探 討 民 俗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之 動

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間 的 相 關 情 形 。  

一 、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

針 對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， 其 結 果 如 表

4 - 4 6 所 示。本 研 究 以 動 機（ 人 際 互 動、觀 賞 賽 會、休 閒 娛 樂 、

周 邊 特 色 ）作 為 控 制 變 項（ X 變 項 ）， 以 滿 意 度（ 比 賽 表 現 、

服 務 品 質 、 場 地 設 施 、 交 通 服 務 ）作 為 效 標 變 項（ Y 變 項 ），

求 出 兩 組 變 項 間 線 性 組 合 的 相 關 情 形 。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後 發

現 ， 僅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之 徑 路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典 型 相 關 係 數

ρ 1 = . 6 2 2 * * *（ p < . 0 0 1）， 此 動 機 的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， 係 透 過 一

個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滿 意 度 的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。  

（ 一 ） 控 制 變 項 （ 動 機 ） 的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）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

項 （ 滿 意 度 ） 的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總 變 異 量 的 3 8 . 7％ ， 且

此 效 標 變 項 的 典 型 因 素（ η 1），又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變 異 量

的 5 5 . 1％ ， 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 部 份 為 2 1 . 2％ ，

因 此 ，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典 型 因 素（ χ 1 與 η 1）可 以 有 效 解 釋

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1 . 2％。亦 即 動 機（ 人 際 互 動、

觀 賞 賽 會 、 休 閒 娛 樂 、 周 邊 特 色 ） 經 由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共

可 說 明 滿 意 度 （ 比 賽 表 現 、 服 務 品 質 、 場 地 設 施 、 交 通

服 務 ） 的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1 . 2％ 。  

（ 二 ） 動 機 的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中 與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（ χ 1） 較 高 且

結 構 係 數 達 . 7 0 0 以 上 者 ， 依 序 為 觀 賞 賽 會 、 周 邊 特 色 、

人 際 互 動 （ 結 構 係 數 . 9 0 6、 . 8 1 1、 . 7 4 7）， 滿 意 度 的 四 個

效 標 變 項 與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（ η 1） 密 切 且 結 構 係 數 達 . 7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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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上 者 ， 依 序 為 比 賽 表 現 、 場 地 設 施 、 服 務 品 質 （ 結 構

係 數 . 8 9 3、 . 7 2 9、 . 7 1 8）。 因 此 ， 民 俗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的

動 機 主 要 是 以 觀 賞 賽 會 、 周 邊 特 色 、 人 際 互 動 ， 影 響 滿

意 度 的 比 賽 表 現 、 場 地 設 施 、 服 務 品 質 。 其 動 機 與 滿 意

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圖 ， 請 參 閱 圖 4 - 2 所 示 。  

 
表 4 - 4 6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

典型因素(Kai) 典型因素(Eta) 控制變項 
X變項 χ1  

效標變項 
Y變項 η1  

人際互動 .747 比賽表現 .893 
觀賞賽會 .906 服務品質 .718 
休閒娛樂 .691 場地設施 .729 
周邊特色 .811 交通服務 .601 
抽出變異數

百分比(%) 62.8 
抽出變異數

百分比(%) 55.1 

重疊(%) 24.2 重疊(%) 21.2 
  ρ2 .387 
  ρ .622*** 

註：***p≦0.001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- 2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圖 

觀賞賽會 
.622***

人際互動 

休閒娛樂 

周邊特色 

比賽表現 

服務品質 

場地設施 

交通服務 

χ 1  η 1  

.747 

.906 

.691 

.811 

.893 

.718 

.7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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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動 機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

針 對 動 機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間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， 其 結 果 如

表 4 - 4 7 所 示。本 研 究 以 動 機（ 人 際 互 動、觀 賞 賽 會、休 閒 娛

樂 、 周 邊 特 色 ）作 為 控 制 變 項（ X 變 項 ）， 以 再 遊 意 願（ 賽 會

忠 誠、景 點 忠 誠 ）作 為 效 標 變 項（ Y 變 項 ），求 出 兩 組 變 項 間

線 性 組 合 的 相 關 情 形 。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， 共 有 二 組 典

型 相 關 之 徑 路 達 顯 著 水 準，第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1 = . 6 9 8 * * *

（ p < . 0 0 1）； 第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2 = . 2 6 8 * * *（ p < . 0 0 1）， 此

動 機 的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， 係 透 過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再 遊 意 願 的

二 個 效 標 變 項 。  

（ 一 ） 控 制 變 項 （ 動 機 ） 的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） 可 以 說 明 效

標 變 項 （ 再 遊 意 願 ） 的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（ η 1） 總 變 異 量 的

4 8 . 7％ ， 且 此 效 標 變 項 的 第 一 典 型 因 素（ η 1）， 又 可 解 釋

效 標 變 項 變 異 量 的 7 0 . 5％ ， 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

部 份 為 3 4 . 3％ ， 因 此 ，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

與 η 1）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3 4 . 3％ 。 

（ 二 ） 控 制 變 項 （ 動 機 ） 的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（ χ 2） 可 以 說 明 效

標 變 項 （ 再 遊 意 願 ） 的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（ η 2） 總 變 異 量 的

7 . 2％ ， 且 此 效 標 變 項 的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（ η 2）， 又 可 解 釋

效 標 變 項 變 異 量 的 2 9 . 4％ ， 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

部 份 為 2 . 1％ ， 因 此 ，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（ χ 2

與 η 2） 可 以 有 效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. 1％ 。  

（ 三 ）在 第 一 個 至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的 重 疊 部 份，共 計 3 6 . 4％。

亦 即 動 機（ 人 際 互 動、觀 賞 賽 會、休 閒 娛 樂、周 邊 特 色 ）

經 由 第 一 、 第 二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共 可 說 明 再 遊 意 願 （ 賽 會

忠 誠 、 景 點 忠 誠 ） 的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3 6 . 4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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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四 ） 二 組 典 型 相 關 及 重 疊 量 數 值 以 第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較 大 ，

第 二 組 的 重 疊 量 較 小 。 所 以 ， 動 機 的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（ 人

際 互 動 、 觀 賞 賽 會 、 休 閒 娛 樂 、 周 邊 特 色 ） 主 要 是 藉 由

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影 響 再 遊 意 願 的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（ 賽 會

忠 誠、景 點 忠 誠 ）。而 動 機 的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中 與 第 一 典 型

相 關 因 素 （ χ 1） 較 高 且 結 構 係 數 達 . 7 0 0 以 上 者 ， 依 序 為

周 邊 特 色 、 觀 賞 賽 會 、 休 閒 娛 樂 （ 結 構 係 數 . 9 1 9、 . 7 9 3

與 . 7 1 7），再 遊 意 願 的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與 第 一 典 型 相 關 因 素

（ η 1）密 切 且 結 構 係 數 達 . 7 0 0 以 上 者，依 序 為 賽 會 忠 誠、

景 點 忠 誠 （ 結 構 係 數 . 9 3 7、 . 7 3 0）。 因 此 ， 民 俗 運 動 賽 會

參 與 者 的 動 機 主 要 是 以 周 邊 特 色、觀 賞 賽 會、休 閒 娛 樂，

影 響 再 遊 意 願 的 賽 會 忠 誠 、 景 點 忠 誠 。 其 動 機 與 再 遊 意

願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圖 ， 請 參 閱 圖 4 - 3 所 示 。  

 

 
表 4 - 4 7 動 機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

典型因素(Kai) 典型因素(Eta) 控制變項 
X變項 χ1  χ2  

效標變項 
Y變項 η1  η2  

人際互動 .651 .061 賽會忠誠 .937 -.349 
觀賞賽會 .793 -.421 景點忠誠 .730 .683 
休閒娛樂 .717 -.455    
周邊特色 .919 .258    
抽出變異數

百分比(%) 60.2 11.3 
抽出變異數

百分比(%) 70.5 29.4 

重疊(%) 29.3 0.8 重疊(%) 34.3 2.1 
   ρ2 .487 .072 

   ρ .698*** .268*** 
註：***p≦0.0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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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3 動 機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圖 

 

 

三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

針 對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間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， 其 結 果

如 表 4 - 4 8 所 示。本 研 究 以 滿 意 度（ 比 賽 表 現、服 務 品 質、場

地 設 施、交 通 服 務 ）作 為 控 制 變 項（ X 變 項 ），以 再 遊 意 願（ 賽

會 忠 誠、景 點 忠 誠 ）作 為 效 標 變 項（ Y 變 項 ），求 出 兩 組 變 項

間 線 性 組 合 的 相 關 情 形 。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， 僅 一 組 典

型 相 關 之 徑 路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1 = . 5 7 8 * * *

（ p < . 0 0 1），此 滿 意 度 的 四 個 控 制 變 項，係 透 過 一 個 典 型 因 素

影 響 再 遊 意 願 的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。  

（ 一 ） 控 制 變 項 （ 滿 意 度 ） 的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） 可 以 說 明 效 標

變 項（ 再 遊 意 願 ）的 典 型 因 素（ η 1）總 變 異 量 的 3 3 . 4％ ，

且 此 效 標 變 項 的 典 型 因 素（ η 1），又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變 異

量 的 6 9 . 9％ ， 而 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 部 份 為 2 3 . 3

％ ， 因 此 ，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典 型 因 素 （ χ 1 與 η 1）可 以 有 效

觀賞賽會

休閒娛樂

周邊特色

賽會忠誠

景點忠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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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7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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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2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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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268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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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3 . 3％ 。 亦 即 滿 意 度 （ 比

賽 表 現 、 服 務 品 質 、 場 地 設 施 、 交 通 服 務 ） 經 由 典 型 相

關 因 素 共 可 說 明 再 遊 意 願 （ 賽 會 忠 誠 、 景 點 忠 誠 ） 的 總

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3 . 3％ 。  

（ 二 ） 滿 意 度 的 四 個 控 制 變 項 中 與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（ χ 1） 較 高

且 結 構 係 數 達 . 7 0 0 以 上 者 ， 依 序 為 比 賽 表 現 、 場 地 設 施

（ 結 構 係 數 . 8 5 7、 . 7 7 8）， 再 遊 意 願 的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與 典

型 相 關 因 素 （ η 1） 密 切 且 結 構 係 數 達 . 7 0 0 以 上 者 ， 依 序

為 賽 會 忠 誠 、 景 點 忠 誠 （ 結 構 係 數 . 9 4 8、 . 7 0 7）。 因 此 ，

民 俗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的 滿 意 度 主 要 是 以 比 賽 表 現 、 場 地

設 施 ， 影 響 再 遊 意 願 的 賽 會 忠 誠 、 景 點 忠 誠 。 其 滿 意 度

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圖 ， 請 參 閱 圖 4 - 4 所 示 。  

 
表 4 - 4 8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

典型因素(Kai) 典型因素(Eta) 控制變項 

X變項 χ1  

效標變項 

Y變項 η1  

比賽表現 .857 賽會忠誠 .948 

服務品質 .693 景點忠誠 .707 

場地設施 .778   

交通服務 .632   
抽出變異數

百分比(%) 55.4 
抽出變異數

百分比(%) 69.9 

重疊(%) 18.5 重疊(%) 23.3 

  ρ2 .334 

  ρ .578*** 

註：***p≦0.001 



 98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- 4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圖 

 

 

第 七 節  綜 合 討 論 

 

本 節 就 受 試 者 之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的 差 異 程 度 及

相 關 情 形 ， 摘 要 說 明 本 研 究 所 獲 得 的 結 果 。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一 、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受 試 者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（ 一 ） 不 同 性 別 受 試 者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性 別 受 試 者 在 動 機 之 「 人 際 互

動 」、「 觀 賞 賽 會 」、「 休 閒 娛 樂 」、「 周 邊 特 色 」 等 構 面 均 無 顯

著 差 異 。 此 結 果 與 蘇 翰 松 （ 2 0 0 4）、 余 幸 秀 （ 2 0 0 5）、 黃 耀 鋐

（ 2 0 0 6） 的 研 究 發 現 ， 不 同 性 別 人 口 在 動 機 方 面 並 無 顯 著 差

異 的 結 果 一 致 。  

 

.578***χ 1  η 1  

比賽表現 

服務品質 

場地設施 

交通服務 

賽會忠誠 

景點忠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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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不 同 年 齡 受 試 者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年 齡 受 試 者 在 動 機 之 「 休 閒 娛

樂 」、「 周 邊 特 色 」等 構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； 而 在「 人 際 互 動 」、

「 觀 賞 賽 會 」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經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

現 ，「 人 際 互 動 」 方 面 為 2 0 歲 以 下 高 於 3 1 ~ 5 0 歲 的 受 訪 者 ，

而 「 觀 賞 賽 會 」 方 面 則 2 0 歲 以 下 高 於 3 1 ~ 4 0 歲 的 受 訪 者 。

此 結 果 與 俞 敦 和（ 2 0 0 8）研 究 台 灣 球 迷 觀 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S B L

的 觀 賞 動 機、情 感 連 結 和 忠 誠 度 之 關 聯，發 現 2 0 歲 以 下 球 迷

的 動 機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年 齡 層 的 結 果 相 同 。  

 

（ 三 ）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受 試 者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受 試 者 在 動 機 之 「 休

閒 娛 樂 」、「 周 邊 特 色 」 等 構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而 在 「 人 際 互

動 」、「 觀 賞 賽 會 」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經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

果 發 現 ，「 人 際 互 動 」與「 觀 賞 賽 會 」都 是 國 中（ 含 ）以 下 高

於 研 究 所 以 上 的 受 訪 者 。 此 結 果 與 黃 鴻 斌 （ 2 0 0 3） 研 究 金 牌

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的 參 與 動 機 ， 發 現 國 中 程 度 會 員 的 社

會 需 求 高 於 研 究 所 程 度 之 會 員 結 果 一 致 。  

 

（ 四 ） 不 同 職 業 受 試 者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職 業 受 試 者 在 動 機 之 「 休 閒 娛

樂 」、「 周 邊 特 色 」等 構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； 而 在「 人 際 互 動 」、

「 觀 賞 賽 會 」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經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

現，「 人 際 互 動 」方 面 為 學 生 高 於 工 商 業、軍 公 教 與 農 林 漁 牧

業 的 受 訪 者 ， 而 「 觀 賞 賽 會 」 方 面 則 學 生 高 於 工 商 業 與 軍 公

教 的 受 訪 者 。 此 結 果 與 蔡 博 任 （ 2 0 0 7） 研 究 世 界 盃 室 內 五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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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足 球 賽 現 場 觀 眾 其 觀 賞 動 機 、 觀 賞 行 為 及 觀 賞 滿 意 度 之 關

聯 ， 發 現 不 同 職 業 人 口 在 觀 賞 賽 會 動 機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結

果 不 同 。  

 

（ 五 ） 不 同 收 入 受 試 者 動 機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收 入 受 試 者 在 動 機 之 「 休 閒 娛

樂 」、「 周 邊 特 色 」等 構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； 而 在「 人 際 互 動 」、

「 觀 賞 賽 會 」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經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

現，「 人 際 互 動 」與「 觀 賞 賽 會 」都 是 收 入 在 1 5 0 0 0 元 以 下 的

受 訪 者 最 高 ， 而 收 入 在 4 5 0 0 1 ~ 6 0 0 0 0 元 的 受 訪 者 最 低 。 此 結

果 與 張 佩 娟 （ 2 0 0 3） 研 究 雲 林 醫 院 員 工 在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動 機

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， 發 現 較 低 收 入 者 的 參 與 動 機 比 高 收 入

者 為 高 的 結 果 接 近 。  

 

二 、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受 試 者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（ 一 ） 不 同 性 別 受 試 者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性 別 受 試 者 在 滿 意 度 之 「 比 賽

表 現 」、「 服 務 品 質 」、「 場 地 設 施 」、「 交 通 服 務 」 等 構 面 均 無

顯 著 差 異 。 此 結 果 與 余 幸 秀 （ 2 0 0 5）、 黃 耀 鋐 （ 2 0 0 6）、 蔡 博

任 （ 2 0 0 7） 的 研 究 發 現 ， 不 同 性 別 人 口 在 滿 意 度 方 面 並 無 顯

著 差 異 的 結 果 一 致 。  

 

（ 二 ） 不 同 年 齡 受 試 者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年 齡 受 試 者 在 滿 意 度 之 「 比 賽

表 現 」、「 服 務 品 質 」、「 交 通 服 務 」 等 構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而

在 「 場 地 設 施 」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經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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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現，「 場 地 設 施 」方 面 為 2 0 歲 以 下 的 受 訪 者 高 於 4 1 歲 以 上

的 受 訪 者 。 此 結 果 與 曾 嘉 聖 （ 2 0 0 8） 研 究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

觀 眾 觀 賞 動 機、認 同 感 與 滿 意 度 之 關 聯，發 現 2 0 歲 以 下 的 現

場 觀 眾 在 「 整 體 性 」 與 「 周 邊 性 」 的 滿 意 度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年

齡 層 觀 眾 的 結 果 相 同 。  

 

（ 三 ）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受 試 者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，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受 試 者 在 滿 意 度 之「 比

賽 表 現 」、「 服 務 品 質 」、「 場 地 設 施 」、「 交 通 服 務 」 等 構 面 均

無 顯 著 差 異 。 此 結 果 與 蔡 博 任 （ 2 0 0 7） 探 討 世 界 盃 室 內 五 人

制 足 球 賽 現 場 觀 眾 其 觀 賞 動 機 、 觀 賞 行 為 及 觀 賞 滿 意 度 之 關

聯 ， 發 現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觀 眾 在 滿 意 度 方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結

果 相 同 。  

 

（ 四 ） 不 同 職 業 受 試 者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職 業 受 試 者 在 滿 意 度 之 「 比 賽

表 現 」、「 服 務 品 質 」、「 交 通 服 務 」 等 構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而

在 「 場 地 設 施 」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經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

發 現，「 場 地 設 施 」方 面 為 學 生 高 於 農 林 漁 牧 業 的 受 訪 者。此

結 果 與 賴 昇 宏 （ 2 0 0 6） 研 究 大 專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滿 意 度 、

涉 入 程 度 與 品 牌 權 益 之 相 關 情 形 ， 發 現 學 生 的 滿 意 度 明 顯 高

於 其 他 職 業 的 觀 眾 結 果 相 同 。  

 

（ 五 ） 不 同 收 入 受 試 者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收 入 受 試 者 在 滿 意 度 之 「 比 賽

表 現 」、「 服 務 品 質 」、「 交 通 服 務 」 等 構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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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「 場 地 設 施 」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經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

發 現，「 場 地 設 施 」方 面 以 收 入 在 1 5 0 0 0 元 以 下 與 4 5 0 0 1 ~ 6 0 0 0 0

元 的 受 訪 者 最 高 ， 而 收 入 在 6 0 0 0 1 元 以 上 者 最 低 。 此 結 果 與

曾 嘉 聖 （ 2 0 0 8） 研 究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觀 賞 動 機 、 認 同

感 與 滿 意 度 之 關 聯 ， 發 現 每 月 收 入 所 得 越 高 ， 滿 意 度 有 越 低

之 傾 向 的 結 果 接 近 。  

 

三 、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受 試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（ 一 ） 不 同 性 別 受 試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性 別 受 試 者 在 再 遊 意 願 之 「 賽

會 忠 誠 」 與 「 景 點 忠 誠 」 等 構 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此 結 果 與 陳

啟 倫 （ 2 0 0 7） 探 討 活 力 工 場 健 身 會 館 會 員 的 參 與 動 機 、 滿 意

度 與 再 購 意 願 ，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的 會 員 在 再 購 意 願 無 顯 著 差

異 ； 以 及 黃 耀 鋐 （ 2 0 0 6） 探 討 台 中 市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

參 與 動 機 、 參 與 行 為 、 顧 客 滿 意 度 及 品 牌 忠 誠 度 關 係 ， 發 現

不 同 性 別 俱 樂 部 會 員 在 參 與 動 機 、 顧 客 滿 意 度 及 品 牌 忠 誠 度

上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結 果 相 同 。  

 

（ 二 ） 不 同 年 齡 受 試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年 齡 受 試 者 在 再 遊 意 願 之 「 景

點 忠 誠 」 構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而 在 「 賽 會 忠 誠 」 構 面 有 顯 著

差 異 ， 經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，「 賽 會 忠 誠 」構 面 雖 然

W i l k s ’ λ、 F 值 均 顯 著 ， 但 檢 定 變 項 均 落 在 同 一 子 集 ， 因 此 無

差 異 。 此 結 果 與 葉 美 玲 （ 2 0 0 6） 研 究 台 北 市 北 投 區 運 動 中 心

消 費 者 之 體 驗 行 銷 、 體 驗 價 值 、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，

發 現 不 同 年 齡 的 消 費 者 在 忠 誠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結 果 相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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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受 試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受 試 者 在 再 遊 意 願 之

「 景 點 忠 誠 」 構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而 在 「 賽 會 忠 誠 」 構 面 有

顯 著 差 異 ， 經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，「 賽 會 忠 誠 」方 面

以 國 中 （ 含 ） 以 下 學 歷 高 於 大 學 學 歷 的 受 訪 者 。 此 結 果 與 陳

啟 倫 （ 2 0 0 7） 探 討 活 力 工 場 健 身 會 館 會 員 的 參 與 動 機 、 滿 意

度 與 再 購 意 願 ， 發 現 國 中 以 下 會 員 的 再 購 意 願 顯 著 高 於 大 專

的 結 果 相 同 。  

 

（ 四 ） 不 同 職 業 受 試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職 業 受 試 者 在 再 遊 意 願 之 「 景

點 忠 誠 」 構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而 在 「 賽 會 忠 誠 」 構 面 有 顯 著

差 異 ， 經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，「 賽 會 忠 誠 」方 面 以 學

生 高 於 農 林 漁 牧 業 的 受 訪 者 。 此 結 果 與 俞 敦 和 （ 2 0 0 8） 研 究

台 灣 球 迷 觀 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S B L 的 觀 賞 動 機、情 感 連 結 和 忠

誠 度 之 關 聯 ， 發 現 不 同 職 業 的 觀 眾 在 忠 誠 度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的

結 果 不 同 。  

 

（ 五 ） 不 同 收 入 受 試 者 再 遊 意 願 之 差 異 性 討 論  

根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不 同 收 入 受 試 者 在 再 遊 意 願 之 「 景

點 忠 誠 」 構 面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而 在 「 賽 會 忠 誠 」 構 面 有 顯 著

差 異 ， 經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，「 賽 會 忠 誠 」構 面 雖 然

W i l k s ’ λ、 F 值 均 顯 著 ， 但 檢 定 變 項 均 落 在 同 一 子 集 ， 因 此 無

差 異 。 此 結 果 與 陳 啟 倫 （ 2 0 0 7） 探 討 活 力 工 場 健 身 會 館 會 員

的 參 與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購 意 願 ， 發 現 不 同 收 入 的 會 員 在 再

購 意 願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結 果 相 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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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徑 路 分 析 討 論  

本 研 究 經 徑 路 分 析 發 現 ， 四 條 路 徑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結 果

如 下： ( 1 )動 機 → 再 遊 意 願，直 接 效 果 值 為 . 4 9 2； ( 2 )動 機 → 滿

意 度 ，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. 5 9 0； ( 3 )滿 意 度 → 再 遊 意 願 ， 直 接 效 果

值 為 . 2 5 4； ( 4 )動 機 → 滿 意 度 → 再 遊 意 願，間 接 效 果 值 為 . 1 5 0。

因 此 有 一 個 直 接 效 果 影 響 受 試 者 滿 意 度 ， 二 個 直 接 效 果 影 響

受 試 者 再 遊 意 願 ， 一 個 間 接 效 果 影 響 受 試 者 再 遊 意 願 ， 且 滿

意 度 可 以 是 動 機 和 再 遊 意 願 的 中 介 變 項 。  

此 結 果 與 盧 筱 筠 （ 2 0 0 7） 探 討 旅 遊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重 遊

意 願 ， 發 現 三 者 之 間 的 徑 路 均 存 在 的 結 果 相 同 ； 以 及 陳 啟 倫

（ 2 0 0 7） 探 討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

購 意 願 ， 發 現 三 者 之 間 具 有 正 向 關 聯 性 的 結 果 一 致 。  

 

五 、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討 論  

（ 一 ）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討 論  

動 機 與 滿 意 度 僅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， 主 要 是 動 機 三 個 控

制 變 項 （ 觀 賞 賽 會 、 周 邊 特 色 、 人 際 互 動 ） 透 過 典 型 相 關 正

向 影 響 滿 意 度 的 三 個 效 標 變 項 （ 比 賽 表 現 、 場 地 設 施 、 服 務

品 質 ）。 此 結 果 與 黃 鴻 斌 （ 2 0 0 3）、 蘇 翰 松 （ 2 0 0 4）、 余 幸 秀

（ 2 0 0 5）、李 真 玲（ 2 0 0 6）、陳 啟 倫（ 2 0 0 7）、蔡 博 任（ 2 0 0 7）、

曾 嘉 珍 （ 2 0 0 7）、 郭 秀 玲 （ 2 0 0 7）、 盧 筱 筠 （ 2 0 0 7） 的 研 究 結

果 相 同 ， 動 機 對 滿 意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向 相 關 。  

 

（ 二 ） 動 機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討 論  

動 機 與 再 遊 意 願 有 二 組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， 主 要 是 動 機 三 個

控 制 變 項 （ 周 邊 特 色 、 觀 賞 賽 會 、 休 閒 娛 樂 ） 透 過 第 一 典 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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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關 正 向 影 響 再 遊 意 願 的 二 個 效 標 變 項 （ 賽 會 忠 誠 、 景 點 忠

誠 ）。此 結 果 與 石 洧 昱（ 2 0 0 5）、陳 啟 倫（ 2 0 0 7）、盧 筱 筠（ 2 0 0 7）、

俞 敦 和（ 2 0 0 8）、廖 壯 偉（ 2 0 0 8）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，動 機 對 忠

誠 度（ 再 購 意 願 ）具 有 顯 著 的 正 向 相 關；但 與 黃 鴻 斌（ 2 0 0 3）、

謝 依 倩 （ 2 0 0 8） 的 研 究 發 現 ， 動 機 不 會 直 接 影 響 忠 誠 度 （ 再

購 意 願 ） 的 結 果 不 同 。  

 

（ 三 ）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討 論  

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僅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存 在 ， 主 要 是 滿 意 度

二 個 控 制 變 項 （ 比 賽 表 現 、 場 地 設 施 ） 透 過 典 型 相 關 正 向 影

響 再 遊 意 願 的 二 個 效 標 變 項（ 賽 會 忠 誠、景 點 忠 誠 ）。此 結 果

與 F o r n e l l ( 1 9 9 2 )、R e i c h h e l d  &  S a s s e r ( 1 9 9 0 )、吳 政 謀（ 2 0 0 5）、

陳 順 隆（ 2 0 0 6）、葉 美 玲（ 2 0 0 6）、陳 啟 倫（ 2 0 0 7）、盧 筱 筠（ 2 0 0 7）

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， 滿 意 度 對 忠 誠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向 相 關 ； 而

與 N e a l ( 1 9 9 9 )認 為 滿 意 的 消 費 者 不 一 定 忠 誠、陳 彥 豪（ 2 0 0 4）

發 現 滿 意 度 對 忠 誠 度 並 無 顯 著 關 係 ， 以 及 熊 明 禮 （ 2 0 0 5） 發

現 滿 意 度 和 忠 誠 度 具 有 顯 著 負 相 關 的 結 果 不 同 。  

 

六 、 綜 合 討 論  

（ 一 ） 參 照 受 訪 者 在 動 機 量 表 上 的 答 題 情 形 ， 各 構 面 平

均 值 至 少 為 3 . 5 7 以 上，表 示 具 有 高 度 參 與 動 機；其 中「 休 閒

娛 樂 」構 面 平 均 值 最 高（ 4 . 0 9），顯 見 嘉 義 五 月 節 不 僅 是 龍 舟

競 賽 與 文 化 傳 承 ， 它 也 提 供 民 眾 休 閒 娛 樂 的 參 與 價 值 ； 其 次

「 周 邊 特 色 」構 面 平 均 值（ 3 . 8 4），代 表 漁 人 碼 頭 的 整 體 建 設

與 五 月 節 配 套 節 目 內 容 ， 能 有 效 發 揮 行 銷 與 宣 傳 目 的 。  

依 據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， 2 0 歲 以 下 、 教 育 程 度 國 中（ 含 ）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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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、 學 生 以 及 收 入 低 於 1 5 0 0 0 元 的 遊 客 ， 主 要 參 與 動 機 傾 向

於「 人 際 互 動 」與「 觀 賞 賽 會 」；顯 見 嘉 義 五 月 節 成 功 以 龍 舟

競 賽 為 主 要 核 心 產 品 ， 加 上 周 邊 產 品 與 其 他 產 品 吸 引 許 多 遊

客 參 與 ， 進 而 創 造 運 動 觀 光 價 值 。 另 外 ， 3 1 ~ 4 0 歲 、 研 究 所

以 上 、 工 商 業 、 軍 公 教 以 及 收 入 在 4 5 0 0 1 ~ 6 0 0 0 0 元 之 間 的 遊

客 ， 在 動 機 「 人 際 互 動 」、「 觀 賞 賽 會 」 表 現 最 低 ， 但 在 「 休

閒 娛 樂 」、「 周 邊 特 色 」 方 面 則 與 其 他 遊 客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依

據 此 結 果 推 論 ， 這 群 人 收 入 穩 定 且 多 數 已 有 家 庭 ， 因 此 參 與

動 機 比 較 傾 向 於 陪 同 家 人 參 加，同 時 能 享 受 大 會「 周 邊 特 色 」

以 達 到「 休 閒 娛 樂 」需 求 ； 相 較 之 下 ，「 人 際 互 動 」與「 觀 賞

賽 會 」 自 然 就 顯 得 不 重 要 ， 所 以 在 這 兩 個 動 機 因 素 上 表 現 最

低 。  

 

（ 二 ） 參 照 受 訪 者 在 滿 意 度 量 表 上 的 答 題 情 形 ， 各 構 面

平 均 值 至 少 為 3 . 5 4 以 上，由 此 可 見 參 與 遊 客 對 嘉 義 五 月 節 均

抱 持 滿 意 態 度，顯 見 活 動 安 排 普 遍 受 到 大 眾 歡 迎，十 分 成 功。 

且 研 究 顯 示 ， 2 0 歲 以 下 、 學 生 以 及 收 入 低 於 1 5 0 0 0 元 、

收 入 在 4 5 0 0 1 ~ 6 0 0 0 0 元 之 間 的 遊 客 ， 對 「 場 地 設 施 」 滿 意 度

最 高；而 4 1 歲 以 上、農 林 漁 牧 業 以 及 收 入 在 6 0 0 0 1 元 以 上 的

遊 客 ， 反 而 在 「 場 地 設 施 」 方 面 滿 意 度 最 低 ， 但 在 「 比 賽 表

現 」、「 服 務 品 質 」、「 交 通 服 務 」 方 面 則 與 其 他 遊 客 沒 有 顯 著

差 異 。 依 據 此 結 果 推 論 ， 4 1 歲 以 上 、農 林 漁 牧 業 以 及 收 入 在

6 0 0 0 1 元 以 上 的 遊 客 ， 由 於 平 時 工 作 勞 累 ， 雖 然 適 逢 端 午 佳

節 難 得 空 閒 ， 卻 不 喜 歡 整 天 在 烈 陽 下 活 動 消 耗 太 多 體 力 ， 因

此 如 果 會 場 多 設 置 一 些 可 遮 陽 的 觀 賞 賽 會 空 間 或 許 比 較 符 合

這 群 遊 客 的 需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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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參 照 受 訪 者 在 再 遊 意 願 量 表 上 的 答 題 情 形 ， 各 構

面 平 均 值 至 少 為 3 . 6 8 以 上，由 此 可 見 參 與 遊 客 對 嘉 義 五 月 節

均 抱 持 高 度 再 遊 意 願 。  

再 者 教 育 程 度 國 中 （ 含 ） 以 下 、 學 生 對 「 賽 會 忠 誠 」 再

遊 意 願 表 現 最 高 ， 顯 然 龍 舟 賽 會 深 深 吸 引 年 輕 族 群 喜 愛 ； 而

大 學 、 農 林 漁 牧 業 則 在 「 賽 會 忠 誠 」 再 遊 意 願 表 現 最 低 ， 推

論 大 學 、 農 林 漁 牧 業 的 遊 客 比 較 傾 向 「 休 閒 娛 樂 」 需 求 ， 因

此 對 龍 舟 「 賽 會 忠 誠 」 的 再 遊 意 願 並 不 注 重 ， 但 在 「 景 點 忠

誠 」 再 遊 意 願 則 與 其 他 遊 客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顯 然 大 部 分 遊 客

都 能 認 同 東 石 漁 人 碼 頭 的 觀 光 旅 遊 價 值 ， 可 見 當 地 的 硬 體 設

施 與 整 體 規 畫 已 趨 向 成 熟 完 善 ， 對 日 後 舉 辦 活 動 的 運 動 觀 光

吸 引 力 而 言 也 會 相 對 提 高 。  

 

（ 四 ）依 據 徑 路 分 析 結 果， 徑 路 係 數 值 分 別 為： ( 1 )動 機

→ 再 遊 意 願 . 4 9 2 * * *； ( 2 )動 機 → 滿 意 度 . 5 9 0 * * *； ( 3 )滿 意 度 →

再 遊 意 願 . 2 5 4 * * *。此 結 果 顯 示，動 機 會 直 接 影 響 再 遊 意 願 ，

也 會 透 過 滿 意 度 間 接 影 響 再 遊 意 願 。 亦 即 ， 影 響 再 遊 意 願 的

主 要 變 項 為 動 機 ， 其 次 為 滿 意 度 。  

然 而 本 研 究 發 現 ， 動 機 較 滿 意 度 對 再 遊 意 願 更 具 有 影 響

力 。 依 據 此 結 果 推 論 ， 可 能 大 多 數 民 眾 參 與 龍 舟 賽 會 ， 主 要

出 自 於 對 賽 會 抱 持 高 度 的 認 同 感 ， 具 有 慶 祝 節 慶 的 意 義 ， 所

以 動 機 因 素 顯 然 較 滿 意 度 來 得 重 要 。 可 見 嘉 義 縣 龍 舟 競 賽 行

之 有 年 ， 早 已 深 入 人 心 並 成 為 端 午 節 慶 的 重 要 活 動 。  

 

（ 五 ） 依 據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的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， 民 俗 運

動 賽 會 參 與 者 的 動 機 主 要 是 以 觀 賞 賽 會 、 周 邊 特 色 、 人 際 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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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（ 結 構 係 數 . 9 0 6、 . 8 1 1、 . 7 4 7）， 影 響 滿 意 度 的 比 賽 表 現 、

場 地 設 施 、 服 務 品 質 （ 結 構 係 數 . 8 9 3、 . 7 2 9、 . 7 1 8）。 此 結 果

顯 示，龍 舟 賽 會 遊 客 參 與 的 動 機 因 素 以「 觀 賞 賽 會 」為 優 先 ，

其 次 為「 周 邊 特 色 」與「 人 際 互 動 」；且 動 機 主 要 影 響 滿 意 度

的 「 比 賽 表 現 」， 其 次 影 響 「 場 地 設 施 」 與 「 服 務 品 質 」。  

因 此 ， 龍 舟 賽 會 遊 客 最 主 要 是 以 「 觀 賞 賽 會 」 的 動 機 因

素 影 響 滿 意 度 的「 比 賽 表 現 」。此 結 果 合 理 解 釋 大 會 以 龍 舟 競

賽 為 主 ， 周 邊 特 色 為 輔 的 規 劃 策 略 奏 效 。  

 

（ 六 ） 依 據 動 機 與 再 遊 意 願 的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， 民 俗

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的 動 機 主 要 是 以 周 邊 特 色 、 觀 賞 賽 會 、 休 閒

娛 樂（ 結 構 係 數 . 9 1 9、 . 7 9 3 與 . 7 1 7）， 影 響 再 遊 意 願 的 賽 會 忠

誠 、 景 點 忠 誠 （ 結 構 係 數 . 9 3 7、 . 7 3 0）。 此 結 果 顯 示 ， 龍 舟 賽

會 遊 客 參 與 的 動 機 因 素 以 「 周 邊 特 色 」 為 優 先 ， 其 次 為 「 觀

賞 賽 會 」與「 休 閒 娛 樂 」；且 動 機 主 要 影 響 再 遊 意 願 的「 賽 會

忠 誠 」， 其 次 影 響 「 景 點 忠 誠 」。  

因 此 ， 龍 舟 賽 會 遊 客 最 主 要 是 以 「 周 邊 特 色 」 的 動 機 因

素 影 響 再 遊 意 願 的「 賽 會 忠 誠 」。此 結 果 雖 然 周 邊 特 色 與 賽 會

本 身 並 無 直 接 相 關 ， 但 是 ， 東 石 漁 人 碼 頭 是 嘉 義 縣 發 展 的 觀

光 重 點 之 一 ， 近 年 來 由 於 縣 府 精 心 規 劃 ， 早 已 成 為 家 喻 戶 曉

的 著 名 觀 光 景 點 ， 每 逢 假 日 遊 客 如 織 ； 尤 其 端 午 節 當 天 ， 除

了 舉 辦 一 年 一 度 的 龍 舟 競 賽 ， 還 有 其 他 周 邊 系 列 活 動 ， 讓 原

本 清 靜 幽 雅 的 漁 人 碼 頭 格 外 顯 得 熱 鬧 非 凡 ， 總 是 吸 引 大 批 遊

客 在 會 場 內 外 萬 頭 攢 動 ， 擠 個 水 洩 不 通 。 因 此 ， 龍 舟 賽 會 除

了 具 有 基 本 的 觀 賞 賽 會 誘 因 外 ， 顯 然 會 場 周 邊 特 色 更 是 讓 民

眾 青 睞 、 流 連 忘 返 的 主 要 因 素 ， 十 足 證 明 嘉 義 縣 發 展 漁 人 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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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 的 觀 光 事 業 卓 有 成 效 ， 與 龍 舟 競 賽 相 輔 相 成 。  

 

（ 七 ） 依 據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的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， 民

俗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的 滿 意 度 主 要 是 以 比 賽 表 現、場 地 設 施（ 結

構 係 數 . 8 5 7、 . 7 7 8），影 響 再 遊 意 願 的 賽 會 忠 誠、景 點 忠 誠（ 結

構 係 數 . 9 4 8、 . 7 0 7）。 此 結 果 顯 示 ， 龍 舟 賽 會 遊 客 的 滿 意 度 以

「 比 賽 表 現 」為 優 先，其 次 為「 場 地 設 施 」；且 滿 意 度 主 要 影

響 再 遊 意 願 的 「 賽 會 忠 誠 」， 其 次 影 響 「 景 點 忠 誠 」。  

因 此 ， 龍 舟 賽 會 遊 客 最 主 要 是 以 「 比 賽 表 現 」 的 滿 意 度

影 響 再 遊 意 願 的「 賽 會 忠 誠 」。此 結 果 合 理 解 釋 參 與 遊 客 對 龍

舟 競 賽 的 滿 意 度 ， 會 直 接 影 響 賽 會 忠 誠 的 再 遊 意 願 。  

 

（ 八 ） 綜 合 動 機 、 滿 意 度 與 再 遊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

果 發 現 ， 動 機 構 面 最 主 要 的 典 型 因 素 為 「 觀 賞 賽 會 」 與 「 周

邊 特 色 」；滿 意 度 構 面 最 主 要 的 典 型 因 素 為「 比 賽 表 現 」與「 場

地 設 施 」；再 遊 意 願 最 主 要 的 典 型 因 素 為「 賽 會 忠 誠 」與「 景

點 忠 誠 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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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
 

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了 解 龍 舟 賽 會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、 滿 意 度

與 再 遊 意 願 之 關 聯 性 。 經 實 證 分 析 後 ， 本 研 究 依 據 研 究 結 果

與 發 現 加 以 彙 整 說 明 ， 進 而 提 出 研 究 結 論 與 具 體 建 議 ， 期 能

提 供 龍 舟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相 關 管 理 實 務 與 學 術 研 究 之 參 考 。  

 

第 一 節  結 論 

 

本 研 究 根 據 第 肆 章 實 證 分 析 之 重 要 結 果 ， 將 描 述 性 統 計

結 果 與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一 、 描 述 性 統 計 結 果  

（ 一 ） 龍 舟 賽 會 受 訪 者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資 料 分 析 之 差 異 情 形  

依 據 本 研 究 調 查 結 果 發 現 ， 受 訪 者 之 分 佈 情 形 ， 在 性 別

方 面 男 女 比 例 相 近 ； 年 齡 層 以 3 1 ~ 4 0 歲 者 居 多 （ 3 8％ ）， 其

次 為 2 1 ~ 3 0 歲 （ 2 0 . 2％ ）； 教 育 程 度 以 大 學 最 多 （ 3 8 . 7％ ），

其 次 為 高 中 職 （ 2 3 . 3％ ）； 職 業 方 面 以 軍 公 教 為 多 數 （ 2 1 . 1

％ ）， 其 次 為 服 務 業 （ 1 9 . 3％ ） 及 學 生 （ 1 9 . 1％ ）； 收 入 方 面

以 1 5 0 0 1 ~ 3 0 0 0 0 元 佔 多 數 （ 3 2 . 3％ ）， 其 次 為 1 5 0 0 0 元 以 下

（ 2 7 . 5％ ）。  

 

（ 二 ） 龍 舟 賽 會 受 訪 者 於 動 機 量 表 之 整 體 表 現 情 形  

依 據 調 查 結 果 發 現，受 訪 者 之 動 機 以「 休 閒 娛 樂 」最 高 ，

其 次 分 別 為「 周 邊 特 色 」、「 觀 賞 賽 會 」，而「 人 際 互 動 」則 較

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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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龍 舟 賽 會 受 訪 者 於 滿 意 度 量 表 之 整 體 表 現 情 形  

依 據 調 查 結 果 發 現，受 訪 者 滿 意 度 以「 場 地 設 施 」最 高 ，

其 次 分 別 為「 比 賽 表 現 」、「 服 務 品 質 」，而「 交 通 服 務 」則 較

低 。  

 

（ 四 ） 龍 舟 賽 會 受 訪 者 於 再 遊 意 願 量 表 之 整 體 表 現 情 形  

依 據 調 查 結 果 發 現 ， 受 訪 者 再 遊 意 願 以 「 賽 會 忠 誠 」 最

高 ， 而 「 景 點 忠 誠 」 較 低 。  

 

二 、 研 究 假 設 之 驗 證 結 果  

 

依 據 第 肆 章 之 驗 證 結 果 加 以 彙 整 ， 如 表 5 - 1 所 示 ， 並 將

其 重 要 內 容 分 述 如 下 ：  

 

假 設 1：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。（ 部 分

成 立 ）  

研 究 發 現 ， 不 同 性 別 的 受 訪 者 在 動 機 四 個 構 面 （ 人 際 互

動 、 觀 賞 賽 會 、 休 閒 娛 樂 、 周 邊 特 色 ）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但

不 同 年 齡 、 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、 收 入 的 受 訪 者 ， 在 動 機 「 人 際

互 動 」、「 觀 賞 賽 會 」上 皆 有 顯 著 差 異。因 此，研 究 假 設 1「 不

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之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」 僅 部 分 成 立 。  

 

假 設 2：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。（ 部

分 成 立 ）  

研 究 發 現 ， 不 同 性 別 、 教 育 程 度 的 受 訪 者 在 滿 意 度 四 個

構 面 （ 比 賽 表 現 、 服 務 品 質 、 場 地 設 施 、 交 通 服 務 ） 上 皆 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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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 著 差 異；但 不 同 年 齡、職 業、收 入 的 受 訪 者，在 滿 意 度「 場

地 設 施 」 方 面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2「 不 同 人 口

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之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」 僅 部 分 成 立 。  

 

假 設 3：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 之 再 遊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。

（ 部 分 成 立 ）  

研 究 發 現 ， 不 同 性 別 、 年 齡 、 收 入 的 受 訪 者 在 再 遊 意 願

二 個 構 面 （ 賽 會 忠 誠 、 景 點 忠 誠 ）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； 但 不 同

教 育 程 度 、 職 業 的 受 訪 者 ， 在 再 遊 意 願 「 賽 會 忠 誠 」 方 面 皆

有 顯 著 差 異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3「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參 與 者

之 再 遊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」 僅 部 分 成 立 。  

 

假 設 4： 動 機 對 滿 意 度 具 有 正 向 之 影 響 。（ 成 立 ）  

依 據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， 動 機 對 滿 意 度 之 徑 路 係 數 值

為 . 5 9 0 * * *（ p < . 0 0 1）達 顯 著 水 準 ， 且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顯

示 ， 動 機 主 要 是 以 觀 賞 賽 會 、 周 邊 特 色 、 人 際 互 動 ， 影 響 滿

意 度 的 比 賽 表 現 、 場 地 設 施 、 服 務 品 質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4

「 動 機 對 滿 意 度 具 有 正 向 之 影 響 」 成 立 。  

 

假 設 5： 動 機 對 再 遊 意 願 具 有 正 向 之 影 響 。 （ 成 立 ）  

依 據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， 動 機 對 再 遊 意 願 之 徑 路 係 數 值

為 . 4 9 2 * * *（ p < . 0 0 1）達 顯 著 水 準 ， 且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顯

示 ， 動 機 主 要 是 以 周 邊 特 色 、 觀 賞 賽 會 、 休 閒 娛 樂 ， 影 響 再

遊 意 願 的 賽 會 忠 誠 、 景 點 忠 誠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5「 動 機 對

再 遊 意 願 具 有 正 向 之 影 響 」 成 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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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 設 6： 滿 意 度 對 再 遊 意 願 具 有 正 向 之 影 響 。（ 成 立 ）  

依 據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， 滿 意 度 對 再 遊 意 願 之 徑 路 係 數

值 為 . 2 5 4 * * *（ p < . 0 0 1）達 顯 著 水 準 ， 且 經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

顯 示 ， 滿 意 度 主 要 是 以 比 賽 表 現 、 場 地 設 施 ， 影 響 再 遊 意 願

的 賽 會 忠 誠 、 景 點 忠 誠 。 因 此 ， 研 究 假 設 6「 滿 意 度 對 再 遊

意 願 具 有 正 向 之 影 響 」 成 立 。  

 

三 、 變 項 間 之 徑 路 分 析 與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 

 

本 研 究 經 徑 路 分 析 發 現 ， 四 條 路 徑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， 結 果

如 下： ( 1 )動 機 → 再 遊 意 願，直 接 效 果 值 為 . 4 9 2； ( 2 )動 機 → 滿

意 度 ， 直 接 效 果 值 為 . 5 9 0； ( 3 )滿 意 度 → 再 遊 意 願 ， 直 接 效 果

值 為 . 2 5 4； ( 4 )動 機 → 滿 意 度 → 再 遊 意 願，間 接 效 果 值 為 . 1 5 0。

由 於 直 接 效 果 與 間 接 效 果 加 總 後 可 得 知 總 效 果 ， 所 以 動 機 影

響 再 遊 意 願 的 總 效 果 為 . 6 4 2。 因 此 ， 影 響 民 俗 運 動 賽 會 參 與

者 再 遊 意 願 的 主 要 變 項 為 動 機 ， 其 次 為 滿 意 度 。  

經 進 一 步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， 動 機 構 面 最 主 要 的 典

型 因 素 為「 觀 賞 賽 會 」與「 周 邊 特 色 」；滿 意 度 構 面 最 主 要 的

典 型 因 素 為「 比 賽 表 現 」、「 場 地 設 施 」；再 遊 意 願 最 主 要 的 典

型 因 素 為 「 賽 會 忠 誠 」 與 「 景 點 忠 誠 」。  

有 關 研 究 假 設 之 驗 證 結 果 ， 本 研 究 彙 整 如 表 5 - 1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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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- 1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之 彙 整 表 

研 究 假 設  驗 證 結 果

假設 1：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參與者之動機有顯著差異。 部 分 成 立

H1-1：不同性別參與者之動機有顯著差異。 不 成 立  

H1-2：不同年齡參與者之動機有顯著差異。 成 立  

H1-3：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之動機有顯著差異。 成 立  

H1-4：不同職業參與者之動機有顯著差異。 成 立  

H1-5：不同收入參與者之動機有顯著差異。 成 立  

假設 2：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參與者之滿意度有顯著差異。 部 分 成 立

H2-1：不同性別參與者之滿意度有顯著差異。 不 成 立  

H2-2：不同年齡參與者之滿意度有顯著差異。 成 立  

H2-3：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之滿意度有顯著差異。 不 成 立  

H2-4：不同職業參與者之滿意度有顯著差異。 成 立  

H2-5：不同收入參與者之滿意度有顯著差異。 成 立  

假設 3：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參與者之再遊意願有顯著差異。 部 分 成 立

H3-1：不同性別參與者之再遊意願有顯著差異。 不 成 立  

H3-2：不同年齡參與者之再遊意願有顯著差異。 不 成 立  

H3-3：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者之再遊意願有顯著差異。 成 立  

H3-4：不同職業參與者之再遊意願有顯著差異。 成 立  

H3-5：不同收入參與者之再遊意願有顯著差異。 不 成 立  

假設 4：動機對滿意度具有正向之影響。 成 立  

假設 5：動機對再遊意願具有正向之影響。 成 立  

假設 6：滿意度對再遊意願具有正向之影響。 成 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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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建 議 

 

依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， 對 主 辦 單 位 與 後 續 相 關 研 究 者 提 出 下

列 幾 點 具 體 建 議 ：  

 

一 、 研 究 建 議  

（ 一 ） 根 據 受 訪 者 在 動 機 量 表 上 的 答 題 情 形 ， 年 輕 族 群

於 「 人 際 互 動 」 與 「 觀 賞 賽 會 」 的 動 機 因 素 表 現 最 高 ， 收 入

穩 定 且 已 有 家 庭 的 民 眾 表 現 最 低 。 而 在 「 休 閒 娛 樂 」 與 「 周

邊 特 色 」 方 面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 

為 了 提 高 非 年 輕 族 群 參 與 動 機 ， 建 議 大 會 廣 徵 各 路 好 手

參 與 龍 舟 競 賽 ， 增 加 參 賽 隊 伍 提 高 賽 會 精 彩 可 看 性 ， 以 加 強

非 年 輕 族 群 的 「 觀 賞 賽 會 」 參 與 動 機 。  

 

（ 二 ）其 次 從 受 訪 者 在 滿 意 度 量 表 上 的 答 題 情 形，以「 交

通 服 務 」 平 均 值 為 最 低 。 究 其 原 因 ， 由 於 漁 人 碼 頭 港 區 內 交

通 要 道 的 中 央 分 隔 島 設 計 過 寬 ， 迫 使 車 道 寬 度 受 限 ， 外 側 車

道 與 機 慢 車 道 無 明 顯 區 隔 ， 顯 得 險 象 環 生 ； 再 者 ， 主 要 聯 外

道 路 縣 道 1 6 8 在 東 石 與 西 濱 快 速 道 路 台 6 1 線 之 間 屬 於 雙 向 單

線 車 道 ， 遇 尖 峰 時 間 無 法 有 效 紓 解 高 車 流 量 ， 即 使 有 替 代 道

路 － 朴 子 溪 防 汛 堤 岸，卻 因 路 標 不 清、寬 度 較 窄 而 緩 不 濟 急。 

因 此 ， 首 要 建 議 拓 寬 聯 外 道 路 、 縮 減 港 區 內 交 通 要 道 的

中 央 分 隔 島 寬 度 ， 其 次 建 議 主 辦 單 位 規 劃 安 排 接 駁 公 車 ， 於

附 近 鄉 鎮 設 立 定 點 免 費 搭 乘，既 能 節 能 減 碳、提 昇 服 務 品 質，

又 能 讓 大 會 出 入 車 流 更 加 順 暢 ， 避 免 壅 塞 。  

再 者，年 輕 族 群 於「 場 地 設 施 」方 面 的 滿 意 度 表 現 最 高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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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 入 穩 定 且 已 有 家 庭 的 民 眾 表 現 最 低 。 而 在 「 比 賽 表 現 」 、

「 服 務 品 質 」 與 「 交 通 服 務 」 方 面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因 此 ， 建

議 大 會 規 劃 增 加 休 閒 遊 憩 以 及 運 動 設 施 ， 以 提 高 非 年 輕 族 群

在 「 場 地 設 施 」 的 滿 意 度 。  

 

（ 三 ） 依 據 受 訪 者 在 再 遊 意 願 量 表 上 的 答 題 情 形 ， 發 現

「 賽 會 忠 誠 」 得 分 最 高 ， 可 見 龍 舟 賽 會 對 遊 客 具 有 相 當 的 吸

引 力 ， 成 功 為 地 方 創 造 觀 光 產 值 的 經 濟 貢 獻 。 此 外 ， 為 了 提

高 遊 客 「 景 點 忠 誠 」 再 遊 意 願 ， 建 議 相 關 單 位 規 劃 增 加 具 多

樣 性 的 休 閒 遊 憩 以 及 運 動 設 施 ， 以 提 高 東 石 漁 人 碼 頭 發 展 觀

光 訴 求 的 能 見 度 。  

 

（ 四 ） 依 據 徑 路 分 析 結 果 ， 動 機 會 直 接 影 響 再 遊 意 願 ，

也 會 透 過 滿 意 度 間 接 影 響 再 遊 意 願。因 此，要 提 高 再 遊 意 願，

必 須 先 加 強 參 與 動 機 ， 其 次 提 高 滿 意 度 ； 要 提 高 滿 意 度 ， 必

須 提 高 參 與 動 機 。 經 進 一 步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， 動 機 構

面 最 主 要 的 典 型 因 素 為「 觀 賞 賽 會 」與「 周 邊 特 色 」；滿 意 度

構 面 最 主 要 的 典 型 因 素 為「 比 賽 表 現 」、「 場 地 設 施 」；再 遊 意

願 最 主 要 的 典 型 因 素 為 「 賽 會 忠 誠 」 與 「 景 點 忠 誠 」。  

依 據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， 要 提 高 龍 舟 賽 會 遊 客 「 賽 會 忠 誠 」

與 「 景 點 忠 誠 」 之 再 遊 意 願 ， 首 要 加 強 動 機 構 面 之 「 觀 賞 賽

會 」與「 周 邊 特 色 」。其 具 體 方 法 例 如，加 強 廣 告 文 宣 並 設 法

招 攬 更 多 參 賽 隊 伍 ， 以 宣 傳 號 召 更 多 遊 客 ， 提 高 賽 會 精 彩 可

看 性 。  

其 二 加 強「 周 邊 特 色 」，具 體 方 法 例 如，設 計 多 樣 具 娛 樂

性 、 教 育 性 的 周 邊 系 列 活 動 ， 如 街 頭 藝 人 、 風 箏 製 作 放 飛 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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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， 讓 參 與 遊 客 有 更 多 休 閒 娛 樂 的 選 擇 方 式 。  

再 者 加 強 滿 意 度 構 面 的「 比 賽 表 現 」與「 場 地 設 施 」，在

「 比 賽 表 現 」 方 面 ， 選 手 們 拚 博 奮 戰 的 團 隊 精 神 是 龍 舟 競 賽

引 人 注 目 的 焦 點。因 此，要 提 高 選 手 的「 比 賽 表 現 」，除 了 賽

前 訓 練 外 ， 選 手 心 理 建 設 、 榮 譽 感 也 很 重 要 ； 至 於 「 場 地 設

施 」 部 分 ， 建 議 相 關 單 位 除 了 規 劃 增 加 具 多 樣 性 的 休 閒 遊 憩

以 及 運 動 設 施 ， 如 果 能 進 一 步 改 善 交 通 條 件 ， 那 麼 ， 無 論 對

龍 舟 賽 會 的 吸 引 力 或 是 對 漁 人 碼 頭 的 觀 光 能 見 度 而 言 ， 將 會

有 相 得 益 彰 的 效 果 。  

 

二 、 後 續 研 究 建 議  

（ 一 ） 本 研 究 在 抽 樣 過 程 中 並 未 區 分 出 運 動 觀 光 選 手 、

運 動 觀 光 遊 客 以 及 一 般 觀 光 遊 客 等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。 因 此

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， 可 以 針 對 以 上 三 個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分 別 考 驗

其 差 異 性 ， 並 進 一 步 加 以 探 討 分 析 ， 讓 研 究 結 果 更 臻 完 善 。  

 

（ 二 ） 本 研 究 發 現 ， 龍 舟 競 賽 選 手 的 比 賽 表 現 是 影 響 賽

會 遊 客 滿 意 度 的 重 要 指 標 之 一 ， 然 而 關 於 選 手 比 賽 表 現 之 影

響 因 素 在 本 研 究 中 並 未 深 入 探 討 。 因 此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以

針 對 參 賽 選 手 或 教 練 進 行 相 關 研 究 。  

 

（ 三 ） 本 研 究 之 問 卷 量 表 是 以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法 建 構 ，

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以 採 用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法 來 加 以 考 驗 ， 以

適 配 性 指 標 的 符 合 情 形 來 檢 驗 本 研 究 提 出 之 結 構 模 式 是 否 與

實 際 資 料 相 互 適 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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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 幸 秀（ 2 0 0 5）。臺 北 市 社 區 大 學 學 員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的 動 機 與

滿 意 度 之 研 究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輔 仁 大 學 ， 台 北 縣 。  

吳 宗 展 （ 1 9 9 9）。 東 石 印 象 。 嘉 義 縣 ： 嘉 義 縣 東 石 鄉 農 會 。  

吳 明 隆 、 涂 金 堂 （ 2 0 0 8）。 S P S S 與 統 計 應 用 分 析 修 訂 版 。 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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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市 ： 五 南 圖 書 。  

吳 政 謀（ 2 0 0 5）。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參 與 行 為、服 務 品 質、滿 意

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－ 以 奔 放 主 題 運 動 館 為 例 。 未 出 版 碩

士 論 文 ， 台 北 巿 立 體 育 學 院 ， 台 北 市 。  

宋 威 穎、雷 文 谷（ 2 0 0 8）。從 國 內 運 動 觀 光 之 發 展 探 討 旅 遊 目

的 地 行 銷 。 大 專 體 育 ， 9 4， 1 0 4 - 1 1 2。  

李 昱 叡（ 2 0 0 3）。從 現 行 我 國 體 育 與 觀 光 政 策 分 析「 運 動 觀 光 」

發 展 之 政 策 規 劃 整 合 構 面 。 大 專 體 育 ， 6 7， 1 - 7。  

李 昱 叡（ 2 0 0 5）。台 灣 海 洋 運 動 政 策 發 展 現 況。大 專 體 育， 8 1，

1 - 7。  

李 展 源、林 房 儹（ 2 0 0 4）。觀 賞 性 運 動 之 參 與 動 機 分 析 與 探 討。

大 專 體 育 ， 7 3， 1 0 8 - 1 1 2。  

李 真 玲（ 2 0 0 6）。公 立 體 育 場 域 民 眾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

研 究 － 以 台 中 縣 為 例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東 海 大 學 ， 台

中 市 。  

林 建 煌 （ 2 0 0 2）。 消 費 者 行 為 。 台 北 市 ： 智 勝 文 化 。  

俞 敦 和（ 2 0 0 8）。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球 迷 觀 賞 動 機、情 感 連 結

及 其 對 忠 誠 度 影 響 之 研 究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國 立 台 灣

體 育 大 學 ， 台 中 市 。  

范 良 誌、李 其 隆（ 2 0 0 8）。臺 灣 地 區 龍 舟 運 動 之 運 作 現 況 與 未

來 發 展 。 大 專 體 育 ， 9 6， 1 2 6 - 1 3 3。  

凌 志 四 （ 1 9 8 5）。 臺 灣 民 俗 大 觀 ( 2 )。 台 北 市 ： 大 威 。  

徐 達 光（ 2 0 0 3）。消 費 者 心 理 學：消 費 者 行 為 的 科 學 研 究。台

北 市 ： 臺 灣 東 華 書 局 。  

馬 上 閔（ 2 0 0 1）。運 動 賽 會 參 與 者 對 承 辦 單 位 觀 光 服 務 需 求 與

滿 意 度 之 調 查 研 究 － 以 民 國 九 十 年 全 國 大 專 院 校 運 動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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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例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， 桃 園 縣 。  

高 俊 雄（ 2 0 0 3）。運 動 觀 光 之 規 劃 與 發 展。國 民 體 育 季 刊， 3 2

（ 3）， 7 - 1 1。  

張 佩 娟 （ 2 0 0 3）。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-以

雲 林 醫 院 員 工 為 例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雲 林 科 技 大 學 ，

雲 林 縣 。  

張 春 興（ 1 9 9 6）。教 育 心 理 學：三 化 取 向 的 理 論 與 實 踐。台 北

市 ： 東 華 。  

教 育 部 體 育 大 辭 典 編 訂 委 員 會（ 1 9 8 6）。體 育 大 辭 典。台 北 ：

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。  

郭 秀 玲（ 2 0 0 7）。運 動 觀 光 潛 水 假 期 參 與 者 動 機、期 望 與 滿 意

度 之 研 究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， 台 中

市 。  

郭 秀 玲、林 房 儹（ 2 0 0 5）。台 灣 推 展 運 動 觀 光 現 況 與 發 展 性 分

析 。 運 動 管 理 季 刊 ， 7， 9 1 - 9 9。  

陳 彥 豪（ 2 0 0 4）。職 棒 球 迷 涉 入 程 度、球 隊 認 同、參 與 滿 意 度、

與 球 迷 忠 誠 度 之 關 聯 探 討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國 立 嘉 義

大 學 ， 嘉 義 市 。  

陳 思 倫 、宋 秉 明 、 林 連 聰（ 2 0 0 0）。 觀 光 學 概 論 。 台 北 ： 世 新

大 學 出 版 中 心 。  

陳 啟 倫（ 2 0 0 7）。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、滿 意 度 與

再 購 意 願 之 研 究 － 以 活 力 工 場 健 身 會 館 忠 孝 分 館 為 例 。

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輔 仁 大 學 ， 台 北 縣 。  

陳 順 隆（ 2 0 0 6）。健 身 俱 樂 部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研 究。未

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南 台 科 技 大 學 ， 台 南 縣 。  

曾 嘉 珍（ 2 0 0 7）。臺 北 市 運 動 舞 蹈 消 費 者 參 與 動 機、滿 意 度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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阻 礙 因 素 之 研 究。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，臺 北 市 立 教 育 大 學，

台 北 市 。  

曾 嘉 聖（ 2 0 0 8）。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觀 賞 動 機、認 同 感 與

滿 意 度 之 研 究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，

桃 園 縣 。  

黃 文 翰 （ 2 0 0 2）。 服 務 補 救 不 一 致 ,服 務 補 救 後 滿 意 度 與 消 費

者 後 續 行 為 意 圖 之 關 係 研 究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國 立 東

華 大 學 ， 花 蓮 縣 。  

黃 仲 凌（ 2 0 0 4）。澎 湖 地 區 運 動 觀 光 發 展 之 現 況 分 析。大 專 體

育 ， 7 4， 7 1 - 7 7。  

黃 君 慧 、 辛 一 立 、 張 哲 綱 、 潘 佳 玟 （ 譯 ）（ 2 0 0 1）。 消 費 者 行

為 概 論。台 北 市：臺 灣 培 生 教 育。 ( M o w e n ,  J .  C . ,  &  M i n o r ,  

M .  S . ,  2 0 0 1 )  

黃 金 柱 （ 2 0 0 6）。 運 動 觀 光 導 論 。 台 北 市 ： 師 大 書 苑 。  

黃 鴻 斌（ 2 0 0 3）。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、顧 客 滿 意

度 及 忠 誠 度 關 聯 性 之 研 究 － 以 金 牌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為

例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南 華 大 學 ， 嘉 義 縣 。  

黃 耀 鋐（ 2 0 0 6）。台 中 市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參 與

行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及 品 牌 忠 誠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。 未 出 版 碩 士

論 文 ， 大 葉 大 學 ， 彰 化 縣 。  

楊 漢 琛、柯 政 良（ 2 0 0 0）。不 同 選 手 背 景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、團

隊 凝 聚 力 之 相 關 研 究 － 以 輔 仁 大 學 龍 舟 代 表 隊 為 例 。 我

國 運 動 產 業 趨 勢 分 析 暨 運 動 管 理 教 育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。  

葉 美 玲（ 2 0 0 6）。體 驗 行 銷、體 驗 價 值、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

關 係 探 討 － 以 台 北 市 立 北 投 區 運 動 中 心 為 例 。 未 出 版 碩

士 論 文 ， 國 立 臺 南 大 學 ， 台 南 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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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 義 縣 政 府（ 2 0 0 7）。嘉 義 縣 觀 光 新 願 景。最 佳 之 邑 － 嘉 義 縣

政 季 刊 ， 1 6。  

嘉 義 縣 觀 光 旅 遊 網（ 2 0 0 8）。 節 慶 活 動 行 事 曆 。 2 0 0 8 年 1 1 月

2 3 日 ， 取 自

h t t p : / / w w w. t b o c c . g o v . t w / p d a / j r q d . a s p ? C a t e g o r y I D = 5  

廖 壯 偉（ 2 0 0 8）。觀 賞 動 機 對 情 感 依 附 及 忠 誠 度 之 影 響 研 究 －

以 台 中 地 區 職 棒 球 迷 參 與 行 為 為 例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

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， 台 中 市 。  

廖 俊 儒（ 2 0 0 4）。職 棒 現 場 觀 眾 消 費 體 驗 要 素 對 體 驗 滿 意 度 與

忠 誠 意 願 影 響 之 研 究 。 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 ， 國 立 臺 灣 師 範

大 學 ， 台 北 市 。  

熊 明 禮（ 2 0 0 5）。休 閒 農 場 服 務 品 質 認 知、顧 客 滿 意 度 與 忠 誠

度 關 係 之 研 究 － 以 宜 蘭 縣 香 格 里 拉 休 閒 農 場 為 例 。 未 出

版 碩 士 論 文 ， 輔 仁 大 學 ， 台 北 縣 。  

劉 康 曜（ 2 0 0 8）。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服 務 品 質、顧 客 滿 意 度、口

碑 與 再 購 意 願 相 關 性 之 研 究 － 以 桃 園 地 區 為 例 。 未 出 版

碩 士 論 文 ，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， 台 中 市 。  

劉 照 金（ 2 0 0 7）。臺 灣 海 洋 運 動 觀 光 發 展 現 況 分 析。國 民 體 育

季 刊 ， 3 6（ 3）， 2 2 - 3 0。  

樓 永 堅 、 蔡 東 峻 、 潘 志 偉 、 別 蓮 蒂（ 2 0 0 3）。消 費 者 行 為 。臺

北 縣 蘆 洲 市 ： 空 大 。  

蔡 博 任 （ 2 0 0 7）。 2 0 0 4 年 世 界 盃 室 內 五 人 制 足 球 賽 現 場 觀 眾

觀 賞 動 機 、 觀 賞 行 為 及 觀 賞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。 未 出 版 碩 士

論 文 ，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， 桃 園 縣 。  

蔡 瑞 宇 （ 1 9 9 6）。 顧 客 行 為 學 。 台 北 市 ： 天 一 圖 書 。  

鄭 家 韻 （ 2 0 0 7）。 探 討 運 動 觀 光 之 發 展 － 以 2 0 0 7 年 太 魯 閣 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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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 馬 拉 松 為 例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， 花 蓮

縣 。  

鄭 錫 聰（ 2 0 0 3）。服 務 接 觸 滿 意 度 與 購 後 行 為 關 聯 性 之 研 究 －

以 推 廣 教 育 為 例。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，大 葉 大 學，彰 化 縣 。 

魯 米 鴿 的 故 鄉 網 站（ 2 0 0 8）。細 說 龍 舟 故 事。 2 0 0 8 年 1 1 月 2 8

日 ， 取 自

h t t p : / / h o m e p a g e 2 0 . s e e d . n e t . t w / w e b @ 5 / r o m i k o t a y / b o a t l o

n g . h t m  

盧 筱 筠（ 2 0 0 7）。旅 遊 動 機、滿 意 度 與 重 遊 意 願 之 研 究 － 以 瑞

士 團 體 套 裝 旅 遊 為 例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世 新 大 學 ， 台

北 市 。  

賴 昇 宏（ 2 0 0 6）。大 專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滿 意 度、涉 入 程 度 與

品 牌 權 益 之 相 關 研 究。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，國 立 臺 南 大 學，

臺 南 市 。  

賴 美 芬 （ 2 0 0 5）。 消 費 者 對 運 動 觀 光 體 驗 感 受 之 研 究 － 以 F 1

賽 車 旅 遊 為 例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， 桃 園

縣 。  

薛 明 敏（ 1 9 9 3）。觀 光 概 論。 台 北： 明 敏 餐 旅 管 理 顧 問 公 司 。 

謝 依 倩 （ 2 0 0 8）。 大 學 生 觀 賞 N B A 比 賽 之 觀 賞 動 機 對 球 隊 認

同 及 購 買 意 願 影 響 之 研 究 － 以 台 中 地 區 為 例 。 未 出 版 碩

士 論 文 ，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大 學 ， 台 中 市 。  

韓 大 衛、郭 正 煜（ 2 0 0 2）。籃 球 運 動 代 表 隊 參 與 動 機 之 研 究 ，

9 1 年 度 體 育 學 術 研 討 會 專 刊 （ 頁 1 5 4 - 1 6 1）。 台 北 。  

蘇 翰 松（ 2 0 0 4）。高 爾 夫 球 運 動 參 與 者 滿 意 度 與 參 與 動 機 之 研

究 － 以 台 北 高 爾 夫 俱 樂 部 為 例 。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， 輔 仁

大 學 ， 台 北 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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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英 文 部 分  

A n d e r s o n ,  E . ,  F o r n e l l ,  C . ,  &  L e h m a n n ,  D .  ( 1 9 9 4 ) .  C u s t o m e r  

s a t i s f a c t i o n ,  m a r k e t  s h a r e ,  a n d  p r o f i t a b i l i t y :  F i n d i n g s  

f r o m  S w e d e n .  J o u r n a l  o f  M a r k e t i n g ,  5 8 ( 3 ) ,  5 3 - 6 6 .  

C o u n c i l  o f  E u r o p e  ( 1 9 9 2 ) .  E u r o p e a n  s p o r t s  c h a r t e r .  

S t r a s b o u r g ,  F r a n c e :  A u t h o r .  

C r o n i n ,  J .  J . ,  &  Ta y l o r ,  S .  A .  ( 1 9 9 2 ) .  M e a s u r i n g  s e r v i c e  

q u a l i t y :  A  r e e x a m i n a t i o n  a n d  e x t e n s i o n .  J o u r n a l  o f  

M a r k e t i n g ,  5 6 ( 3 ) ,  5 5 - 6 8 .  

D a v i d s o n ,  R .  ( 1 9 9 3 ) .  To u r i s m .  L o n d o n :  P i t m a n .  

D i g e l ,  H .  ( 1 9 9 5 ) .  S p o r t  i n  a  c h a n g i n g  s o c i e t y  :  s o c i o l o g i c a l  

e s s a y s  ( 1 s t  e d . ) .  S c h o r n d o r f :  K a r l  H o f m a n n .  

F o r n e l l ,  C .  ( 1 9 9 2 ) .  A  n a t i o n a l  c u s t o m e r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

b a r o m e t e r :  T h e  S w e d i s h  e x p e r i e n c e .  J o u r n a l  o f  

M a r k e t i n g ,  5 5 ,  1 - 2 1 .  

F r a n c k e n ,  D .  A .  ( 1 9 9 3 ) .  P o s t p u r c h a s e  c o n s u m e r  e v a l u a t i o n ,  

c o m p l a i n t  a c t i o n s  a n d  r e p u r c h a s e  b e h a v i o r .  J o u r n a l  o f  

E c o n o m i c  P s y c h o l o g y ,  2 7 3 - 2 9 0 .  

F u c h s ,  M . ,  &  We i e r m a i r ,  K .  ( 2 0 0 4 ) .  D e s t i n a t i o n  b e n c h m a r k i n g :  

A n  i n d i c a t o r - s y s t e m ' s  p o t e n t i a l  f o r  e x p l o r i n g  g u e s t  

s a t i s f a c t i o n .  J o u r n a l  o f  T r a v e l  R e s e a r c h ,  4 2 ,  2 1 2 - 2 2 5 .  

G a m m o n ,  S . ,  &  R o b i n s o n ,  T.  ( 1 9 9 7 ) .  S p o r t  a n d  t o u r i s m :  A  

c o n c e p t u a l  f r a m e w o r k .  J o u r n a l  o f  S p o r t  To u r i s m ,  4 ( 3 ) ,  

8 - 2 4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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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e s e a r c h .  S p o r t  M a n a g e m e n t  R e v i e w,  1 ( 1 ) ,  4 5 - 7 6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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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 預試問卷 
嘉義五月節龍舟競賽觀賞行為研究之問卷調查 

親愛的先生／女士您好： 
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，目的在探討嘉義五月節龍舟競賽活動遊

客參與動機、滿意度和再遊意願之間的相關情形。 
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答，所得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用途，絕不對外公

開。因此，懇請您依照個人的真實感受與想法安心填寫，您的熱心幫忙，

將是本研究成功與否的關鍵，由衷感謝您的協助。 
     敬祝 
                   身體健康  闔家平安 
 

       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運動管理研究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：林房儹博士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 究 生：吳育誠      敬上 

 
第一部分：基本資料 
 
1. 性別  □男  □女 

2. 年齡  □20歲以下  □21~30歲  □31~40歲  □41~50歲  □51歲以上 

3. 婚姻狀況  □未婚  □已婚    

4. 教育程度  □國中（含）以下  □高中（職）  □專科   □大學 

□研究所以上   

5. 職業狀況   

□學生 □軍公教 □工商業 □農林魚牧 □服務業 □自由業 

6. 平均每月收入 

        □15000元以下    □15001~30000元  □30001~45000元 

□45001~60000元  □60001元以上 

 
 



 129

第二部分：參與動機 

請就各題項的敘述，依照你參與嘉義五月節龍舟競賽活動的動機認同程

度作答，符合您的看法者，請在□中打勾。 

 
 
我參與嘉義五月節活動是因為… 
1.為了與他人互動，建立友誼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2.為了增加聊天的題材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3.朋友熱情的邀約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4.喜愛比賽熱鬧的加油氣氛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5.可以增進人際關係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6.陪同家人參加，增進家庭和諧融洽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7.想體驗不同的假日休閒生活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8.增加生活樂趣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9.我喜歡五月節相關系列活動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0.我喜歡東石漁人碼頭的環境與設施。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11.想解除生活的壓力與緊張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2.對比賽感到好奇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3.有助於情緒的宣洩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4.幫助我思考與分析能力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5.建立愉快的心情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16.為了替自己喜愛的隊伍加油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7.喜歡參賽隊員的拼勁與團隊合作精神。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8.為了慶祝端午節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9.特別喜愛龍舟運動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20.喜歡比賽結果的不確定性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非
常
不
同
意

  

不
同
意 

沒
意
見 

同
意 

非
常
同
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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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：滿意度 

請就各題項的敘述，依照您參與嘉義五月節龍舟競賽活動的滿意程度作

答，符合您的看法者，請在□中打勾。 

 

 

對於大會活動的安排⋯，感到 

1.工作人員有整齊的服裝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2.相關問題的諮詢或服務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3.購物消費價格合理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4.節目表演內容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5.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6.停車場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7.洗手間數量與位置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8.附屬遊憩設施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9.草皮維護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0.整體環境與場地規劃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11.參賽隊伍團隊表現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2.龍舟競賽的精彩程度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3.龍舟競賽的觀賞空間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4.比賽賽程的安排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5.加油氣氛的營造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16.大會提供的相關資訊或宣傳活動。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7.抵達目的地的交通狀況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8.漁人碼頭的遊憩動線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9.交通導引服務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20.購物的便利性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非
常
不
滿
意

  

不
滿
意 

沒
意
見 

  

滿
意 

非
常
滿
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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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：再遊意願 

請就各題項的敘述，依照您參與嘉義五月節龍舟競賽活動後是否有再遊

意願作答，符合您的看法者，請在□中打勾。 

 

 

 

參與嘉義五月節活動之後，⋯ 

1.明年五月節我還會再來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2.我願意向親朋好友分享五月節活動的美好經驗。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3.我願意推薦親朋好友前來參與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4.我十分認同支持龍舟競賽活動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5.即使平常我也願意常來東石漁人碼頭。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6.東石漁人碼頭是我優先考量的旅遊景點。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7.如果有機會，我想親身體驗划龍舟的樂趣。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 

 

 

~本問卷到此結束，非常感謝您的幫忙，祝您順心愉快！~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非
常
不
同
意

  

不
同
意 

沒
意
見 

同
意 

非
常
同
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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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 正式問卷 
嘉義五月節龍舟競賽觀賞行為研究之問卷調查 

親愛的先生／女士您好： 

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，目的在探討嘉義五月節龍舟競賽活動遊

客參與動機、滿意度和再遊意願之間的相關情形。 

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答，所得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用途，絕不對外公

開。因此，懇請您依照個人的真實感受與想法安心填寫，您的熱心幫忙，

將是本研究成功與否的關鍵，由衷感謝您的協助。 

     敬祝 

                   身體健康  闔家平安 

 

       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運動管理研究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：林房儹博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 究 生：吳育誠      敬上 

 

第一部分：基本資料 

 

1. 性別  □男  □女 

2. 年齡  □20歲以下  □21~30歲  □31~40歲  □41~50歲  □51歲以上 

3. 婚姻狀況  □未婚  □已婚    

4. 教育程度  □國中（含）以下  □高中（職）  □專科   □大學 

□研究所以上   

5. 職業狀況   

□學生 □軍公教 □工商業 □農林魚牧 □服務業 □自由業 

6. 平均每月收入 

        □15000元以下    □15001~30000元  □30001~45000元 

□45001~60000元  □60001元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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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參與動機 

請就各題項的敘述，依照你參與嘉義五月節龍舟競賽活動的動機認同程

度作答，符合您的看法者，請在□中打勾。 

 

 

我參與嘉義五月節活動是因為⋯ 

1.為了與他人互動，建立友誼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2.為了增加聊天的題材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3.朋友熱情的邀約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4.喜愛比賽熱鬧的加油氣氛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5.可以增進人際關係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6.想體驗不同的假日休閒生活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7.增加生活樂趣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8.我喜歡五月節相關系列活動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9.我喜歡東石漁人碼頭的環境與設施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0.想解除生活的壓力與緊張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11.對比賽感到好奇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2.有助於情緒的宣洩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3.幫助我思考與分析能力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4.為了替自己喜愛的隊伍加油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5.喜歡參賽隊員的拼勁與團隊合作精神。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16.為了慶祝端午節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7.喜歡比賽結果的不確定性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 

續下頁 

非
常
不
同
意

  

不
同
意 

沒
意
見 

同
意 

非
常
同
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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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：滿意度 

請就各題項的敘述，依照您參與嘉義五月節龍舟競賽活動的滿意程度作

答，符合您的看法者，請在□中打勾。 

 

 

對於大會活動的安排⋯，感到 

1.工作人員有整齊的服裝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2.相關問題的諮詢或服務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3.節目表演內容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4.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5.附屬遊憩設施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6.草皮維護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7.整體環境與場地規劃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8.參賽隊伍團隊表現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9.龍舟競賽的精彩程度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0.龍舟競賽的觀賞空間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1.比賽賽程的安排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2.加油氣氛的營造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13.抵達目的地的交通狀況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14.交通導引服務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 

 

 

續下頁 

 

非
常
不
滿
意

  

不
滿
意 

沒
意
見 

  

滿
意 

非
常
滿
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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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：再遊意願 

請就各題項的敘述，依照您參與嘉義五月節龍舟競賽活動後是否有再遊

意願作答，符合您的看法者，請在□中打勾。 

 

 

 

參與嘉義五月節活動之後，⋯ 

1.明年五月節我還會再來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2.我願意向親朋好友分享五月節活動的美好經驗。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3.我願意推薦親朋好友前來參與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4.我十分認同支持龍舟競賽活動。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5.即使平常我也願意常來東石漁人碼頭。⋯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6.東石漁人碼頭是我優先考量的旅遊景點。⋯⋯⋯⋯⋯□  □  □  □  □ 

 

 

 

 

~本問卷到此結束，非常感謝您的幫忙，祝您順心如意！~ 
 

 

非
常
不
同
意

  

不
同
意 

沒
意
見 

同
意 

非
常
同
意 


